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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社會經濟」的在地實踐：論合作經濟與花蓮案例可行性                          

本文頁數：    138        
所 組 別：    政治學    系(所)     政治理論   組 （學號：R99322057） 
研 究 生：    陳方隅          指導教授：    趙永茂博士     
關 鍵 字：經濟民主、社會經濟、合作經濟、社會型企業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從「社會經濟」的概念出發，分析全球以及臺灣的合作經濟現況及成

功案例，並且以實地的田野調查，討論社會經濟組織（尤其合作經濟）的需要性

與可行性，以及國家層次、在地層次的各項配合要件。 
    從全球視野來看，各項數據以及歷史經驗顯示，合作經濟已是現代社會當中

不可或缺的一種經濟制度安排。臺灣的合作經濟也有一定的基礎以及成果。本研

究佐以實地田野調查，走訪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落，發現兩地

皆已具備合作事業的雛型，除了提供工作機會給當地居民之外，同時還推動有機

耕作、環境保護等理念。 
    總結來說，社會經濟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其同時具有兩種功能：經濟效益與社

會效益。從經濟效益來說，許多案例已證實，合作事業在經濟表現方面，有機會

創造規模經濟、可以達成很好的營運績效，也可以為偏遠地區（尤其農村）發展

營造特色。 
    在社會效益方面，社會型企業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透過合作經濟的運作，

有助於提升社會關係連帶、協助社會整體生活網絡的建立，可以改善失業問題、

提供福利照顧、讓人們的生活更穩定，而且有額外的受訓與教育的機會。如此一

來，整體社會問題減少，勞動力品質也能大幅提升。 
    如果政府單位以及各地居民能夠以新思維看待合作經濟，讓地區性的合作社

企業可以發揮其社會角色，則可以達成兼顧經濟發展，以及實現社會責任的目標。

若社會型企業有適當條件配合，的確具有可行性，而且也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經濟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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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al Economy” and its Practic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Feasibility in 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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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 economic democracy, Social Economy, social enterprises, 

cooperativ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economy”. The 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 consist of four organizational forms: cooperative, mutual, foundation, and 
association. The numbers of cooperatives, members and employments worldwide show 
that cooperative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world.  
    Taiwan’s cooperatives had undergone a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study of Fu-Shing Village and Kalala tribe in Hualien County, eastern Taiwan, 
I found that certain preparatory institutes of cooperativ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ves not only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people, but also promoting 
the idea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eneral, social economy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wo aspects: economic profits 
and social utility.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cooperatives are able to creat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bring in great profits. It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remote or rural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economy is irreplaceable for its pursuit of social utility. It 
consolidates the social solidarity, ameliorating social problems, providing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ies of labor force.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should know more about social economy and help 
local 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 to advance, making it possible to pursue both 
economic vi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f the 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 could 
acquire effective aids, they are proved to be feasible. Social economy is a necessary 
supplement and parallel economic institution for the capital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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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 1980 年代英國柴契爾首相（M. Thatcher）以及美國雷根總統（R. Reagan）

主政以來，經濟上自由放任式的新自由主義當道，再加上蘇聯解體、中國大陸改

革開放， Fukuyama（1992）宣告歷史因自由資本主義而終結、Heilbroner（1989：

98）也斷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賽當中是由後者獲勝，”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的想法似乎定於一尊。然而，從 1999 年 WTO 西雅圖部長會議時大規模反全球化

抗議活動，到 2011 年佔領華爾街群眾運動之間，歷經 2000 年網路企業泡沫化、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2008 年金融風暴、近年歐洲先進國家的政府財務赤字及債

務危機等等，在在證明：「市場，絕非能自行修正的完美機制」（姚欣進，2010a）。 

    為了平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運作之下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生態浩劫、金融危

機等問題，1 提出必要的補充方案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尤其對許多農村或者是原住

民部落而言，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當中有可能被迫放棄農業耕種一途，而成

為工業或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並形成「半無產階級」或勞動後備

軍之現象（宋聖君，2011）。然而，目前我們似乎缺乏具體可行的論述足以和「大

開發主義」或者是所謂的「市場自由競爭」體制相抗衡。2 根據部份在地居民的意

見， 這些大建案不一定能改善經濟狀況，反而還有可能因為農田變少、工作機會

限縮在特定觀光區等因素，而無益於農村經濟發展，且大型的開發計劃反而有可

能加速花東地區自然環境的破壞（陳雅玲，2007；劉致昕，2012）。若農民及基層

                                                
1 關於資本主義的侷限性及當前危機，可參閱姚欣進（2004：435-437）。 
2 例如，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簡稱東發條例，於 2011 年 6 月 13 日立院三讀通過，將分十年投入新

臺幣四百億元永續發展基金）通過之後，花蓮縣政府計劃推出「新十大建設」，其中九項是大型的

觀光或是建設計劃，包括鯉魚潭纜車、六十石山纜車、太魯閣劇場等。在地方公聽會上，政府的主

持人還會故意製造當地居民和環保團體的對立，而環保團體仍在思考除了「反對」以外的替代方案。

以上根據臺灣公共化協會、幸福花東訪調資料（未出版），以及筆者個人的訪調（2011 年 11 月、

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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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生活無法改善，則國家必須持續花費鉅額的移轉性支出（社會福利）經費，

造成惡性循環。 

也就是說，從全球層面來看，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有其不足之處；從地方的

發展來看，我們也很需要一套能夠提升生活品質、而且能說服民眾或是政府的方

案論述，以真正促進地區發展，也能讓國家的社福負擔減輕。那麼，可行的「並

行」或「補充」方案到底有可能具備哪些要素？ 

若簡單的以左右派之分，傳統右派看法會是要「修補」全球化。3 而對左派的

學者而言，Roemer（1994）提出「市場社會主義」、Schweickart（2002；1993）提

出「經濟民主制」等方案，都可視為替代方案的途徑。4 歐洲在 1980 年代即有學

者開始倡儀「社會經濟」（Économie Sociale, or Social Economy），具體組織型式包

括合作社企業（cooperative）、互助組織（mutual society）、地方協會（association）、

基金會（foundation）等，又稱作「社會經濟企業」（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

過往研究往往將其納入第三部門經濟或非營利組織的範疇。5 雖然其未能取代主流

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但社會經濟已成為歐盟以及許多國家（例如加拿大）的正

式法規或政策。從十九世紀的「合作運動」以來，合作社企業已經成為第三部門

經濟的重要面向，目前全球的合作社社員人數已逾 8 億人，6 而今年（2012）為聯

合國訂定的「國際合作社年」，推行合作社企業已被視為消除貧窮、提升人權的重

要手段。7 我國憲法第 145 條第二項也明訂「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為

基本國策，不過，在實際政策上以及學術研究方面，合作經濟或是相關的社會經

                                                
3 例如 Soros（2000）、Gilpin（2002）等人從國際合作談起，強調政府應重建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 
4 Roemer（1994：CH6）整理了多種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另外，關於替代方案的討論可參閱：

Atkinson eds.（1993）。 
5 許多學者將社會經濟、經濟民主與「第三部門經濟」視為同義詞，例如 Archer（1995）。請參閱

本章第二節的介紹。研究者認為市場社會主義等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討論，因為這

些方案通常牽涉到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變革；而社會經濟或第三部門經濟等概念較像是一種並行或

者是補充方案的討論，較強調某些特定的組織型式在經濟體制中扮演的角色。當然，不管是替代方

案或補充方案，其所追求的規範性目標（例如：平等）有許多相似之處。 
6  參閱國際合作聯盟官方網站統計資料區：http://www.ica.coop/coop/statistics.html。  Accessed: 
2012/2/20。 
7 聯合國大會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通過 64/136 決議，請參閱：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9/dev2784.doc.htm。Accessed: 201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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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策都未受重視，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甚至只有不到十位科員主管合作事業相

關業務。 

    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點，主要問題意識是：「社會經濟」的基本概念為何？其中，

已有長遠發展歷史的合作社企業（合作經濟）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其在全球及臺

灣的實際運作狀況為何？是不是一種具有正面價值的經濟型態？在實踐上有何障

礙必須突破？本研究將從理論以及現有的文獻出發，整理國際上以及臺灣的合作

經濟發展概況，佐以實地案例研究，走訪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

落，歸納其發展的成果與侷限。 

    本文認為，合作事業是為社會經濟的重要一環，特別之處就在於其社會關係

的基礎以及對於社會效益的追求。社會經濟組織在發展上需要多方條件輔助，組

織的發展絕非易事，不過，雖然其在短時間內可能還無法完全取代既有的資本主

義體制，因為自十九世紀以來「自律市場機制」及其「理性自利邏輯」已成為人

類經濟活動的主導因素，8 但若社會經濟組織有適當條件配合，的確具有可行性，

而且也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並行方案。 

 

 

 

  

                                                
8 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的討論，頁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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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概念定義  
 

    在 各 種 關 於 資 本 主 義 的 「 替 代 方 案 」 討 論 當 中 ， 經 濟 民 主 （ economic 

democracy）——或說「民主的經濟體制」——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9 在本文當

中，筆者將經濟民主視為一種經濟模式以及全國性的發展目標，其中包括參與式

經濟（participatory economy）、經濟民主制（Economic Democracy）10 等類似的定

義或經濟模式。這些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資本以及生產過程的控

制權歸屬；而相同之處在於市場機制的存在以決定商品的流動。作為一種經濟體

制而言，有學者將經濟民主歸類為「社會主義」的一支，並認為其是資本主義的

可行替代方案。11 不過，即使我們抽離對整個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思考，目

前也已經有許多不同的組織型式（organizational form）以經濟民主的原則運作，其

中就包括合作社企業的形式。在歐洲國家討論已久的「社會經濟」概念，特別強

調社會公益目的與永續發展，已受到行政與立法部門的重視，被視為一種對現有

經濟體制的補充，且可以「深化及強化經濟民主」（Monzon and Chaves，2008：552），

顯見歐盟對經濟民主的重視，將經濟民主視為重要的追求目標。 

    本節首先將勾勒出人類經濟體系當中不同模式的運作原則，並以資本主義及

社會主義為對照，探討經濟民主原則的特徵和定位；其次將探討「社會經濟」的

簡要定義與發展歷史；第三將簡介「合作經濟」的基本原則、定義與分類。 

 

一、經濟民主制的基本要素  

    首先，我們必須釐清不同的經濟體制具備哪些要素。在一個經濟體制當中，

生產面最主要有三大元素：生產財（means of production）、產品（products）、人力

                                                
9 此處「經濟民主」可理解為「民主的經濟體制」。參考 Fowler（1947）。 
10 此處「經濟民主制」可理解為在一個國家內全面採行經濟民主原則運作的一種特定經濟體制，

請參閱 Shweickart（1993、2002）的定義。 
11 例如 Shweickart（1993、2002）；相關辯論請參閱 Ollman ed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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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human labor）。從這三個面向來看，資本主義的基本定義是：生產財是由私

人（或私人公司）所擁有；產品及服務在市場（market）中競爭，以供需法則決定

價格，各家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大部份的工作者屬於僱佣勞動，即勞動者為生

產財的擁有者工作以換取報酬，兩者之間為契約關係（Schweickart，2002：22-23）。 

    另一方面，經濟民主和資本主義在人力資源的角色、生產財的產權擁有者，

以及控制權方面皆有很大的差異。不同學者的定義會有些許不同，但主要包括以

下三大特徵：第一，每一個廠商是由其勞動者以民主方式管理，「產權」以及「控

制權」都是屬於集體所有。第二，與資本主義相同，日常經濟為市場經濟模式，

即生產原料及消費品都是由供給和需求多寡所決定的價格進行買賣。第三，在分

配與控制權方面，新的投資必須由社會調控，由稅收支持的「投資基金」依照民

主 的 、 合 乎 市 場 的 計 劃 進 行 分 配 ， 且 盈 餘 需 使 用 在 追 求 社 會 效 益 極 大 化

（Schweickart，2002：46-47；1993：68-71）。12 

    和資本主義相比，經濟民主的企業控制權、經濟剩餘分配權和生產決策權的

真正基礎是勞動而不是資本，因此其原則為「勞動者利用資本」。資本主義廠商的

最基本特徵是僱佣勞動工資制，勞動者在管理和生產上沒有任何的發言權，必須

服從雇主和管理者。經濟民主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最基本的原則是：將廠商的

最高控制權給予那些在勞動組織中工作的人，依照民主方式做決策且分享收益（吳

宇暉及張嘉昕，2008）。需注意的是，許多人將「市場經濟」直接等同於資本主義，

但事實上社會主義也可以允許市場競爭的存在，而在全面採行經濟民主制的國家

當中，廠商仍然必須按照市場的需求決定生產，並透過市場來實現其經濟利益，

因此，只有當本節前文所提到的三項要素同時滿足，才能稱做是資本主義經濟體

系（Schweickart，2002：23；吳宇暉及張嘉昕，2008）。 

    另一方面，若我們拿經濟民主制與蘇聯式社會主義相比，蘇聯將所有工廠及

農場等生產工具集體所有化，事實上是由中央控制，廢除市場機制而採取計劃經

                                                
12 Roemer（1994）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與這些原則相似，但分配盈餘及決策的方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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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但其維持僱佣勞動的關係，主要由國家資本僱用勞動者；個別廠商的決策及

收益分配方式皆由官方（及官方派任的經理人）決定，勞動者少有參與空間。關

於資本主義、蘇聯式社會主義以及經濟民主制三者之間要素比較請參閱下表 1-1。 

 
表 1-1 經濟體制要素比較 

體制       要素 人力資源 市場競爭 生產財的產權 

資本主義 資本家僱用勞動者 有 私人所有權 
蘇聯式社會主義 國家資本僱用勞動者 無（計劃經濟） 集體所有權 
經濟民主制 勞動者利用資本 有 共同所有、自主管理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Schweickart（2002）、Dow（2003）。 

 

    若以「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簡單將 21 世紀以來經濟體制的發

展分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邊（請參閱下圖 1-1）。在資本主義方面，

歷經凱因斯主義、13 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經濟、14 第三世界國家掠奪式資本主義

等模式，15 現在大部份國家皆奉行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自由放任原則（laissez-faire），

意即政府最好不要對市場機制進行干涉，由資本的力量決定資源配置，以及保護

私有財產權。而社會主義則歷經國家社會主義、16 中央計劃經濟社會主義，17 以

及官僚主導式市場社會主義（Schweickart，2002：162），18 許多學者在社會主義

                                                
13 二戰後流行於美、加、紐、澳、西歐各國，主要是採取「大政府」的型態，由國家支出刺激經

濟成長。但因為工資上升、通膨惡化，導致一般企業銷售狀況惡化而無法再進行新投資，因此陷入

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於是各國開始走向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Schweickart，2002：
163）。 
14 由國家主導資源的分配，扶植特定的產業進入市場做競爭，先進國家當中的典型為日本；在原

先被歸於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典型為臺灣、香港、新加坡及南韓等國。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國

家控制能力下降時，政府通常會開始減少管制、削減支出，並且走向自由放任式的競爭市場

（Schweickart，2002：163-165）。 
15 掠奪式資本主義指少數地方菁英把持經濟權力，掌握跨國資本的流動；國家主要輸出原物料供

先進國家購買，由於無法建立內需市場及產業，因此大眾往往陷入貧窮（Schweickart，2002：164）。 
16 二次戰前以法西斯義大利、納粹德國為代表，戰後則有埃及、阿爾及利亞、印尼、圭亞納等國

採行。在生產財的產權方面由私人所有，但控制權掌握在黨國體系中。 
17 即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模式，連同共產黨建政後的中國、古巴、越南及北韓，生產財為

國家所擁有，且控制權皆由國家決定（Schweickart，2002：166）。 
18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導入市場機制，生產財仍為國家擁有，但私人可以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

例如 Schweickart（2002：166）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可算是官僚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國家。不過，

研究者認為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本質已經遠離了社會主義的目標，但相關論辯仍持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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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架構下，提出未來應該要往「經濟民主制」、「參與式經濟」、「市場社會主

義」等制度發展。在一些學者的眼中，經濟民主制被稱做「可行的社會主義」（Archer，

1995），因為其被視為左派社會主義在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等方案之外的不同實踐

方式，可以達成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平等、公平等價值。 

    

 
    圖 1-1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體制實驗 

來源：作者自製。原圖參考 Schweickart（2002：162）。 

     

    然而，筆者認為我們並不一定要將經濟民主（或民主的經濟體制）放在社會

主義的脈絡下來理解。Schweickart 等學者也並非主張一個國家內所有的公司都要

以經濟民主的方式運作，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並行」的體制，可以互補不足之處

（2002：83-84），至於採行的比例為何，他並未提出具體的數字。19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確定若是一個國家要全面採行經濟民主制，則所有廠商必須是採取勞動

者自主管理（labor-managed）的方式運作、產權由全社會共有，並且要有一定比

例社會投資必須由公共基金做分配。歐洲在 1980 年代開始討論「社會經濟」或是

「第三部門經濟」事實上就是推動以實踐經濟民主原則的組織型式（歐盟稱做「社

                                                
19 Schweickart（1993：71-75）針對經濟民主制第三項特徵「新的投資必須由社會調控」部份提出

具體數字，他認為新投資大約會佔美國 GNP 的 10%-15%，這必須由公共基金決定其投資方向。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官僚式市場
社會主義 國家社

會主義 

中央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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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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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企業」）作為傳統資本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的並行方案，

並未特別強調「左右之爭」。20 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將社會經濟視為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之外的中間道路，而且至少是可以和現行體制並行的一種運作方式。 

    為了達成經濟民主的理想，我們必須要在經濟場域貫徹民主原則：更大程度

的勞動者參與、一人一票選出勞工代表參與公司重大決策；提升金融體系的民主

參與、由大眾決定投資導向（以及盈餘的使用）；在國際方面也要有更公平的貿易

體制以平衡窮國與富國的差距。這些目標都可以透過經濟民主的組織，例如合作

社、協會、互助組織等加以實踐。實行經濟民主制之下不同的組織型式——例如

合作合作社企業——被稱做「務實的烏托邦」（Leikin，2005），因為學界的研究成

果顯示，在市場經濟之下的勞動者自主管理廠商，若以經濟效率標準來衡量，其

不僅具有和資本主義下的私人企業同等的資源分配效率，因此可帶來合理的經濟

成長；在社會生活方面更可以賦予人們更多的平等、更有意義的工作機會，也能

為實現政治民主提供經濟上的基礎（Vanek，1970；Lichtenstein，1986；Albert and 

Hahnel，1991；Schweickart，1993、2002；吳宇暉及張嘉昕，2008），因此也被稱

做對於人類「經濟上的自由解放」（Vanek，1975）。 

 

二、社會經濟概念界定  

    「社會經濟」一詞從 19 世紀初在法語學界開始受到討論，21 並在 1970 年代

由法國學者開始推行成為具體的政策或組織型式（Monzon and Chaves，2008），進

而傳至其他歐陸國家以及加拿大、拉丁美洲，主要涵蓋的組織有：合作社、互助

組織、協會、基金會等四大類，22 歐盟將這四類組織稱為「社會經濟企業」（Social 

                                                
20 需特別指出的是，之所以稱做「並行方案」而非替代方案，是因為提倡「社會經濟」的各國很

少強調要「取代」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但都認為「社會經濟企業」可以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若

按照這個邏輯，未來在應然層面上即隱含了持續發展成為主要經濟運作型態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21 本文將在第二章第一節討論社會經濟概念的發展。 
22 「協會」是指個人可透過各種形式組成團體，在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情況下，提供符合相關商品

和服務，具有較多樣性的合法形式；「基金會」即為以資金為主體而成立的財團法人，若其按社會

經濟原則運作，則可以涵蓋進其範疇（Defourny：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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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nterprises），23 請參閱下圖 1-2，這些組織在英語系學界主要是以非營利

組織、第三部門的方式作分析。其定義是：由一系列特別的組織型式組成，不屬

於公部門而具有自治管理能力，組織中的每位成員都擁有平等的權力與義務，以

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參與決策過程，共同決定盈餘的分配、組織的運作與擴張；

其經營盈餘不分配給組織內部成員，而須再運用於公益目的與使命性質的活動

（Mook et al. 2007；梁玲菁，2003b）。社會經濟特別針對農村、健康、永續發展等

議題，因為私人資本或是公部門透過市場的自我調整機制，或是總體經濟政策，

都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Monzon and Chaves，2008：551-552），因此相關倡議

以及政策應運而生。 

 

圖 1-2 社會經濟企業的四種主要組織型式 
來源：作者自製 

     
    在政策及法規層面，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 1989 年即成立社

會經濟部門小組（Communication on Business in Social Economy Sector），研擬各項

計劃以資助社會經濟部門相關研究。1999 年設立一個聯合組織，稱為「歐盟執委

會合作、互助組織、協會、與基金會諮詢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Cooperatives, Mutual Societies, Associations and 

Foundations, CCCMAF）；2000 年 11 月，正式成立「合作社、互助組織、協會與基

金會常設會議」（European Standing Conference of Cooperatives, Mutual societies, 

Associations and Foundations, CEP – CMAF）。2007 年里斯本條約中，特別強調永續

                                                
23 請參閱歐盟執委會對於社會經濟企業的描述：http://ec.europa.eu/enterprise/ 
policies/sme/promoting-entrepreneurship/social-economy/。Accessed: 2012/5/29。 

合作社 

cooperatives

協會	
  

associations


互助組織	
  
mutuals


基金會	
  
foundations


社會經濟企業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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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必要性，要讓社會經濟企業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24 CEP – CMAF 在 2008 年改組為「歐洲社會經濟聯盟」（Social 

Economy Europe）。25 在立法部門方面，2009 年 2 月 19 日，歐洲議會通過社會經

濟決議案（2008/2250(INI)），26 除了將社會經濟視為實現里斯本條約當中的重要

目標之外，更呼籲各國對於社會經濟及其所包含的組織（合作社、互助組織、協

會、基金會），給予法律上的正式地位，並且應大力推行；這個決議案也在 2010

年 10 月由歐盟執委會再度確認，推動社會經濟企業的正式法律地位以及「社會市

場經濟」。27 2011 年 3 月 10 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開始創建整個歐洲對於社會

經濟企業的法令架構，期待在未來能營造一個歐洲合作社會（European Cooperative 

Society）。28 

    依據歐洲社會經濟聯盟所倡議的《社會經濟章程》（Social Economy Charter），

29 社會經濟組織的內部守則包括以下七點：1、重視個人及社會目標高於追求資本

與利潤。2、成員的參與必須是開放而志願的。3、由成員以民主方式自主管理。4、

營運目標必須結合組織成員，服務使用者的利益和公眾利益。5、維護與實踐社群

之間的團結精神及相互負責的基本原則。6、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實行自主管理 。

7、盈餘主要用於維持永續發展的目標，除提供個別成員服務之外，同時照顧公眾

利益。 

    「社會經濟」在歐洲被視為「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的同義詞（Mook et 

                                                
24 請參閱：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 
25 請參閱該組織網站之介紹：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spip.php?rubrique215. 
26 全文請參閱歐洲議會資料庫：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6-TA-2009-0062+0+DOC+
XML+V0//EN。該決議案簡介請參閱：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spip.php?article795。 
27 請參閱："Towards a Single Market Act - For a highly competitive social market economy - 50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our work, business and exchanges with one another", Brussels, COM(2010)608 
final, 2010/10/27.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10:0608:FIN:en:PDF. 
28 事實上，在 1992 年時歐盟執委會還提出關於互助組織、協會的法律架構提案（proposal），但最

後僅通過關於合作社的議案，因為合作社的組織型式較為具體，且在組織發展方面持續有所進展。

（出處同頁 9 註 23）。該決議案全文請參閱：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spip.php?article1568。 
29 此章程係經過長時間討論，以及連續多年舉行的「國際社會經濟會議」才定案，請參考梁玲菁

（2003a）的介紹。社會經濟章程原文請參閱：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spip.php?article263；

另外也可參閱：Spear（2010：86-87）；Mook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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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7；Monzon and Chanves，2008：552），不過其組織型式內涵和美國學者所

定義的第三部門可能稍有不同。最早開始進行第三部門跨國比較研究的是在 1990

年代初，美國 Lester Salamon 等學者主持的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它們對非營利組織的操作型定義具有以下五項性質：1、正式組織

（Formal），即必須具有正式註冊的合法身份。2、民間性質（Private），與政府分

離。3、自治管理（Self-governor），自行決定與控制組織的活動。4、非營利性質

（Nonprofit Distribution），不得為擁有者謀求利潤。5、自願參與（Voluntary），在

其活動與管理中均有顯著的志願參加成份（Salamon et al. eds，1999：3-5）。 

    不過，歐洲學者普遍認為這個分類方式不全然適用在歐洲的狀況（Spear，2010；

Evers and Laville，2004），因為歐洲有很長的時間已將這些社會經濟組織視為經濟

體制當中重要的一環，雖然不是公部門所有，但和其保持密切關係，特別是有關

福利政策與公共服務的部份，並不像美國的非營利組織與公部門之間明顯劃分；

同時，在盈餘分配方面，歐洲較強調「非為營利」（not-for-profit），並不是完全不

能營利，而是講究盈餘的分配對象、平等分配原則，以及一定比例的再投資，追

求集體的社會效益最大化，而不是僅以非營利（non-profit）與營利之間的區分。30  

    若以社會關係來看，我們以公部門（國家）、市場，以及社群作為經濟體制當

中的三大行為者，並以三項標準對其經濟社會關係進行劃分——公有或私人所有、

正式或非正式組織、營利導向或非營利導向。社會經濟的位置如下頁圖 1-3 所示，

其界限並沒有絕對的劃分，而是在公部門、市場以及社群的交界處（Spear，2010）。

社會經濟相關的組織皆為自主管理（但是仍會與政府維持一定程度的關係），常以

社群當作其社員的基礎以及服務對象，同時也必須整合進資本市場當中與其他公

司競爭（Evers and Laville，2004；Mook et al.，2007）。 

    事實上，歐洲各國對社會經濟的「組織成份」認知並不相同，不管從正式法

                                                
30 歐洲合作聯盟（Cooperatives Europe，國際合作聯盟的歐洲分支）對於合作社的定義就強調合作

社為企業體，在各行各業中皆可運行，特別注重的是盈餘平等分配以及再投資以達成社會目的。請

參閱：http://www.coopseurope.coop/about-co-operatives/what-are-co-operatives。Accessed:2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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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層面、民眾的認知來看都有很大差距。不過，「合作社企業」以及「互助組織」

兩個組織型式卻有高度共識，在各國都被認為是社會經濟企業的組成部份。目前，

歐洲的社會經濟企業可提供超過 1100 萬個工作機會，大約是全歐洲受僱人數的 6%

（Monzon and Chaves，2008：566-569）。然而，在美國第三部門的定義並不包括

合作社企業及互助組織，這就牽涉到不同的運作型態。本文所採取的定義將以歐

洲的「社會經濟」為主，將合作社企業視為社會經濟的一環，並將社會經濟及合

作經濟置於經濟民主的架構下作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所定義的四種「社會經濟企業」，在組織型式上也屬於「社

會型企業」（social enterprises，或稱做「社會企業」）的範圍，只是前者被正式定義

在歐盟的法規以及政策當中，而後者用來指涉各種具志願性質、實踐社會公益為

主要目標的非營利組織（官有垣，2007），或者是企業。本文在用語上也採取較一

般性的用法，將「社會經濟企業」視為「社會型企業」的一環。 

 

       
 

 

營利 

社群	
 市場	
 

正式 
非正式 

非營利（及有限的盈餘分配） 

國家（公部門）	
 

公有 
私人所有 

圖 1-3 社會經濟的社會位置圖 

來源：Spear（2010：90）修改自 Pestoff（1998）。 

社	
 會	
 經	
 濟	
 

例：家庭、社區 例：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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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社與合作經濟的基本原則  

    合作組織通稱為「合作社」（cooperative）。根據國際合作聯盟關於合作社本質

的聲明，合作社的定義乃是「基於共同所有及民主管理的企業體，為滿足共同的

經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之自治團體。」31 簡而言之就是實踐

互助合作性質的法人企業，因此又稱做「合作社企業」。以合作社企業為主體的經

濟行為通稱為「合作事業」，32 由於其具有和現行資本主義下的投資者（資本擁有

者）導向私人公司（investor-oriented firms，IOF）不同的管理與參與方式，強調以

合作或是互助的方式達成社會目標，因此這種有別於自利取向、具備規範性目的

之經濟型態又可稱做「合作經濟」。在現實世界當中，它是最能夠用來檢視「經濟

民主」或是「社會經濟」運作狀況的典型觀察對象。 

    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消費合作社是 1844 年 10 月在英國的羅虛戴爾鎮，由 28

名工人每人共同出資一英鎊建立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The Roche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其背景是在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之下，勞工普遍面臨低

薪的狀況，因此其創設動機是要改善貧苦的生活，以「消費合作社」的方式共同

購買糖、奶油、麵粉、燕麥等貨品，減少中間商的抬價空間。他們所樹立的原則

即為「羅虛戴爾原則」，包括：一人一票制（民主決策）、盈餘按交易額分配（共

同經營）、股金總額隨時更動（社會資格開放制）、合作教育目標（林寶樹，1985：

2-3；吳克剛譯，1990：15-28）。 

    另一方面，1846 年在德國萊茵河地區興起「農村合作社」，依據當地農民的需

要而建立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33 此後，在德國、意大利、法國先後建立了許多

                                                
31 原文請參閱 ICA 官方網站：http://www.ica.coop/coop/principles.html；中文用語請參閱孫炳焱

（1996）、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編（2006：10）。另外，根據我國的「合作社法」，合作社是指

「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

人 數 及 股 金 總 額 均 可 變 動 之 團 體 」。 請 參 閱 內 政 部 合 作 事 業 入 口 網 站 ：

http://coop.moi.gov.tw/moi-codex/moi-a01.html。 
32 「合作事業」較偏向用於集合代稱，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站」也是採取這樣的用法。 
33 時任德國南部鄉村地區鄉鎮首長的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為主要推手，被尊稱為

信用合作社之父。參考 Prinz（2002）以及中華民國儲蓄互助會之介紹，http://www.culroc.org.tw/。
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的討論，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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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生產合作和消費合作組織。1852 年英國頒佈產業及供給組合法，1867

年由國會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合作社法，將勞動者共同出資建立的經濟組織正式定

義為「合作社」；普魯士地區在同年實行了產業與經濟組合法，並在 1871 年成為

德國聯邦法律。這種生產合作社與工人設立的合作社以其他各種形式在世界上多

數國家形成了合作運動風潮，在英法兩國熱心人士的倡議下，1895 年成立了國際

合作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CA），主要目的在推展合作運動（孫

炳焱譯，2003：332；尹樹生，1993：71-72）。 

    從羅虛戴爾典範，到國際合作聯盟認定的「合作社原則」，34 包括以下七項： 

      1、自願而公開的社員制 : 合作社為自願結合的組織，不歧視他人。 

      2、社員的民主管理：合作社社員有平等投票權，一人一票。 

      3、社員的經濟參與：合作社的資本，由社員公平負擔、以民主方式控制。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合作社的共同財產；社員為入社而提供的資金通常

是有限制的；盈餘的利用由社員共同決定分配方式，目的用於發展合作

社、擴充公共基金、按比例回饋社員、以及支持社員所贊同的其他活動。 

      4、自治與自立：合作社是由社員所掌控的自治自主組織。 

      5、教育、訓練與宣傳：合作社為了有效發展，對其社員及幹部，要提供教

育及訓練機會；對於一般大眾，要宣傳合作社的本質與功能。 

      6、合作社的社間合作：合作社經由和其他社團的聯合工作，使社員得到有

效的服務，並藉此強化合作運動。 

      7、關懷地區社會：推動社區永續發展。 

    孫炳焱（1996：21）指出，前三項原則均是以社會員中心，規範合作社內部

營運方針；而第四至第七項原則是討論合作社內部與外部的關係，例如第四項原

                                                
34 請參閱 ICA 官方網站：http://www.ica.coop/coop/principles.html；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2006：

11-18）。在主要原則不變的前提之下，這些原則隨時代背景而經過幾次的調整，包括 1937 年、1966
年，目前的七項原則是 1995 年 ICA 在英國曼徹斯特召開第 31 屆大會（同時也是成立一百週年大

會）時所訂定，「關懷社區」的原則即為此次所加入。請參閱孫炳焱譯注（2011：72-74、155-169）；

孫炳焱（2003：33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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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即指出，合作社應避免政府干預、各項經營活動皆以保持自主性為前提。此七

項原則是一個整體的有機結合，彼此環環相扣，須全部遵行才能發揮合作社的功

能，以及實現合作社的價值。 

    除了合作社企業的運行原則之外，國際合作聯盟所提出的合作社價值為：「以

自助、自負責任、民主精神，平等、公正、團結之價值為基礎，社員承襲創立者

之傳統，秉持公正、公開、社會責任及關懷他人之倫理價值為信念。」35 梁玲菁

（2011a）更進一步指出近年合作經濟發展趨勢，提出合作經濟「形成 3C 產業、

營造 3H 生活、兼顧 3N 發展」：關懷（caring）、社區（community）、氣候（climate）；

人性（humanity）、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未來性（the next）、自然環

境（the nature）、社會經濟網絡（the network）。 

    全球合作社企業發展至今，全球的會員數目已超過 8 億人。36 在聯合國大會

及經社理事會（ECOSOC）的正式文件中提到：應利用和發展合作社的潛力和貢

獻，以實現社會的發展目標，特別是消除貧窮、創造充分和生產性就業以及促進

社會融合。同時也提到以合作事業幫助達成千禧年目標。37 因此聯合國特別鼓勵

和促進合作社企業的建立和發展，作法包括採取各項措施，使生活在貧窮中的人

們或易受害群體能夠在自願的基礎上參與建立和發展合作社；在各國政府和合作

社運動之間發展一種有效的夥伴關係，創造支助性和有利於合作社企業發展的環

境。38 而合作事業也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手段，用以達成永續發展、社區營造（Levi 

and Litwin eds.，1986）、生態旅遊、農村發展，以及消除貧窮（Smith，2009；Ghista，

2004；Wignaraja et al. eds.，2009）。 

                                                
35 經長期的討論，奠基於 Lars Marcus、Sven-Åke Böök 等學者的看法，1995 年第 31 屆國際合作聯

盟大會時，提出合作社「未來的基本價值」，作為合作社的實踐方針。所謂社員承襲創立者之傳統

是指消費合作社、勞工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農業合作社，以及住宅、保險、醫療等服務合作社等

五個不同的合作社傳統。請參閱孫炳焱（1996）、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編（2006：11）。 
36 請參閱 ICA 官網數據，http://www.ica.coop/coop/statistics.html。 
37 千禧目標是針對全球的發展與貧窮問題，擬訂八項目標，包括：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普及初

等教育、降低兒童死亡率、促進男女、平等改善婦產保健、防治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確保環

境永續發展、全球合作促進發展。請參閱：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38 請參閱聯合國大會 64/136 協議，2010 年 2 月 11 日，其中回顧了過去八次有關「合作社在社會

發展中的作用」相關決議。線上版：http://www.copac.coop/publications/un/a64r13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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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所謂的「合作經濟」即以合作社為具體組織運作的經濟模式，其

和一般資本主義模式運作的私人資本、營利導向公司比起來，除了本章第一節指

出的「生產財及生產過程」以及「人力資源」兩個面向的經濟要素不同之外，更

具有包含合作社價值在內的許多規範性意義。因此，歐洲國家在「社會經濟」的

概念形成過程中，普遍將合作社企業視為重要的一環，目的主要就是以經濟民主

的途徑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四、合作社的分類與相關研究  

（一）合作社的分類 

    合作社企業可依成立目的以及服務對象等標準，分成不同的型式。若按照社

員的經濟行為、利用合作社的目的以及組織時的手段做區分標準，十九世紀的合

作社企業是從「生產」、「消費」以及「信用」三大類開始發展（吳恪元，1996：

26-27）。生產合作社從事生產業務或是勞動而創造經濟效益；消費合作社目的為供

應生活上所必需的貨品或勞務；信用合作社所經營的標的完全為金錢，是生產與

消費之間的金融週轉機制。在生產類合作社中，社員同時是合作社（合作企業）

的擁有者及生產者或是員工；在消費及信用合作社中，社員則是合作社的擁有者

以及顧客。39 我國合作事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合作社法」將合作社再細分成十

二類，請見第四章第一節之介紹。 

    若依組織類型以及目的來區分，請參閱下表 1-2 的光譜。最左側是傳統資本主

義之下的投資者導向公司，追求利潤極大化；愈往光譜右側則注重更多服務與生

活取向，包括產銷合作社及農場供應合作社等，其成立目的不只有營利，還要提

供社員相關的諮詢服務、降低生產成本等。在光譜最右側的「基布茲」（Kibbutz，

希伯來文之意為「共同屯墾」，communal settlement）是一種獨特的鄉村共同體，

                                                
39 請參閱歐洲合作聯盟（Cooperatives Europe）的定義：

http://www.coopseurope.coop/about-co-operatives/what-are-co-operatives。Accessed：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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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員共同享有生產資源、共有財產，共同勞動與消費，平等地享受教育、醫療

等社會福利，為以色列人的建國扮演了重要的經濟、政治角色。40 

     

    為了因應市場競爭，合作社企業在經營型態上也必須有所變化。學者進一步

區分「傳統合作社」與「新世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NGCs），

後者大約始於 1970 年代（Fulton，2001：21），且最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所提出。為

了克服傳統合作社的不足，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1、社員的數目取決於合作社企

業所能處理的作物數量，社員和合作社企業之間簽有銷售契約（marketing contracts），

讓社員有權利、也有義務每年提供合作社企業一定數量的作物，且無法任意加入

或離開合作社；2、新世代合作社對於廠房效率及銷售契約有很精確的估算，以達

到機器最大效率運作的目標；3、此契約性質類似一般公司的股票，可以轉移，只

是需經過董事會核准；4、新世代合作社有普通股份，每個社員需要購買一股普通

股，來讓社員對於合作社內部事務有投票權利；社員也必須購買交貨權利。一般

消費者耳熟能詳的香吉士果農公司（Sunkist Growers, Inc.）以及紐西蘭佳沛奇異果

公司（Zespri International）皆奠基於以上原則運作。41  

                                                
40 截至 2012 年 5 月，仍有大約 270 座基布茲散布在全國，人數各介於 40 至 1,000 人之間，大部份

的基布茲成員數目約為 500 至 600 人。全部居住在基布茲的居民總數約 13 萬人，佔全國總人口 1.74%
左右，不過在全國的產值當中，基布茲佔全國農業產值約四成、工業產值約 9%、出口佔 7.2%、投

資 佔 5.2% ， 以 及 9.2% 工 作 機 會 。 參 閱 駐 臺 北 以 色 列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的 介 紹 ：

http://www.iseco.org.tw/travel_05.htm。產值數據更新至 2010 年，資料來源為基布茲產業協會官方

網站：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關於基布茲的發展歷史可參閱 Near（1992；1997）。 
41 香吉士案例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頁 67-69；紐西蘭案例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四節以及註 89，

頁 72-73。 

表 1-2 合作社企業組織與目的分類光譜 
組織 

投資者導向

公司（IOF） 
新世代合作

社（NGC） 
產銷合作社 農場供應合

作社 
消費合作社 基布茲

（Kibbutz） 
利潤取向       服務取向 生活取向 

目的 
來源：Fulton（2001：21）整理自 Torgerson et 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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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世代合作社的運作模式可以明顯看出美國式的合作事業與歐洲模式的不

同，因為前者仍是較偏重於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在美式的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

織定義當中並不包括合作社。進一步來說，並非只要是合作社就必然會有經濟民

主制（符合上段當中所提出的七項合作原則），許多合作社是以勞工股東所掌握不

同的股本權益而有不同的決策權。這種合作社不過是將原來不從事勞動生產的投

資者股東，轉換為兼具勞動者身分，但內部依然以股東、資本權力來運作（姚欣

進，2010b；姚欣進，2011；楊璧瑋，2010：16-17），與一般投資者導向公司並無

不同。總結來說，我們必須從一個合作社企業是否遵行國際合作聯盟所提的七點

原則來判斷其是否符合定義。 

（二）合作社的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針對合作經濟概念討論的文獻較常見的是以「個別組織」做探討，

例如：「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可以說是知名度最高、且受到學界注意的

消費合作社，現有的研究包括討論組織的發展歷史與特性（李永志，2010；邱俊

英，2005）、行銷策略研究（丁秋芳，2002；汪瑞娟，2003）、社員或消費者特性

（施宏昇，2009；湯宗益，2007）等等。有許多研究也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提出合

作事業的優越性或侷限性，例如：林婷如（1993）指出消費合作社在政策、價格、

品質及組織上皆較一般零售業更具優勢；李桂秋（2005）、梁玲菁（2008c）、丁秋

芳（2002）、梁玲菁與唐錦秀（2008），分別討論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以及

休閒型合作社的成功案例與國內外發展經驗。在實務方面，我國內政部也編有《合

作社場經營成功實例專輯》等書（2001；2002），顯見在合作事業的可行性不管在

實務及研究方面皆已有一定的成果。 

    另一方面，雖然在理論上已有不少學者認為經濟民主制具有制度上的優越性，

合作經濟更被聯合國認可為重要的發展及消除貧窮手段，但是各類合作社企業在

組織及營運方面並非易事。還有一類的文獻是關於合作事業或者是不同的勞動者

自營公司的治理方式研究，以較實用的角度，提供合作組織運作上的分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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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tenstein（1986）考察美國的勞動者自營公司以及及農業合作社、Merrett and 

Walzer eds.（2001）、McBride（1986）分析合作社企業從籌備到成立的不同階段，

歸納成功與不成功的因素。簡單來說，成立合作社以及維持合作社的運作都需要

不同的條件配合，尤其是合作原則的落實、相關人員的專業性問題等，都是合作

社企業發展的關鍵。 

    根據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截至 2011 年底，全臺灣共有 4803 家合作事業， 

工作人員將近六萬人，個人社員數超過 276 萬人、股金約 248.4 億元。42 不過，合

作事業目前仍未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對於總體合作事業在臺灣的實際

狀況以及發展侷限性有待後續更多的研究。尤其筆者必須解答的問題是：「如果合

作事業具有這麼多優點，為何臺灣從日據時期以來蓬勃發展的合作事業，沒有成

為重要的經濟力量，或至少能幫助農村提升生活品質？」合作社企業的發展侷限

為何？若能找出原因並加以釐清，才能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以及發展方向。 

  

                                                
42 以上數字不含信用合作社。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的介紹，數據請參閱內政部統計處《內政

統計年報》，〈合作事業概況〉：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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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流程  
 

本文主要是從探究經濟體制的替代或者補充方案為出發點，欲討論社會經濟

的基本概念，焦點放在「合作經濟」的具體原則，以及其在全球及臺灣的實際運

作狀況，並佐以實地調查研究。研究流程請參考下圖 1-4。主要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討論「經濟民主制」的內涵。 

    二、討論「社會經濟」以及「合作經濟」的實踐歷史、需要性、相關概念。 

    三、分析全球合作經濟的實踐、著名的案例，以及臺灣的發展和案例。 

    四、以花蓮的兩個村落——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落——為例，分

析其運作方式、組織成功與侷限之處。 

    五、綜合現有案例以及參與觀察的結果，歸納合作經濟的不同面向，尤其是

其成功之處與發展成效有限的原因，與理論作對照。 

    六、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的發展政策建議，包括法規層面以及推廣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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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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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以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為主，實際將採用

次級資料分析法（analysis of secondary literature）、個案研究（case study）、參與觀

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以及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等方式進行，並

以歸納以及比較分析法為基礎，希望針對合作經濟的概念及實踐進行探討。 

    次級資料分析法以文獻分析為主，指廣泛蒐集、整理特定議題之現存資料，

包括官方文件、專書、期刊論文、報紙與網路資料等，對不同研究者的論述進行

分析。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文獻包括兩大部份，首先是有關社會經濟及合作經濟相

關之論文、專書，其次為合作事業實際運作相關紀錄，包括社區發展史、報章雜

誌、統計資料等，希望能從這兩方面的資料完整地合作經濟的理論與實務各種問

題和意涵。 

    個案研究是針對符合理論所定義要件之區域或範圍所進行之研究，能夠在實

務上提供描述性（descriptive）及解釋性（explanatory）的功效，在本文當中可以

使研究者具體了解合作經濟的在地實踐情形。在個案研究中，我將採取深度訪談

的方式為主要資料搜集方式。訪談是指研究者與兩個人（或以上）之間有目的性

的談話，由研究者引導，從研究對象之處獲取第一手資料，藉以瞭解研究對象如

何解釋他們的世界（陳向明，2002；黃瑞琴，2003）。 

 

二、案例選擇、訪談對象及時間  

    本文除了討論世界著名的合作事業以及臺灣的合作經濟概況之外，在個案探

討方面以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落為探討對象。之所以選擇這兩

個案例，首先是因為筆者曾於 2011 年 11 月 18 至 20 日之間造訪當地，體驗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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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生態旅遊，以及參與由臺灣公共化協會所邀請召集、在迦納納部落舉行之「合

作經濟討論會議」。因此，筆者對當地環境較為熟悉，且有認識的夥伴可以聯絡當

地合作事業相關重要人士。其次，兩個部落的發展計劃及成果於近年來皆曾獲得

地方政府的農村再生或者是社區營造等獎項肯定，顯見其已經有一定的發展成果，

但是兩地仍有許多有待發展及補強之處，有助於筆者回到合作經濟理論上的對照，

並具有後續觀察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訪談進行的時間是 2012 年 4 月 3 日至 6 日之間。訪問的對象包

括實際參與社區發展協會之社區工作人員、合作農場之農戶、參與社區產業經營

者，以及社區居民。訪談目的是瞭解地方合作經濟發展過程、目前經營狀況、面

臨之困境、地方政府之推動公共事務與合作經濟之關係，並且提出政府可行的推

展方向。訪調名單請參閱下表 1-3，兩地的相對位置請參閱下圖 1-5。本文在此分

別簡介兩處背景資料，以及訪談的重點問題。 

 

 

圖 1-5富興村及迦納納部落相對位置圖 

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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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興村43 

    富興村位於花蓮縣瑞穗鄉最北端，最接近的火車站為富源站。此村北以富源

國中旁野溪與光復鄉大富村相鄰，南以富興溪與鶴岡村相鄰，西臨富源、富民兩

村，以排水溝為界，東鄰豐濱鄉以海岸山脈山嶺為界，總面積約為 664 公頃。南

側為阿美族群居處，原住民語名為拉吉哈桿（Lacihakan）部落。44   

    核心聚落區主要集中在 13 至 16 鄰，以新興路、源興路、東興路與連興路兩

側最為集中。核心聚落區內包含富興客棧、鳳梨加工場、社區活動中心、城鄉資

訊交流中心、拉吉哈桿部落聚會所、中山亭、水圳公園及四家雜貨店，總計核心

聚落區面積約為 39 公頃。該部落以阿美族人與客家人最早遷入，閩南人則多為

                                                
43 此段資料主要參考們潘同坤（2011）以及富興社區農村再生計劃書（未出版）。 
44 此地名源於該地多 Cihak 木，中文名叫杜虹花（又名臺灣紫珠），是東部縱谷平原區內常見的原

生灌木。阿美族喜歡用它和檳榔一起食用。請參閱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

http://placesearch.moi.gov.tw/search/place_list.php?id=24065。Accessed: 2012/3/30。 

表 1-3 訪調名單 
編號 性別 目前工作 時間 備註 
F 1 男 富興發展協會幹部 12-04-03 下午 曾任發展協會總幹事 
F 2 男 村級幹部 12-04-03 下午 曾任發展協會理事長 
F 3 男 當地農戶 12-04-03 晚上 工作之餘加入生態旅遊 
F 4 女 當地農戶 同上 工作之餘加入生態旅遊 
F 5 男 當地農戶 12-04-04 下午 不願加入社區農產合作 
F 6 男 當地農戶 12-04-04 下午 認同有機理念、願投入 
F 7 男 餐廳經理 12-04-04 晚上 主要推手 
F 8 女 當地農戶 12-04-05 早上 第一批照護計劃加入者 

K 1 女 迦納納發展協會幹部 12-04-05 午晚 主要推手 
K 2 男 合作農場經理 12-04-05 午晚 主要推手 
K 3 女 迦納納發展協會幹部 12-04-05 午晚 主要推手 
K 4 男 當地農戶 12-04-05 下午 曾經加入農場但退出 
K 5 男 研究生 12-04-05 晚上 長期蹲點的外來研究生 
K 6 男 當地農戶 12-04-06 中午 願意加入，但抱怨有機 
K 7 男 茶園經營者 12-04-06 下午 不願加入 
說明：F 代表富興村，K 代表迦納納。數字編號依照訪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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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因糖廠蔗作而設立大和移民村後，由宜蘭等地遷入。根據 2009 年底的統

計資料，富興社區現分為 15 鄰、302 戶、人口約為 800 人；族群方面則以阿美族

原住民、閩南及客家人三大族群為主，其中原住民約有 300 人，閩客人數相當。

一般原住民族群的宗教信仰以天主教或基督教為主，但在社區新興路以西的阿美

族居民則信奉道教。此地陳林為大姓，實源於同支，為漢人與阿美族人聯姻後代。 

    富興社區的產業以農業為主，種植鳳梨花為大宗，另有文旦等作物。鳳梨每

年收穫量約 60 公頃，年產值約 2 千 7 百萬元。富興社區在 2006 年底才開始接觸

社區營造，相較全國各地社區而言，社區營造的經驗與起步算晚，但其經營成效

屢屢獲得外界肯定，包括獲得社區營造計劃首獎以及許多經費補助。2008 年開始

農村建設，打造富興社區水圳公園後，社區對於整體農村風貌更加的重視，並且

開始重視產業議題，包括成立社區餐廳（富興客棧），推廣有機土鳳梨、土鳳梨酥

等特色產品，創造就業與經濟的效益，近年也有推行「生態旅遊」的嘗試。目前

全村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及互助習慣（例如換工），在經營社區餐廳、鳳梨產業、

生態旅遊方面也具有合作經濟的雛型。然而，是什麼因素能使富興村在短時間內

達成現有的規模成就？其與合作經濟的要素有哪些符合與不符合之處？是否有辦

法繼續成長？這些都是筆者前往訪談時的觀察重點。 

（二）迦納納部落45 

    迦納納（Kalala）部落，位於臺九線 276 公里「轉彎處」，行政區隸屬於花蓮

縣瑞穗鄉舞鶴村，現有人口約三百多人。據當地耆老口述，迦納納是該部落遷移

的第三個地點，族人最初居住在 Satokoay，現今被稱為「掃叭石柱」的地方，後

遷移至「大坪頂」（Nalacolan），為典型台地地型。最後來到迦納納，Kalala 阿美族

語意指「小竹籃」，反映了部落位處盆地的居住環境。 

    2007 年舞鶴地區榮獲十大經典農村，地區地景因此許多轉變，以商圈內的店

家特別明顯。當時整個舞鶴村只有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由於迦納納人數少、年齡

                                                
45  本 段 資 料 來 自 迦 納 納 部 落 發 展 協 會 的 官 方 部 落 格 ：「 籃 子 裡 的 部 落 生 活 - 迦 納 納 」，

http://tarawadaw.blogspot.com/；林劭璚（2010）；蔡百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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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偏高、對體制不熟悉，一段時間後，部落內的居民開始發現：用村里的劃分來

做為發展藍圖，無法兼顧小區域的文化思維；用商圈的擴張來做為空間設計，也

擠壓了部落的生活型態。於是，部落居民於 2008 年 10 月成立「加納納部落發展

協會」。 

    原先部落內主要種植的是茶、鳳梨、檳榔以及各種果樹。2006 年開始農會推

廣舞鶴咖啡，鼓勵農民轉作，提供肥料補助，可惜行銷通路不明確，農民必須自

產自銷。部落居民對於產銷方式都十分陌生，使得許多作物常生產過剩，或是價

錢不敷成本。2009 年起，迦納納部落居民在志工 Sra 先生的協同陪伴下，開始向

公部門申請計畫，計畫內容涵蓋產業、文化、環境等面向，藉由製作文化地圖、

編寫部落誌，重新建構地景空間的故事，而產業的發展重點之一即為咖啡豆的生

產。迦納納部落希望發展在地產業、把年輕人留在部落，因此成立「合作農場」，

以輔導族人種植「友善土地」的農作物、建立部落產業為主要目的。目前加入農

場的皆為小農，在佔地約 10 公頃的土地上耕作，以「綠生農法」及「樸門方式」

種植咖啡、小米、鳳梨、高接梨、柿子、柚子等作物，一年四季都有收成，並由

農場開闢銷售管道、幫忙行銷，讓小農免於單打獨鬥的困境。 

    在迦納納農場中具有合作經濟的設計，部落中本來也具有互助與交換工作、

共同耕種的傳統，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所推動的綠生農法等也小有成就。筆者在

此地觀察的重點一樣是包括：農場建立的過程各種助力與阻力、部落族人之間關

係、合作農場成立後的社員關係等，探討合作經濟的可能性以及實踐狀況。重點

訪問人物包括農場經理 Harosang、46 協會理事長、當地農戶等。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筆者之所以選擇合作經濟以及兩個地方性案例的目的就

在於：從在地實踐狀況推估發展區域經濟的可行性，進而推論若要達成經濟民主

的理想、以社會經濟的模式（尤其以合作企業的型式）幫助地方持續發展，所存

                                                
46 原住民名，其為臺東都歷阿美族青年，娶了迦納納小姐為妻，兩人原本在都市生活，收入雖較

豐，心裡卻不踏實。因此他們決定回到部落，接下產業發展的工作，透過進修、閱讀、上網、請教

專家，不斷練習與嘗試，他從不喝咖啡到成為「專家」，被部落裡的人暱稱為「咖啡王子」（林劭璚，

2010）。 



 

 26 

在的不足之處。目前一些社會團體及地方工作者的構想也是從小地方做起，例如

蔡建福（2010）、臺灣公共化協會（未出版）所規劃的方案都是由一至兩個部落開

始實行。筆者認為，若能在理論上有所依據，再搭配實際訪談結果，本研究希望

能提供臺灣推動社會經濟、合作經濟，以及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下的「補充方

案」一個思考方向。 

 

三、研究限制  

    本文受限於研究時間及研究者能力，存在以下的研究限制。首先在概念探討

的部份，本文不打算以「經濟模型」探究合作經濟的可行性，而是從現實層面探

討法規、實際運作的難題。 

    在個案部份，僅能以研究者的主觀選取研究對象，無法選取多個不同案例討

論，對於外國案例以及臺灣的概況也只能做簡單討論。其實社會型企業尚包括其

他許多面向，但現階段研究者僅能先聚焦在合作經濟。 

    在研究時間部份，受限於時間及經費限制，無法進行長期的蹲點觀察，因此

在訪談的樣本、討論的時間等第一手資料方面都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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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經濟的理論基礎  
 

「自由主義者追求自由價值，社會主義者追求平等價值，而合作主義者追求兄弟

價值，即友愛與合作。」 

——貝克（Sven-Åke Böök）47 

 

    本章最主要目的是延伸第一章當中的概念定義，進一步討論社會經濟與合作

經濟的理論基礎以及需要性。第一節將討論社會經濟組織的起源以及概念的演變，

在組織起源方面主要是以 Karl Polanyi 所提出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觀點來觀察

（黃樹民等譯，1990），並對社會經濟研究途徑作分類。第二節則將焦點放在社會

經濟的具體組織——合作社，先分析合作運動的思想淵源，再討論合作組織發展

的過程，其在經濟體當中的位置，以及與一般私人公司（IOF）的不同。第三節則

以社會經濟對於現實世界的意義討論為主軸，綜合論述社會經濟的需要性，以及

實際運作相關理論，包括不同的合作組織，或是勞動者自主管理成功與失敗的原

因，這也正是本研究進行個案訪調時的觀察角度。 

 

第一節  社會經濟的起源與研究途徑  
 

    本節主要從兩方面論述社會經濟的起源：首先以「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解釋

各種社會經濟組織出現的原因；接著討論社會經濟概念的發展，以及研究途徑的

分類。 

	
  	
  	
  	
  	
  	
  	
  	
  	
  	
  	
  	
  	
  	
  	
  	
  	
  	
  	
  	
  	
  	
  	
  	
  	
  	
  	
  	
  	
  	
  	
  	
  	
  	
  	
  	
  	
  	
  	
  	
  	
  	
  	
  	
  	
  	
  	
  	
  	
  	
  	
  	
  	
  	
  	
  	
  
47 貝克（1935-2004）為瑞典著名的合作學者。轉引自孫炳焱譯（2003）。線上版：

http://coop.moi.gov.tw/moi-introduction/pages/p5-21.html。 Accessed: 201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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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關係以及社會自我保護機制  

    第一章中提到人類自二十世紀以來，曾經採行過不同的經濟體制試驗，目前

大多數國家是以所謂「市場經濟」為主要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是受到市場原則所

控制、調節及指導的經濟體制，所有的財貨生產與分配都受到供需法則及價格機

制所控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中，主要有兩個假定：第一，所有個別行動者

都是「理性自利」的「經濟人」，因為物質具有稀缺性，因此每個人會預設追求效

用（utility）極大化，圖利是經濟行為主要目標。第二，個體間的交易行為全是藉

由「供需法則」決定價格（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 

    然而，Polanyi 提出「社會的自我防護」（Self-protection of Society）的概念，

反駁新古典經濟學「唯經濟論」的謬誤（黃樹民等譯，1990）。他首先指出，市場

經濟以及個人經濟自利取向，一直到十九世紀才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原則，而且

是因為一連串的土地與勞動「商品化」過程所造成，其中包括國家與政治力的介

入，而不是一種普世現象。對人類而言，市場經濟與交易圖利並不是自然的，因

為人類的經濟制度根植於「社會關係」，經濟行為不只是源自於取得物質財貨及個

人利益的目標，同時還必須保障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權力及社會資產。生產及

分配的過程都配合著一些特殊社會利益，驅使人們依某些特定的步驟而行動，因

此除了市場原則交換方式之外，人類還有許多不同的交換方式，是奠基於非自利

與追求利潤的動機，尤其是「互惠與再分配」的經濟原則（黃樹民等譯，1990：

115-117）。Polanyi 舉出歷史例證，認為互惠與再分配的經濟原則，不僅適用於小

型的原始社群，也適用於富足的大帝國（例如古中國、印加帝國、埃及等）。 

    所謂的社會關係（或社會層面），指的是人與人的社會連帶（solidarity）。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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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係當中，主要的運作邏輯是以社群的共同利益為取向，以互惠的道德為基礎，

朝向社會連帶整合；相對來說，市場經濟的邏輯則是以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為預設，

圖利個人為唯一的動機。Polanyi 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以單獨的制度、特

殊的動機、且享有特別地位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得「經濟」漸從社會關係當中獨

立出來，從原本臣屬於社會關係下的鑲嵌形式，反而變成社會生活主導的原則，

甚至能夠滲透到社會關係當中，以便讓經濟體制能按其原則運作。這個轉變過程

關鍵在於，勞動與土地的商品化，使得經濟自利考量以及各種價格計算，取代原

有的人群連帶（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黃樹民等譯，1990：130）。 

    在市場經濟發展與擴張過程，社會將出現一個相反傾向的對抗力量，以維護

社會的連帶與整合，Polanyi 稱之為「社會自我保護原則」，而且與資本主義經濟力

量形成「雙重運動原則」（double movement），成為當代歷史的重要特色之一（黃

樹民等譯，1990：155、227）。由於經濟生活的多樣性，社會自我保護的反作用力，

除了透過國家取得限制市場經濟的合法力量（例如立法保護勞動者、福利國家政

策）之外，也可能從民間社會各種組織出發，例如當代環保運動、反全球化運動，

甚至是近期的「佔領華爾街」都可視為具體實例。 

    Polanyi 指出這種保護社會的動力是自發的、未經計劃的，而且來自社會的每

一部門（黃樹民等譯，1990）。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則進一步討論社會自我保

護的不同類型，歸納出「互惠與雙贏」、「衝突與矛盾」、「隔離與迴避」共三種社

會關係與經濟行動的互動原則。首先，「互惠」的關係是指在利用社會關係的過程

中，不只對營利結果有助益，也能再次加強社會連帶關係，例如台灣中小企業協

力網絡的運用（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64）；「合作社」的產生常常也是互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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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結果，例如農業合作社讓市場中的生產者，從競爭關係轉變為夥伴關係。 

    其次，「衝突」也可能是經濟與社會關係互動後產生的結果（潘美玲與張維安，

2003：67）。例如家族企業的「分家」常是因為家庭當中經濟利益的衝突（王宏仁，

2001）。「關係」的「反作用力」也是衝突的一種，意即經濟的動機與社會關係的

混淆，破壞原有人際關係當中的信任來源，人與人的交往變成了相互算計後的結

果，對社會整合造成負面影響（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68）。 

    第三種類型是「隔離與迴避」，主要是為了避免傷害社會連帶的整合，避免價

值理性被工具化。例如古代中國商人離開家鄉經商，或者是一些部落當中發展出

的特別交換機制，將社會與經濟兩種行動區分開來（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72）。

儲蓄互助社也具有隔離的性質，因為其強調成員間的社會關係，入社會員通常具

有高度的封閉性與保護性，過濾掉以「資金取得」為唯一考慮的投機者，將資金

主要運用在加強「家計」經濟行動，而非營利行為（吳宗昇，2011a）。 

    綜上所述，經濟上的理性自利邏輯會與社會關係有所互動，形成不同的關係

型態。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與經濟領域之間具有非被動及防衛性的特色，兩者之間

存在動態的互動。然而，現代社會的經濟體制從十九世紀以來，已逐漸形成以追

求利潤最大化以及個人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組織擴張的過程

當中，社會關係往往會減弱。學者研究台灣的中小企業時發現，其群聚與協力網

絡提升了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可是在擴張過程，一旦形成有效率的企業組織，

社會關係就會減弱，甚至產生衝突（王志卿，2001；王宏仁，2001）。台灣的地方

基層金融機構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許多信用合作社和農會信用部等組織，都發展

成為營利性質金融機構，喪失合作精神（陳介玄，199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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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美玲與張維安（2003）檢視儲蓄互助社的案例後發現，社會自我保護機制

的維繫，需要行動者有意識的增強群體的意識，才可能持續對抗市場邏輯。換言

之，透過價值的堅持與制度的維護，才能除去個人或組織的「營私」因素。社會

自我保護機制是以集體的方式建構出組織，然後以「再教育」的運動維持合作理

念，如此才能展現出社會領域積極自主的面向。 

 

二、社會經濟的概念發展與研究途徑  

    社會自我保護機制有許多不同的型式，「社會經濟」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第一個使用社會經濟（d’économie sociale）這個名詞的是 1830 年時的法國經濟學

者 Charles Dunoyer；48 而真正成功推廣這個概念的則是社會學者 Frédéric le Play，

他創立了研究組織，49 並於 1867 年在萬國博覽會當中介紹這個概念。將社會經濟

的概念帶入學術圈的重要學者是季特（Charles Gide，1847-1932）以及 Léon Walras。

季特對社會經濟的定義是：「所有關於改善人類生活狀況的研究與活動」。兩個

人分別賦予社會經濟道德上的目標，都認為其為包括社會連帶（solidarity economy）

的經濟，且融合了公共服務與私部門的活動（Moulaert and Ailenei，2005）。 

    在實際的組織方面，這些學者同時推動「合作社」的組織型式。季特可說是

其中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不只在規範性的思想方面將「連鎖學說」（L'ecole de 

Solidarite）更完整論述，更積極推廣合作組織以及相關研究。他在 1877 年創辦一

份經濟學期刊 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1921 年創辦合作研究季刊 Revue des 

etudes cooperatives。季特的學生輩在主要學術機構內持續研究推廣合作經濟，例

	
  	
  	
  	
  	
  	
  	
  	
  	
  	
  	
  	
  	
  	
  	
  	
  	
  	
  	
  	
  	
  	
  	
  	
  	
  	
  	
  	
  	
  	
  	
  	
  	
  	
  	
  	
  	
  	
  	
  	
  	
  	
  	
  	
  	
  	
  	
  	
  	
  	
  	
  	
  	
  	
  	
  	
  
48 有關社會經濟概念詳細發展歷史、提出學者及著作等介紹，請參閱 Moulaert and Ailenei（2005）。 
49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Etudes Pratiques d’Economie Sociale 以及 Revue d’Economie So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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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位於巴黎的「合作學院」（College cooperatif）出版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de 

la cooperation 季刊，50 以及比利時列日大學的研究機構所出版的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51 這些期刊持續刊登各種合作經濟的研究論文，在法

語學術圈是最主要的理論研究中心，主要的研究方式是以描述性、制度研究為主

（賴建誠，2011：14-15）。 

    最早開始以經濟學方法分析奉行經濟民主原則公司的是 Ward（1958）所寫

的”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在其之後由 Vanek（1970）提出勞動者

自主管理的一般性理論專書，Meade（1972）也有所補充。有些學者會將他們所提

出的分析稱做 Ward-Vanek-Meade 模型（Kalmi，2003）。Vanek 利用總體與個體經

濟學理論分析「勞動者自主管理」（labor-managed）的部門，他以「勞動者自主管

理廠商」（labor-managed firms，LMF）這個名詞來替代「合作社企業」，並且將這

類經濟機制稱作參與式經濟（participatory economy），其原則包括：廠商由勞動者

進行自主管理、組織會員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收入必須集體分享、生產資源由

組織共同擁有與分配，以及在市場經濟當中運作（Vanek，1971）。這些原則和經

濟民主、合作社原則皆很類似，這樣的分析方式目的在將合作經濟的研究較中性

地一般化（賴建誠，2011），不過，LMF 的分析一開始主要用在生產合作社，尤其

是分析東歐國家的生產合作工廠。在 Vanek（1970）專書發表之後，合作經濟學從 

1970 年代起正式成為分析經濟學的一支，美國許多大學陸續成立研究勞動者自主

管理以及合作經濟的研究機構，主流經濟學期刊也出現許多論著（Kalmi，2003）。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在給定各種假設條件之下，以形式模型（formal 

	
  	
  	
  	
  	
  	
  	
  	
  	
  	
  	
  	
  	
  	
  	
  	
  	
  	
  	
  	
  	
  	
  	
  	
  	
  	
  	
  	
  	
  	
  	
  	
  	
  	
  	
  	
  	
  	
  	
  	
  	
  	
  	
  	
  	
  	
  	
  	
  	
  	
  	
  	
  	
  	
  	
  	
  
50 1954 年創刊，ISSN: 0003-9802。請參見該組織網站：http://www.collcoop.org。 
51 1908 年創刊，ISSN: 1467-8292。該刊由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on the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y （CIRIEC）發行，總部設於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é de Liè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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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推估短期及長期的均衡點，論證勞動者自主管理是否具效率，或者是經濟

誘因。除此之外，也有學者著重企業治理的層面，例如 Dow（2003）論證不同的

制度設計與最大化勞動者自我管理廠商的經濟表現之間關聯。Kalmi（2003）在經

濟學的方法論上做了分類整理，將研究勞動者自主管理廠商的文獻分成新古典方

法、交易費用與產權方法、契約理論方法以及企業治理分析法。這些研究大體上

不脫經濟學當中求均衡解的範疇，其優點是可以建立一般性的數理模型當作理論；

不過，為了推導模型必須設立許多假設，將現實世界過度簡化，常常無法分析社

會型企業的社會關係層面。另外，與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相關的還有新制度經濟學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途徑，特別著重在合作社的各種規則和制度以及

其所帶來的效果，如：產權歸屬、交易成本、訊息流動方式，以及盈餘分配方式

（Ruben，1999）。 

    在社會學的研究方面，歐盟對於社會經濟企業的定義包括合作社企業、互助

組織、協會、基金會等，另外還有相似的社會企業、第三部門等各種不同的概念，

所以有一些論文探討不同型式的經濟或社會狀況。以臺灣的研究來看，蔡秀菊

（2005）討論司馬庫斯部落的「共同經營」模式；52 童伊迪（2008）以山美部落、

司馬庫斯部落與大安溪沿線部落為研究對象，認為原住民部落發展的過程中皆有

不同型態的「互助機制」呈現並加以分類；吳宗昇（2011a）研究台灣最重要的基

層金融機構「儲互社」在 1997 年以前的發展，發現宗教力量、家族及社群關係，

以及政治力的影響是維繫儲互社發展的重要關鍵。 

    由此可知，社會經濟的研究以及其不同的組織型式分析，都必須要放在特定

	
  	
  	
  	
  	
  	
  	
  	
  	
  	
  	
  	
  	
  	
  	
  	
  	
  	
  	
  	
  	
  	
  	
  	
  	
  	
  	
  	
  	
  	
  	
  	
  	
  	
  	
  	
  	
  	
  	
  	
  	
  	
  	
  	
  	
  	
  	
  	
  	
  	
  	
  	
  	
  	
  	
  	
  
52 所謂「共同經營」是將土地毗鄰的農民視作一個經營單位，有效運用其勞力、資本、技術等資

源，為求提高收益。參閱：吳恪元（199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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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人文環境等脈絡之下進行觀察。由於其所指涉不只是經濟邏輯運作方式，

還要討論其社會關係基礎，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通常是跨學科的。本研究所進行

的訪調也將以探討當地的社會關係為主。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從社會經濟的發展源流來看，歐美學界以「社會

經濟」指涉同時帶有社會目標，以及經濟利益的經濟運作原則，歐盟則將此實行

這類原則的組織稱做「社會經濟企業」（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53 十九世紀

以來，合作運動或合作主義（cooperativism）意指推動合作社（cooperatives，或稱

做合作社企業、合作事業等不同名稱）作為實際的組織型式，用以追求經濟及社

會目標。其中，合作社企業的發展歷史最長、定義最明確、相關思想論述最多。

研究者認為，現有的文獻當中「合作經濟」與「社會經濟」在規範性目標方面實

屬同義詞，只是前者特別指稱以合作社企業為具體的運作方式。而在實際指涉的

組織型態方面，合作經濟也常用來指涉合作社企業的實際運作狀況，本文也採取

這樣的用法。 

    從相關的文獻顯示，臺灣已有不少相似的組織以及研究成果，但是目前臺灣

學界對於社會經濟的概念使用仍不多見，僅有一些學者引介這個概念，例如梁玲

菁（2003a），大部份研究則是以「合作經濟」為論述重點。進一步來說，對於整

個經濟體制的「替代」方案，也就是經濟民主制的討論更少。本文的研究目的之

一在於，嘗試釐清經濟民主、社會經濟、合作經濟概念的定義與發展過程，並且

實地觀察與討論臺灣花蓮兩個案例的相關問題，進而提出臺灣社會經濟制度的檢

討與建議。 

	
  	
  	
  	
  	
  	
  	
  	
  	
  	
  	
  	
  	
  	
  	
  	
  	
  	
  	
  	
  	
  	
  	
  	
  	
  	
  	
  	
  	
  	
  	
  	
  	
  	
  	
  	
  	
  	
  	
  	
  	
  	
  	
  	
  	
  	
  	
  	
  	
  	
  	
  	
  	
  	
  	
  	
  
53 請參閱本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的介紹，頁 8-9，以及請參閱歐盟執委會對於社會型企業的描述（同

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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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思想及合作組織之特殊性  

     

    本章第一節以鉅視角度討論各種社會經濟組織的起因，並且將研究途徑簡單

分類。在第二節中，論述重點在討論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興起過程中，著名合作思

想家的主要論述，54 以及合作組織與一般私人公司的差異與特殊性。 

 

一、合作思想及發展源流  

    從前一節的討論可知，自利的經濟邏輯在十九世紀成為主要的經濟體制運行

原則之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大多是奠基在社會關係之上。各類的合作互助組織，

其實很早就存在世界各國。55 「近代合作運動」思想的遠源來自烏托邦主義者的

思想，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合作社的組織型式才漸於西歐發展起來，轉以追求改

善社員經濟生活利益為主，成為一種民間經濟運動，不再具有烏托邦的社會改革

目標（賴建誠，2011：7-8；吳恪元，1996：28）。其思想主要起因大致有三類：勞

動者生活困苦，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貧富差距拉大；小型的生產者因為技術或規模

的劣勢而沒落；產業發展的不均衡，特別是農業受到自然及社會條件的限制，無

法像工業在技術及經營各方面有快速的變革（尹樹生，1993）。 

    十九世紀以來，合作運動思想的淵源大致可以分為消費合作、生產合作以及

農業信用合作等三大支流（尹樹生，1993；吳恪元，1996）。首先，在消費合作方

面，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被尊稱為英國合作運動之父。歐文指出：

	
  	
  	
  	
  	
  	
  	
  	
  	
  	
  	
  	
  	
  	
  	
  	
  	
  	
  	
  	
  	
  	
  	
  	
  	
  	
  	
  	
  	
  	
  	
  	
  	
  	
  	
  	
  	
  	
  	
  	
  	
  	
  	
  	
  	
  	
  	
  	
  	
  	
  	
  	
  	
  	
  	
  	
  
54 限於本文的研究目的與篇幅，研究者僅能主觀挑選合作運動思想家當中的先行者來作介紹。還

有很多合作運動的推行者，相關文獻也很豐富，可參閱各類合作經濟的概論書藉，例如吳恪元

（1996）；以及中國合作事業協會、中國合作學社所編印的系列叢書，例如吳克剛譯（1990）。 
55 關於全球的經濟互助組織簡易發展史，可參閱陳岩松（1983a：32-35）；另外，關於中國古代的

經濟互助組織，可參閱賴建誠（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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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市場經濟按照自己的法則發展，必然產生全面而持久的罪惡（轉引自黃

樹民等譯，1990：225）。」他特別主張廢除中間商人的剝削以及消滅資本的利潤，

以達成「公平交換」的目的。實際作法是用「集體所有權」的理想為基礎，創設

一個「共同體」，也就是自立更生的新村。他曾經先後創設「平等村」及「勞動平

等交換所」，具有與近代合作社相同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在英國使用「合作」名詞

的合作先驅者，其後的合作運動者，尤其是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的社員，多半是

受到歐文的社會改造思想的影響。在實際運用的組織方法上面，威廉．金（William 

King，1876-1865）在理論方面把歐文的思想通俗化，而且具體指出合作商店（消

費合作）是實現歐文理想的方式。他認為工人階級（勞動者）必須靠自己的力量

解決問題，從合作商店開始累積資本、擴充業務，進而改善財富掌握在資產階級

的狀況。透過威廉．金的倡導，歐文的理想才逐漸促成英國的消費合作運動（尹

樹生，1993：27-29；吳恪元，1996：32-36；賴建誠，2011：14-15）。 

    1844 年英國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成立，被視為第一個成功的消費合作社。在

合作社的章程及會議紀錄中，列舉了若干組織及經營方面的條款，這些條款並非

全部都是在此合作社才開始實行，不過到其成立之時才將這些合作原則具體的綜

合與紀錄下來，因此羅虛戴爾的創立者也常被視為合作原則的重要孕育者（吳恪

元，1996：40）。其中，賀立約克（George Jacob Holyoake，1817-1906）所撰寫的

「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概史」是其中重要的文獻，56 而他也參與了國際合作聯盟

的設立過程。1937 年國際合作聯盟大會歸納合作社的七大原則，定名為「羅虛戴

爾原則」，以紀念羅虛戴爾先驅們的重要角色。 

    在生產合作方面，法國合作思想史當中，重要的先驅當屬傅立葉（Charles 
	
  	
  	
  	
  	
  	
  	
  	
  	
  	
  	
  	
  	
  	
  	
  	
  	
  	
  	
  	
  	
  	
  	
  	
  	
  	
  	
  	
  	
  	
  	
  	
  	
  	
  	
  	
  	
  	
  	
  	
  	
  	
  	
  	
  	
  	
  	
  	
  	
  	
  	
  	
  	
  	
  	
  	
  
56 本書有中譯版：彭師勤譯，1989 年再版，臺北：中國合作事業協會。不過現已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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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ier，1772-1837）。他認為社會問題解決的辦法，在於組織各種團體的各類人士，

營造共同生活。和其他合作思想家較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新創立的經濟團體，

成功關鍵在於必須包含社會各階層的人，而不只有勞動階級。他的理想新村名為

法蘭齊斯（Phalanges），以集體「生產」為主要的元素，若與近代的合作社相比較，

是一個生產且兼消費性質的合作社。除了傅立葉之外，路易．布朗（Louis Blanc，

1811-1882）以及菲利普．畢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也是法國重要的生

產合作運動倡導者（尹樹生，1993；吳恪元，1996）。除了法國之外，在德國也有

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從社會主義的角度對生產合作的思想

提出主張，認為應由國家協助勞動者出資辦工廠，藉以免除資本家剝削，以及保

護工人的利益（尹樹生，1993：32-35；吳恪元，1996：36-39）。 

    在農村以及信用合作社的發展方面，德國學者許爾志（Schulae Delitzeh，

1808-1883）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對象，推動以信用業務為中心的合作組織，是為「許

爾志式信用合作社」的創始人，後來發展為「國民銀行」，這類合作社企業有效地

改善德國小型工商業者的融資條件。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sen，1818-1888）

把合作方法應用於農民的合作運動，並且於 1872 年時創立萊茵區的農業合作銀行，

名為「德國雷發巽銀行」；1876 年又創立德國農業中央儲蓄金庫，以此類合作信用

組織滿足農民融通資金的需要。哈斯（William Hass，1838-1913）則繼續將農業合

作思想加以推廣，其組成各種合作社的聯合社，而以農業合作社最為突出；除農

業信用合作外，也強調其他的農業合作，例如共同建築物及設備的共同利用、購

買、運銷、保險等業務的重要性（尹樹生，1993：34-36；吳恪元，1996：44-46）。

這些思想家不管在合作經濟思想體系，以及實務運作方面都有相當頁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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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社企業與一般公司企業的不同  

    第一章當中已提到國際合作聯盟所定義的七項合作原則，只要是所有依照這

七項原則運作的合作社企業，其運作都可以算是社會經濟的範圍。從以上討論可

知，社會型企業興起原因是社會關係與經濟原則的互動，實務上經由許多思想家

與推動者的努力而逐漸成形，而且這類組織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當中重要的一環。 

    在此必須釐清的重要問題是，合作社企業和一般公司企業的差異性，兩者之

間比較請參閱表 2-1。這兩個組織型態最大差別在於，一般公司以「資本」作為營

運與分配利潤的核心，而合作社企業是以「人」為中心，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簡單來說，一般公司是資本家僱用勞動者，合作社企業是勞動者利用資本（賴建

誠，2011；吳恪元，1996），後者即以「經濟民主」的原則來運作。 

    從我國正式的法律定義來看，公司是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

記成立之社團法人」，而合作社是指「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

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

團體」。57 事實上合作社也是「企業」組織的一種，不管是國際合作聯盟以及歐盟

的定義都將其視為一種企業型式。在組織方面，合作社企業是依平等原則、互助

組織的基礎而成立，而公司是「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公司法第 102 條）；

在經營的目標方面，合作社企業是「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也就是說

經濟利潤的賺取是其中一項目的，但並非終極目標，更重要的是要改善社員的生

活，而公司的目標就是以營利為目的。然而，由於合作社企業必須承擔公平分配、

關懷社區、社員教育訓練等責任，因此營運成本往往比一般私人公司來得高，事

業報酬率可能較低（許文富，2007a）。不過正是因為合作社企業具有許多社會功

	
  	
  	
  	
  	
  	
  	
  	
  	
  	
  	
  	
  	
  	
  	
  	
  	
  	
  	
  	
  	
  	
  	
  	
  	
  	
  	
  	
  	
  	
  	
  	
  	
  	
  	
  	
  	
  	
  	
  	
  	
  	
  	
  	
  	
  	
  	
  	
  	
  	
  	
  	
  	
  	
  	
  	
  
57 請參閱我國《公司法》第一條，以及《合作社法》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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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突顯出其獨特性與需要性。 

    在盈餘的分配方面，合作社企業具有特別的規定。我國合作社法規定信用合

作社或其他經營貨款業務之合作社，應提撥 20%以上的盈餘（一般合作社應提百

分之十以上）為「公積金」，以及 5%以上為「公益金」（合作社法第 23 條）。除了

盈餘必須提撥為公共使用之外，餘額的分配是以社員「交易額」多寡為標準；而

一般公司規定 10%為公積金（公司法第 237 條），不過第 241 條又規定公積金得按

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而且也沒有公益金的規定，且盈餘分配也

是以出資額（股份比例）為基礎。不管是盈餘的分配與使用，合作社企業都必須

經過社員大會的決議，且是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進行。 

 
表 2-1 合作社企業與一般公司企業之比較	
 

 
	
   

 
	
 

 
 

 
	
   

組織結構	
 社員、理事會、經理人與職員，
形成平等的關係 
 

按出資比例組成董事會，與其餘股
東和勞動者形成金字塔型階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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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經濟的需要性及可行性  

 

    「挑戰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力量必將繼起而持續。我們必須提出更清楚的願

景，呼應與支持這樣的挑戰，指認可能的世界面貌是什麼。」 

Schweickart（2002：xv）58 

 

    Polanyi 認為，當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導人類經濟生活，自然會出現社會自我保

護機制，同時重視經濟生活與社會關係層面，形成雙元的互動原則。然而，隨著

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之下出現的種種問題，社會經濟的需要性有增無減。在回

顧社會經濟概念的發展、研究途徑、以及合作運動的發展之後，本節的討論主要

是回到現實世界，檢視社會經濟（以及社會型企業）的需要性、扮演角色，以及

運作上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社會經濟的需要性與扮演角色  

    梁玲菁（2008b）歸納合作事業的發展進程具有以下特色：首先，在合作價值

方面，是從基本生存照顧發展，從而對生活價值有所重視。第二，合作社的基本

需求階段，從糧食基本需求、產品市場需求，發展至健康、醫療與照護等需求。

第三，合作社的會員與合作社之關係，從個人社會與組織之間，逐漸增加市場要

素，並拓展至社區、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第四，合作社經營類別由農業、消費、

住宅等合作社，加入生產與運銷類合作社，進而加入健康、醫療、教育類合作社。

第五，其經營之原則調整，從大量少樣（一個合作社只經營少樣業務）至小量多

樣；而在有限的資本之下，除了關心經營成本之外，利潤之考量也變得愈來愈重

	
  	
  	
  	
  	
  	
  	
  	
  	
  	
  	
  	
  	
  	
  	
  	
  	
  	
  	
  	
  	
  	
  	
  	
  	
  	
  	
  	
  	
  	
  	
  	
  	
  	
  	
  	
  	
  	
  	
  	
  	
  	
  	
  	
  	
  	
  	
  	
  	
  	
  	
  	
  	
  	
  	
  	
  
58 此段譯文研究者修改自馮建三譯注（2005：3）的中譯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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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且著重在創造公共利益之附加價值。 

    在圖 2-1 的經濟活動流動圖中，可以看到目前合作事業對應商品市場、要素市

場、資金市場，有不同的合作組織。在商品市場有消費合作社（廣義尚包括醫療、

福利有關之合作社）；在要素市場有各種產銷合作社，包括農業合作社（個人與生

商品	
  
支出	
  

銷貨收入	
  
商品	
  

憑證	
  資金	
  

資金/憑證	
   	
  

貸款/證券	
  

證券/憑證	
  

存款/資金	
  

提供要素	
  

要素所得	
  

成本支出	
  

提供要素	
  

商品市場	
 

要素市場	
 

家計單位 廠商 

金融市場	
 

政府	
 

消費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 	
  

運銷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儲蓄互助社 	
  

憲法	
  

各種法規及獎

勵措施	
  
提供服務	
  

（移轉性支出）	
  

稅收	
   稅收	
  

提供服務	
  

圖 2-1 合作事業與經濟活動 

 
說明：要素包括勞動（工資）、土地（租金）、資本（利息）、企業家（正常利

潤）；金融市場包括直接融資（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以及金融中介，

即間接融資（存款機構、郵政儲金、信託基金、契約性儲蓄）。 

  來源：作者修改自梁玲菁（2000a：14；2003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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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單位的結合）、勞動合作社、運銷合作社等；在資金市場則有信用合作社、儲蓄

互助社等金融機構。而政府與合作社的關係在於立法、核准設立、獎勵發展、給

予各種補貼及免稅優惠等（梁玲菁，2003b：13）。 

    在商品市場方面，合作社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降低「中間商」在供需之間獨占

地位與利潤的牟取，經由聯合經營，可以較低價進貨，同時可以推廣特定的理念

（如：綠色消費、環境保護、儲蓄），進而獲得改善物質缺乏的效果。在要素市場

方面，合作社藉由合作教育、諮詢和訓練來改善勞動生產力，同時也提供各種必

要的經營工具，教導社員認識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而且是以勞力分工為基礎的

經濟組織，取代一般私人公司（IOF）型態，也就是反對一切都以理性自利、個人

競爭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在金融市場方面，合作社可以提供資本形成的功能，藉

由社員的股金，或是以合作社名義向政府或其他金融機構取得貸款，進而以優惠

條件貸與社員使用、改善生產力（梁玲菁，2003b、2000a）。 

    進一步檢視社會經濟與政府之運作關係，如圖 2-2 所示。社會型企業對政府部

門而言，扮演以下角色：「輸送公共服務」，由社會型企業提供公共服務、促進民

眾參與；「影響公共政策」，各類社會型企業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倡議型組織，可持

續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創造就業機會」，指社會型企業可以創造許多地區性工作

機會，而且無法由公部門或私人企業所提供；「在地化發展」，歐洲各國經驗顯示

社會型企業特別在人口較少、鄉村地區發揮作用，因為重視社會連帶而能與地區

發展作結合；「民主的參與」，指社會型企業促使人們參與公共事務，並從中學習

組織運作相關知識，以及參與民主決策的過程（梁玲菁，2003b）。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社會型企業的影響，主要為體現在各種政策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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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令的訂定，以及適時的監督和輔導非營利組織之運作。若是像合作社企業

這樣的社會型企業有良好的發展，則可以接受政府委託辦理公共事務，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梁玲菁，2003b）。 

 

 

 

 

 

 

 

 

 

 

 

 

 

圖 2-2 社會型企業與政府運作關係 

來源：梁玲菁（2003b：60）修改自許世雨（1999）。 

 

    瞭解社會經濟的功能及扮演角色之後，讓我們回到大框架來討論更根本的問

題：社會經濟將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抑或是一種「補充」？在工業革

命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確促成了物質生活的進展。但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

系統運作下，事實上已經將人類經濟行為當中的「自利」最極端形式——「貪婪」

與「投機」——合理化（姜雪影、朱家一譯，2010）。其中最能夠掌握這個體系運

作的行為者，就是大企業家與資本家，他們有能力影響結整個結構，透過制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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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規範將資本集中化與壟斷化。各地的貧富不均狀況日益嚴重，59 社會矛盾問題

四起，而且在利潤至上的資本驅動下，各地經濟發展已出現許多無可逆轉的嚴重

危害，包括全球生態危機、氣候暖化等（姚欣進，2010a）。舉例而言，企業家大

量使用派遣工、計時工、壓低薪資，都是增加利潤的手段；同樣地，農人使用化

學肥料種出來的產品才長得好看、賣相佳，而且在生長過程使用除草劑、農藥等

等都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但是卻造成生態破壞、威脅消費者的健康。也就是說，「市

場」絕非能自行修正的完美機制；賺取最大利潤的自利動機，並無法必然導向社

會效益的最大化。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目前已經有許多關於「替代方案」的討論，例如：Roemer

提出市場社會主義（馮建三譯，2005）、Schweickart（2002）提出經濟民主制等等，

實際上也有一些經濟體制改革試驗，但在國家層級成功的案例很少，例如共產主

義的失敗。正如 Polanyi 所說，現在已經是「經濟邏輯」主宰的世界，且從整個國

家政治經濟體制的觀點來看，要完全取代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是相當困難的。

Hacker and Pierson（2010）研究美國的政治過程後指出，目前政治系統已經成為「贏

者全拿的政治」，有錢的企業家擁有金錢和資源影響政治過程，推行有利的法案以

及阻擋各類像是重分配等法案。兩位學者也把 1980 年代到現在稱為「三十年戰爭」，

資本家透過各種政治過程使得國家不斷地去管制化，造成的就是資本高度集中在

少數人手上的結果。60  

    許多學者已經對資本主義發展提出批判，但是似乎都是能「破」而無法「立」

	
  	
  	
  	
  	
  	
  	
  	
  	
  	
  	
  	
  	
  	
  	
  	
  	
  	
  	
  	
  	
  	
  	
  	
  	
  	
  	
  	
  	
  	
  	
  	
  	
  	
  	
  	
  	
  	
  	
  	
  	
  	
  	
  	
  	
  	
  	
  	
  	
  	
  	
  	
  	
  	
  	
  	
  
59 全球 39%的財富，掌握在大約 1%的家庭手中。請參閱法新社的報導，2011/6/1：

http://tw.news.yahoo.com/全球近 4 成財富-1-的人包了-025005318.html. Accessed: 2012/6/5. 
60 2006 年全美前 1%的有錢人所得佔全體收入的 18%以上，是後 20%的人所得 17.2 倍；1979 年僅

為全體的 8%、後五分之一的人所得 9.6 倍。請參閱 Hacker and Pierson（2010：48）。 



	
  

	
   45 

（姚欣進，2010a），目前對於「替代方案」的思考仍在持續當中，在一個明確可

行的方案被討論或實踐之前，世界的經濟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的邏輯為主要運作原

則。不過，社會經濟以及具體的組織形式——社會型企業，已經被視為是一種可

行的補充及並行方案。歐盟執委會明確指出：「社會型企業有助於導向更有效率的

市場競爭，促成社會連帶更緊密的連結。」61 Pestoff（2008）認為，國家或是市

場都無法獨自解決現有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所以需要公民與第三部門（即社會經

濟組織）更積極有效的參與，如此才能克服問題，以及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換

句話說，社會型企業主要的目的並不在於資本的累積，而是為了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創立，奠基於社員間的社會關係。當社員間的社會關係增強，而不是僅以追求

利潤的自利邏輯為基礎時，自然能夠反過來增強經濟活動的效率。舉例來說，對

於一個企業而言，Espinosa and Zimbalist（1978：184-185）的研究作了很好的註解：

以教育訓練或是公司組織改造的方式，可以讓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程度增加；勞動

者參與程度愈高，則工作紀律愈高，平等原則愈能落實，企業的創新程度也愈高。

另一方面，對於整體社會來說，當社員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不只能減少社會問

題，其勞動力也會較穩定、產值提升，國家所需要支出的社福預算也會減少。 

    除了完整替代方案的討論仍在持續中之外，社會型企業的成立及運作其實並

非易事，在實踐上通常也是先從小區域開始發展。研究者認為，現在的補充機制

可以彌補現行體制的不足，而區域範圍發展成功的經驗，則可以作為未來全面性

採行某種體制改革的參考，本研究的定位也是嘗試加入這樣的討論，釐清相關的

概念，並且以在地經驗作為佐證。 

 

	
  	
  	
  	
  	
  	
  	
  	
  	
  	
  	
  	
  	
  	
  	
  	
  	
  	
  	
  	
  	
  	
  	
  	
  	
  	
  	
  	
  	
  	
  	
  	
  	
  	
  	
  	
  	
  	
  	
  	
  	
  	
  	
  	
  	
  	
  	
  	
  	
  	
  	
  	
  	
  	
  	
  	
  
61 原文請參閱頁 9 註 23 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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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經濟的可行性  

    本章最後一部份所回顧的理論是關於社會型企業（尤其是合作社企業）面臨

的經營難題。在市場經濟原則主導之下，社會型企業的營運並非易事。Eagertrom

（2004）、Fulton（2001）等學者將實際上遇到的問題分成組織內部以及外部等兩

大類，前者為會員、經理人、合作社企業本身行動之間的衝突，後者是合作社企

業與外在環境之間的問題，如下所述： 

（一）組織內部問題 

    1、搭便車（Free-rider）問題：社員之間的參與程度、工作量分配的均衡會影

響加入意願。有些人可能參與不多、甚至是不想加入，但也能同享合作社帶來的

好處。 

    2、投資視界問題（Horizon-problem）：大部份的會員傾向於獲取短期的利潤，

而非長期的收益。他們通常不會想要合作社進行長期的投資，想要多分配一些「股

利」。對於較年長的會員尤其如此，例如缺乏「契作」概念的農民來說可能較缺乏

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誘因，因為他們通常會想要立刻拿到現金，而非交由合作社分

配、提撥公益金等用途。 

    3、投資組合問題（Portfolio-problem）：會員通常較自利，會造成合作社組織

與會員之間的衝突。合作社的組成目標通常較具有針對性，較難照顧所有人的需

求，而社員之間對於目標的看法歧異更讓合作社無法將經營模式多元化。 

    4、控制問題（Control-problem）以及決策問題（Decision-making problem）：

當合作社的業務量擴張時，若需要縮短決策時間，常常會忽略合作原則當中強調

的民主程序，而將權力集中在管理階層，以便快速作決定；另一個使權力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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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則是因為每個人的參與決策程度與意願本來有所差異，因此造成有人較積極

參與、有些人不喜歡參與的狀況，使某些人的影響力較大。如此一來，不僅違反

合作原則，而且會有監督上的問題，嚴重的話會使管理人員或是少數的理監事將

合作社當成營利工具。 

（二）外部障礙 

    1、資訊：合作社企業在取得技術、市場資訊等經營所需關鍵資訊的能力，也

就是生產技術方面的提升。 

    2、資源：合作社企業必須取得各類資源，包括有形與無形方面，如人力資源、

自然資源、會員向心力等。 

    3、政治經濟環境：包括各級政府的法規、稅制、主管機關的重視程度、貿易

政策與貿易障礙，以及當地經濟狀況與人力狀況，都會影響到合作社企業的運行。 

    4、文化：即所謂「合作傳統」存在與否，這將影響到社會關係的建立快慢。

另外有一些生產習慣、工作文化等都將影響到合作社企業的成立，例如一個想要

推廣新種植技術的農業合作社，必須花許多功夫說服農人放棄「慣行農法」（即傳

統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的栽種方式）。 

    5、商業競爭：合作社企業的可持續性必須通過「市場競爭」的考驗，雖然不

像一般私人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仍然必須創造出一定程度的利潤，以維持營

運、提供社員服務。若套用「波特五大競爭力模型」（Porter’s five forces）來看，62 

在市場競爭中，合作社必須有能力面對市場上的供給（其他生產者）和需求（消

費者）力量的挑戰，尤其要面對潛在的替代者廠商，以及已存在市場上的競爭者。 

	
  	
  	
  	
  	
  	
  	
  	
  	
  	
  	
  	
  	
  	
  	
  	
  	
  	
  	
  	
  	
  	
  	
  	
  	
  	
  	
  	
  	
  	
  	
  	
  	
  	
  	
  	
  	
  	
  	
  	
  	
  	
  	
  	
  	
  	
  	
  	
  	
  	
  	
  	
  	
  	
  	
  	
  
62 Porter（1980）提出五項要素分析市場當中的廠商競爭力，後來被商業經理人廣泛應用在分析自

家公司或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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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合作社企業在運行上會遇到各種挑戰，目前也已經有許多研究論述合作

社企業的實際組織方式與步驟。于躍門（2002）整理合作社企業的組成過程，大

致上必須分成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認識合作理念」階段。通常可以與在地的

「發展協會」一起創立指導委員會，開始進行不同的準備步驟。在第一階段要使

合作社可能加入的成員，認識與了解合作理念以及加入的好處，透過教育訓練、

座談會等方式與當地相關成員溝通。 

    其次，「可行性分析」階段。此階段的工作事項包括成立籌備委員會、召開籌

備會議、瞭解潛在會員人數、尋求指導單位（政府、民間合作協會、學術機構等），

並且開始對社員進行需求的調查、對市場進行分析，以及對財務狀況進行評估。 

    第三，「研擬事業計劃書」階段。主要任務包括擬訂生產計劃、行銷計劃、人

力資源計劃，以及財務計劃，將上一階段調查結果具體化。 

    第四，「註冊及研訂管理規則」階段，主要工作是訂定合作社名稱、簽訂創辦

備忘錄（或其他法律程序），以及準備各項登記表格，最重要的是召開社員大會確

認各項法規、章程以及理監事名單。 

    第五，「計劃書執行與開始營業」。此階段的重點包括確認會員人數、申請必

要的融資、完成營運設施、建立會計制度，以及聘請經理及工作人員等等，正式

進行營運。 

    當然，這些步驟並無具體的時間表以及固定的順序，各合作社企業籌備時仍

要以各地區狀況為主。《合作社理監事手冊》（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編，2006），

根據我國的合作社法，提供了標準一致的準備作業程序給合作社相關人士參考。 

    從以上討論可以得知，像合作社這樣的社會型企業，在組織的時候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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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社員之間的社會關係。在一開始的階段，必須要開會、凝聚共識，以及做好

需求的調查。這點再次印證社會型企業與一般私人公司企業的不同，後者在設立

的時候主要考量點並不是組織成員，而是市場上的需求。如果合作社創辦時無整

體考量，或者忽視教育與社會層面，之後很快就會轉變成一般營利企業（于躍門，

2002：8）。而且，合作社經營者必須教育社員：合作社企業並不是像一般的私人

公司那樣全然注重商業市場，而是必須調整自身的經營策略。許多研究指出，帶

有社會目標的公益組織必須更強調資源整合能力，以及利益關係人網絡的經營，

才能使組織永續生存（楊君琦等，2010）。它們不全然以市場競爭為唯一的交換價

值和效率管理標準，而是有意識地以群聚和隔離等方式提升競爭力，或創造出自

身的交換系統和價值，以增加生存的可能性（吳宗昇，2011b）。 

    許多實證研究針對不同類型的合作社企業，指出其遇到的難題，例如：梁玲

菁（2000、2009）、李桂秋（2005）分析勞動合作社發展困境及成功因素；梁玲菁、

唐錦秀（2008）研究休閒型消費合作社的管理；楊坤鋒（2007）分析學校員生消

費合作社經營的問題與挑戰。這類研究對於實務工作者特別具有意義，同時也能

讓政府相關單位重視政策、法規等問題。本研究也將運用以上研究成果的視角，

實地觀察國內外的案例，以及花蓮的兩個在地案例是否遇到這些問題，並且討論

是否具有克服障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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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作經濟在全球的實踐  
 

「對國際社會來說，合作社企業提醒我們追求經濟發展和履行社會責任是可以同

時兼顧的。」 

——潘基文63 

 

第一節  全球發展概況  
 

    本章主要從全球發展概況、國家層級的推動經驗，以及國外合作社企業案例，

來說明合作事業的可行性，並且歸納出持續發展的關鍵條件。從各項數據以及歷

史經驗顯示，合作經濟已是現代社會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種經濟制度安排。 

    從全球範圍來看，合作社企業僱用了超過一億名員工，提供的工作機會比跨

國公司還要多出兩成；已有超過 8 億人為合作社社員；每年營業額超過 1 兆美元；

對 30 億人口的日常生活產生重要影響。64 以全球就業市場的勞動參與者約 32 億

人來說，合作社企業的員工約占全球就業市場的 3%。65 單就歐洲來說，目前在歐

盟 25 個會員國中就有超過 24 萬個合作社企業，會員數有 1.43 億人，並有超過 1000

萬名員工，約占歐洲就業市場的 6%（Co-operatives UK，2011：15；Monzon and 

Chaves，2008）。 

    如上所述，合作社企業在全球許多地區、不同的產業當中取得相當程度的發

展成果。歐盟國家本來就很注重經濟民主的原則，在私人企業中勞動者對公司的

	
  	
  	
  	
  	
  	
  	
  	
  	
  	
  	
  	
  	
  	
  	
  	
  	
  	
  	
  	
  	
  	
  	
  	
  	
  	
  	
  	
  	
  	
  	
  	
  	
  	
  	
  	
  	
  	
  	
  	
  	
  	
  	
  	
  	
  	
  	
  	
  	
  	
  	
  	
  	
  	
  	
  	
  
63 聯合國祕書長。原文請參閱：ECOSOC,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 2011/10/26, 
http://social.un.org/index/Cooperatives/News/tabid/1496/news/157/Default.aspx. Accessed: 2012/5/7. 
64 請參閱國際合作聯盟的統計專頁：http://www.ica.coop/coop/statistics.html。 
65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統計，2011 年底全球的勞動參與者約 32.7 億人。請參閱： 
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EAPEP/eapep_E.html. Accessed: 2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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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都有一定程度的參與權利。而在合作社企業方面也是相當發達，以瑞典為

例，合作事業產值占 GDP 的 13%，芬蘭的合作事業占 GDP 的 21%，瑞典的數據

也達 16%左右。英國截至 2010 年底有 5,450 個合作社企業，將近 1 千 3 百萬會員，

提供 23.6 萬個工作機會，以及一年 330.2 億英鎊的營收（Co-operatives UK，2011：

17），約佔該年 GDP 的 14%。66  

    除了經濟上的成就，合作社企業更提供了許多社會福利輔助措施，像瑞典有

超過 1200 個兒童照護合作社，協助至少 3 萬名兒童學前教育；義大利的社會合作

社則分成 A 型和 B 型兩種：A 型社會合作社（A-type Social Co-operative）主要業

務包括提供社會照護、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服務；B 型社會合作社（B-type Social 

Co-operative）則以提供弱勢族群輔導就業和創業為主，屬於勞動合作社的一種型

態（梁玲菁，2004b），兩類加起來總數逾 7 千個（Co-operatives UK，2011：16-17）。 

    在提供服務的合作社企業方面，歐洲有超過一萬個住宅合作社，在許多國家

都很成功，例如 15%的挪威住宅、2%的英國住宅，以及 25%的土耳其住宅是透過

合作社企業興建；加拿大共有超過 2,100 個住宅合作社，提供約 9 萬住戶、25 萬居

民住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3%全球保險市場是以合作社企業的型態經營。67 

    對農業和漁業等所謂的傳統產業來說，合作社企業的生產模式在世界各國更

是有顯著的影響力。從以下數據更可以說明：瑞典的乳製品有 99%透過合作社產

銷；印度有 70%的奶製品，日本 95%的稻米、99%的漁產透過合作社產銷；加拿

大 75%的穀物，以及義大利 60%的紅酒均為合作社的產品（Karlyle，2005：2-3；

白立枕，2006）。本章第二節將分別討論古巴以及美國加州農業合作社的成功經

	
  	
  	
  	
  	
  	
  	
  	
  	
  	
  	
  	
  	
  	
  	
  	
  	
  	
  	
  	
  	
  	
  	
  	
  	
  	
  	
  	
  	
  	
  	
  	
  	
  	
  	
  	
  	
  	
  	
  	
  	
  	
  	
  	
  	
  	
  	
  	
  	
  	
  	
  	
  	
  	
  	
  	
  
66 330.2 億英鎊約折合 1.5 兆新臺幣，以 2012 年 5 月 22 日匯率計算。 
67 另外請參閱國際合作聯盟的統計專頁（同頁 51 註 62）、歐盟執委會（同頁 9 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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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從以上這些數據可以發現，各類型的合作社企業，包括生產合作社、銷售合

作社、消費合作社、金融保險合作社、農漁業合作社等，都在現行的資本主義經

濟體制下取得一席之地。或許其占整體經濟產值的比重，無法和一般私人公司相

提並論；但從十九世紀合作運動興起以來均持續成長，也扮演改善基層人民社會

與經濟生活的角色。從瑞典、義大利等國各種社會合作社發展經驗來看，合作社

的重要性及獨特性並非在於追求更多的經濟產值，而是可以補充國家福利政策的

不足、重新建構社會關係，這也顯見在經濟發展與社會自我保護邏輯的雙重原則

運作下，合作經濟實為重要的並行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近幾年全球經濟受到金融危機、歐洲先進國家債務危機

的影響，但根據 CICOPA（2011）的報告，68 相對於一般私人企業，整體而言全

球合作事業不管在經濟表現、提供工作機會、合作社持續營運的機率等表現都較

為穩定。從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合作事業總營收持續成長，從 289 億英鎊

成長至 332 億，近三年成長幅度達 21%（Co-operatives UK，2011：20）。西班牙等

國在 2008 年之後各類型勞動合作社的創業模式也持續增加（黃漢華，2012）。 

    歐盟已於 2011 年通過決議，69 開始創建整個歐洲對於社會經濟組織的法令架

構，期待在未來能營造一個歐洲合作社會（European Cooperative Society）。聯合國

大會通過 65/184 號決議，正式授權推出 2012 國際合作社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Cooperatives），鼓勵個人和社區支持合作企業的發展。正是因為聯合國大會已經「注

意到合作社在改善人民和農村社區社會經濟條件方面的潛在作用」；因此提出「各

	
  	
  	
  	
  	
  	
  	
  	
  	
  	
  	
  	
  	
  	
  	
  	
  	
  	
  	
  	
  	
  	
  	
  	
  	
  	
  	
  	
  	
  	
  	
  	
  	
  	
  	
  	
  	
  	
  	
  	
  	
  	
  	
  	
  	
  	
  	
  	
  	
  	
  	
  	
  	
  	
  	
  	
  
68 CICOPA 的全名是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Artisanal and Service Producers’ 
Cooperatives，為國際合作聯盟（ICA）的附屬國際組織。請參閱：http://www.cicopa.coop。 
69 該決議案全文請參閱：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spip.php?article1568. Accessed: 2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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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式的合作社可促進充分參與經濟和社會發展，它正在成為經濟及社會發展的

一個主要因素，同時有助於消除貧窮。」70 這些論證足以顯示全球合作社企業的

發展趨勢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全球各地的基層生產單位——特別是農村以

及社區的在地發展——格外重要。重點是合作社可以促進人們的「經濟」和「社

會」參與，而且並非只著重在單一的經濟面向，這也是一般私人公司較難做到之

處。 

 

 

 

  

	
  	
  	
  	
  	
  	
  	
  	
  	
  	
  	
  	
  	
  	
  	
  	
  	
  	
  	
  	
  	
  	
  	
  	
  	
  	
  	
  	
  	
  	
  	
  	
  	
  	
  	
  	
  	
  	
  	
  	
  	
  	
  	
  	
  	
  	
  	
  	
  	
  	
  	
  	
  	
  	
  	
  	
  
70 聯合國大會決議（64/136），〈合作社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64/136. Accessed: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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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層級的推動經驗  

 

一、概述  

    本節主要分析層次是以國家為單位，檢視經濟民主及合作經濟的實行經驗。

前文提到「經濟民主」有許多組織型式，僅有少數幾個國家曾經在全國範圍實行

過全面的經濟民主，包括 1950 年代的前南斯拉夫、1968 年前後的匈牙利（Brus，

1991），以及 1970 年代初的智利等國，當中有部份國家（尤其北歐國家）經由立

法增加勞動者在企業決策中的角色。其中，前南斯拉夫的全國性經濟民主的時間

較長；另外，長期被封鎖於國際政治舞台的古巴，其實施全國有機農業合作社生

產模式的經驗也很值得參考，研究者將於本節第二段及第三段分別討論。 

    智利在 1970-1973 之間，以民主的方式改採社會主義路線，是為西半球第一個

民選社會主義國家。由 Salvador Allende 總統帶領的左翼政府曾經大力推展「經濟

民主制」，將許多公司及產業改為勞動者參與管理。不過，由於其政黨在國會內僅

為勉強多數，再加上國際氛圍、美國政府、多國藉公司，以及反對黨等力量的反

對，改革未獲成功且為期甚短（Espinosa and Zimbalist，1978）。 

    另外還有一些國家針對特定的產業推行經濟民主制，例如，牙買加於 1974 年

至 1976 年間，創立 23 個糖業合作社，用以改善原先大規模農業生產方式，以及

平衡掌控在外資手中的製糖產業，藉以幫助製糖業工人改善生活。不過，合作經

濟的政策在議會當中並無法獲得政治人物的支持，且執政黨因為總體經濟表現不

佳、失業率上升而致支持度大幅下滑，甚至也無法對合作社提供持續的支持與資

源挹注。在合作社本身運作方面，因過度強調生產面而忽視基層工人之需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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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教育訓練而致無法普及合作理念，因此最後仍以失敗收場（Feuer，1984）。從

幾個失敗案例當中可以看到，合作社不能只著重在經濟層面，若沒有社會關係作

為基礎，則不可能持續長久。 

    相較於幾個失敗的例子，合作事業在許多地方皆有成功的發展經驗。例如，

巴西有不少推動合作經濟成功的例子。在巴西，近半數耕地掌握在1%的地主手中，

公民團體於是發起合作運動，其中以「無地農民運動」（MST）為主。71 主要訴求

是以中小型農場，採合作管理的方式，種植有機農作，挑戰大規模農業（陳正芬

譯，2007）。巴西第四大城貝羅奧利松市（Belo Horizonte）即是一個很好的合作事

業案例，72 他們經由地方政府和公民團體共同努力，推動大型共同購買計劃，和

有機蔬果農合作，以共同推動「供餐計劃」，目前每一餐都可以供餐四千份以上，

幫助窮人、小孩及需要幫助的人解決買不起食物或者是營養不均的問題。 

    北歐國家也提供很好的合作事業發展典範。丹麥素有「合作王國」之美稱，

荷蘭與比利時在農產品加工和運銷方面的合作社組織也都是很好的例證（劉榮勤，

1998；白立枕編，2006）。以丹麥來說，豬肉、毛皮、奶製品市場有超過九成是由

合作社企業產出，雞蛋、蔬果等也有超過六成。在高效率、高科技的合作社企業

運作之下，這個僅有 550 萬人口、面積 4.3 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其培根、火腿、

豬肉、牧草種子、起司和加工肉品市占率均為世界第一。丹麥農業人口僅約 8 萬

人，卻能生產養活 1,500 萬人的食物，農業淨出口排名世界第八，73 其中合作社

	
  	
  	
  	
  	
  	
  	
  	
  	
  	
  	
  	
  	
  	
  	
  	
  	
  	
  	
  	
  	
  	
  	
  	
  	
  	
  	
  	
  	
  	
  	
  	
  	
  	
  	
  	
  	
  	
  	
  	
  	
  	
  	
  	
  	
  	
  	
  	
  	
  	
  	
  	
  	
  	
  	
  	
  
71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葡萄牙文為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簡稱

MST。其擁有五十萬名會員的組織，已成功協助二十五萬戶沒有土地的家庭取得耕作土地。在以

「根除拉丁美州飢荒」為訴求的社運當中，MST 是規模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社運之一。 
72 Belo Horizonte 字面意思是「美麗的地平線」。此城市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將「糧食保障」

列為公民權的城市（陳正芬譯，2007）。 
73 中國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丹麥農業概況〉，2003/6/19，

http://www.cafte.gov.cn/big5/ggnygk/347.asp。Accessed: 20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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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銷是最重要的因素，超過半數的生產資源均是透過合作社所交易。值得一提

的是，丹麥皇冠國際食品公司（Danish Crown）為全球最大的肉品出口公司，目前

仍以合作社企業的型態運作，在 2010 年至 2011 年的營收達 517.5 億丹麥幣（約折

合 2587 億新臺幣），且淨利超過 17.6 億丹麥幣（約折合 88.1 億新臺幣）。74 難能

可貴的是，丹麥透過普及的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讓所有農人了解合作的原理

原則，在合作社企業擴張的同時，仍能保持民主原則等合作理念；且根據農產量

而非根據資本量多寡分配利潤，並未轉變為一般的投資者導向公司。75 

    以上這些例子在在證明，市場機制、私有化並不是經濟體制中的一切。透過

合作經濟對市場機制的補充，不只是在經濟上帶來好處，更重要的是，的確更有

可能改善基層勞動者及人民的生活，創造更好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模式。 

 

二、南斯拉夫的全國範圍經濟民主制  

    前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唯一曾經採行全國性經濟民主制，且持續超過五年的國

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採行蘇聯式的中央計畫經濟體系；和蘇聯決裂後，

約於 1950 年開始實行勞動者自主管理（labor self-management）制度。在該制度下，

各個企業的勞動者都可以參與決策過程、擬訂營運計畫。在每一企業單位內都有

一個工人會議；該會議在政府的指導基礎上，確定生產目標、產品價格、工人薪

資等。76 雖然南斯拉夫的企業不能算是典型的合作社企業型態，但由於其獨立後

	
  	
  	
  	
  	
  	
  	
  	
  	
  	
  	
  	
  	
  	
  	
  	
  	
  	
  	
  	
  	
  	
  	
  	
  	
  	
  	
  	
  	
  	
  	
  	
  	
  	
  	
  	
  	
  	
  	
  	
  	
  	
  	
  	
  	
  	
  	
  	
  	
  	
  	
  	
  	
  	
  	
  	
  
74 請參閱該集團年度報告書：http://annualreport2011.danishcrown.dk/。Accessed: 2012/5/11，匯率換

算以瀏覽日為主。這樣的獲利數目若和臺灣相較，僅略低於臺灣食品飲料業龍頭——統一企業集

團，其 2011 年的稅後純益約新臺幣 94 億元，請參閱《天下雜誌》，2012 年臺灣 1000 大企業排名，

資料庫：http://www.cw.com.tw/1000/1000List.action。 
75 即合作社強調的「按勞分配」原則，並非依股東依持有股份數量來分配；從這點可看出市場經

濟中的私人企業與合作經濟的根本區別。 
76 請參閱洪哲勝、劉格正編譯（1993：CH2）；中華百科全書：



	
  

	
   58 

在總統狄托（Josip Tito，1892-1980）以及共產黨政府的一黨專政之下，國家具備能

力將經濟民主制度施行至全國範圍，因此有必要討論其運作方式。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45 年南斯拉夫獨立建國之後，1946 年 1 月 31 日通過

第一部憲法，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業方面，陸續頒布《土地改革和農墾法》

（1945）、《合作社基本法》（1946）和《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基本法》（1949）等，

建立許多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而在工業方面則把各種企業陸續收歸國有。然

而，由於計劃經濟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加上與蘇聯在外交上的決裂，南斯

拉夫決定不再效法蘇聯的經濟體制，而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從 1950 年開始實行

勞動者自治，最重要的原則為「勞動利用資本」，而非資本家僱用勞動者。1950 年

6 月，聯邦議會通過《關於工人集體管理國家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組織的基本法》，

即「工人自治法」，宣佈將生產財由國家所有改為社會所有，並規定在企業中建立

勞動者議會及勞動者大會，把企業的管理權交給勞動者。1953 年 1 月，聯邦議會

通過新憲法，將勞動者自治的規定入憲（段炳麟，1994；馮建三譯，2005）。 

    1963 年起，南斯拉夫又開始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聯邦議會通過第三部憲法，

減少國家的干預，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加強市場的作用：將自治由工廠擴大到國

家機關和社會事業單位，且國家把對企業的資金支配權、投資決定的權力下放給

企業，並且實行市場經濟，不再由國家訂定生產原則及干預價格，用以強化商品

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段炳麟，1994：CH12）。 

  由南斯拉夫法規及政策發展歷史可知，勞動者自治的制度係明文規定於南斯

拉夫憲法當中。每個企業都有下列四個基本的成分： 

    （一）勞動者全體大會（workers' collective）：全體勞動者的會議，它選出工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771。Accessed: 20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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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議會（workers' council）及理事會（management board）的成員； 

    （二）勞動者議會：執掌企業內部一切正式權力，包括批准重要的經營決策、

僱用或解僱經理人員、設立薪水標準、投資及規劃、以及批准預算； 

    （三）理事會：由技術人員及經理人員組成，管理企業的日常工作； 

    （四）廠長：擬訂提案交由勞動者人批准，並且領導其企業。 

    在經濟民主的運行之下，南斯拉夫的經濟成就相當可觀。南斯拉夫在 1950 到

1970 年代間，實質國民生產毛額（GNP）平均成長率達 6.8%、每人實質國民生產

毛額平均成長率為 5.7%，成長速率僅次於日本及以色列（洪哲勝、劉格正編譯，

1993；高希均，1986）。77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經濟成長的同時，最高薪者的所得

大約是最低薪者所得的四到五倍。研究指出：絕大多數的南斯拉夫工人支持工人

自治的概念，而且工廠當中工作氣氛與一般私有公司相比普遍較佳。同時，由於

勞動者被賦予管理的的責任，這也帶來他們更加願意去學習研究的動機（洪哲勝、

劉格正編譯，1993）。也就是說，在經濟表現的實證上證明勞動者自主管理是可

行的，而且可以帶來許多附加好處。 

    南斯拉夫的企業與七點合作原則或經濟民主要件最不符合的地方在於，政府

對於總體經濟事務仍設有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各企業的自主性是有限的，勞動者

無法真正的全面掌控生產財與生產過程。而且，可惜的是，經濟民主原則在完全

普及與貫徹之前，就已逐漸變質。在 1950 年至 1963 年之間，政府仍然掌握主要

的經濟決策權，限制企業的自主性；而在 1963 年後，企業的權力變大，轉而追求

經濟效益與資本利潤的最大化，但卻造成勞動者參與程度下降，權力集中在少數

	
  	
  	
  	
  	
  	
  	
  	
  	
  	
  	
  	
  	
  	
  	
  	
  	
  	
  	
  	
  	
  	
  	
  	
  	
  	
  	
  	
  	
  	
  	
  	
  	
  	
  	
  	
  	
  	
  	
  	
  	
  	
  	
  	
  	
  	
  	
  	
  	
  	
  	
  	
  	
  	
  	
  	
  
77 若將時間拉長至 1985 年，其 GNP 平均成長率（4.5%）和全球相比，僅次於臺灣（6.6%）、日本

（6.3%）、中國（5.1%），可見其所達成的成就（Liott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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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以及政客手中，背離自治的理念；同時國家總體經濟調控失當，使經濟

表現變差，因此無法維持經濟成長。 

    在此整理幾個主要問題包括：第一，從 1963 年的經濟改革開始，經濟民主機

制漸被階層式的決策程序所取代（Espinosa and Zimbalist，1978：26）。各公司紛紛

聘請專業經理人做決策，而非民主決定，使各企業愈來愈接近一般私人企業的經

營方式。而許多的大公司、銀行或保險公司的高層愈來愈傾向以經濟力量謀取私

利、壟斷市場，形成新的權力中心。 

    第二，人力的問題：經理人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傾向於衝突，因為不同的職

務需要不同的知識與技巧，且因為不同的利益考量，難免會造成對立。對勞動者

而言，其所受的教育訓練不一定足夠使其擔任管理階層的角色，或是了解自治的

意義；對經理人而言，他們必須討好工人以免被解職或不再聘用，要達成一定的

經營基效，同時也必須符合國家的指導原則以免受到政治干預，對公司來說愈來

愈難找到適合的人才擔任這個職務。 

    第三，在總體經濟方面，由於公部門的擴張，以及其運作上的無效率，使得

國家的赤字增加。再加上總體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失衡，權力下放結果造成各共和

國和自治省的「地方主義」興起，閉關自守及相互分割的結果是破壞統一的市場

及經濟的一體化，導致經濟混亂。從 1980 年代起南斯拉夫面臨通貨膨脹危機，在

國際市場上也失去競爭力。隨著企業經營每況愈下，工人愈加失去對企業的決策

權掌握，權力掌握在少數的領導高層（Liotta，2001）。勞動者參與的降低，更使得

企業經營模式走向資本主義式的的營利與自利取向。 

    儘管南斯拉夫未達成全面經濟民主的目標，但至少已是目前唯一的全國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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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試驗，且曾經達成一段時間的穩定經濟成長。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都值得研究

經濟民主制的參考。 

 

三、古巴有機農業  

    古巴和前南斯拉夫一樣都是共產國家，且實行一黨專政，因此有能力將合作

經濟（或是經濟民主相關改革）推行至全國。在 1959 年革命之後，古巴加入蘇聯

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經濟互助會議」（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id，

COMECON），其農業型式以蘇聯引入之大型現代農場為主，進口大量的農化材料

（殺蟲劑、化肥）、機械零件、石油、種子、糧食等，以生產專門外銷的經濟作物

蔗糖與煙草。然而，1989、1990 年的「蘇東波」風潮，衝擊整個古巴的經濟、農

業資源，由於與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中斷，無法獲取各項農工原料。

在這種狀況下，美國國會又在 1992、1996 通過「古巴民主法案」（the Cuban 

Democracy Act, CDA）以及「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亦稱 Helms-Burton Act, HBA），加緊貿易封鎖、禁止與

食物和醫療相關企業投資古巴，也期望藉此逼垮卡斯楚政權；但是古巴卻成功將

危機化為轉機（舒詩偉，2003；美玲、芳子，2009：30），將農業轉型為合作經濟

模式即為其中關鍵。 

    首先，在澳洲及其它有機農耕工作者的協助之下，古巴開始建立有機農業，

在農藝方面投入大量資源研發，建立自然驅逐蟲害系統、發展綠色堆肥、採用動

物農耕，以因應缺乏石油和機械零件的困境。更重要的是，1993 年 10 月開始實施

國營企業「合作社化」，而不是像一些東歐國家一般採取民營化、私有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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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國營農場由超過 2000 個「合作生產站」等較小型的組織來經營，其可由國

營農場免費認養一特定區域的耕地，在確定得上繳的主要作物生產配額後（15%

政府稅收），其他事項全由成員共同決定，包括分工方式、選擇作物種類、行銷與

利潤分配等，而且必須採用有機自然法耕作。這種「人與土地重新連接」的計劃，

也造成高效率、利潤大、產量增的成果。在都市地帶，古巴政府也特別鼓勵合作

農場的設立。而 1994 年起實施可做自由貿易的「農民市集」制度（farmer’s market），

也使得農產業更加興盛（舒詩偉，2003；林深靖，2008；王墨林譯，2007；周妙

妃，2008）。  

    在古巴的合作農場當中，勞動者靠其勞動付出得到報酬，而非如資本主義下

依工作契約為資本家工作；合作社員共同擁有生產財、自行決定作物種類及利潤

分配等重要事項；而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競爭機制（農民市集）。以上正好

符合經濟民主制的三大要素，而其合作社的運作基本上也符合七點合作原則。在

合作經濟的運作之下，古巴成功渡過了 1990 年起「特殊年代」（Special Period）的

危機，而且成為有機農業的典範，其農業生產模式已成為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模仿

的對象（林深靖，2008）。 

    值得一提的是，從 1993 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古巴的農業合作社都

沒有正式的法人資格，直到 2012 年 4 月才正式賦予其法律地位，允許合作社生產

單位直接與農業生產原料供應商企業簽署合約（以往還必須經過中介）。同時還推

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強對合作社領導人的培訓，包括舉辦各類的講座，以提高人

員素質、促進生產。78  

	
  	
  	
  	
  	
  	
  	
  	
  	
  	
  	
  	
  	
  	
  	
  	
  	
  	
  	
  	
  	
  	
  	
  	
  	
  	
  	
  	
  	
  	
  	
  	
  	
  	
  	
  	
  	
  	
  	
  	
  	
  	
  	
  	
  	
  	
  	
  	
  	
  	
  	
  	
  	
  	
  	
  	
  
78 殷永建，〈古巴將採取新措施促進農業合作社的生產〉，新華網，2012/04/11：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11/c_122958170.htm。Accessed：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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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2 年七月為止，雖然古巴的人均所得僅有約 5500 美元，但是全民享

有免費的醫療、教育體系，也能實質參與公共事務和自治自理；若和臨近的先進

國家相比，古巴人平均壽命、五歲以下兒童存活率、人民識字率皆比美國高，且

失業率僅 1.6%，79 其中先進的有機農業以及合作事業等制度與政策居功厥偉。 

  

	
  	
  	
  	
  	
  	
  	
  	
  	
  	
  	
  	
  	
  	
  	
  	
  	
  	
  	
  	
  	
  	
  	
  	
  	
  	
  	
  	
  	
  	
  	
  	
  	
  	
  	
  	
  	
  	
  	
  	
  	
  	
  	
  	
  	
  	
  	
  	
  	
  	
  	
  	
  	
  	
  	
  	
  
79 請參閱世界銀行的資料庫：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Accessed: 2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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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合作社企業案例  

 

    前文曾提到全球的合作社社員已達八億人，本節將舉出國外合作社企業的典

型代表：蒙德拉貢合作企業集團（Mondragó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MCC）、香

吉士果農公司（Sunkist Growers, Inc.）等事例，說明合作社企業在實務上的可行性。 

 

 一、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集團  

    以經濟規模、運作範圍與歷史性來看，當前能作為經濟民主制及合作經濟最

具典範性指標的企業，當屬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集團。80 蒙

德拉貢是坐落在西班牙北部一個山區小城，1941 年阿瑞曼戴瑞塔神父（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1915-1976）來到此地，開始創辦學校，推廣包括合作教育與神

學教育在內的全方位教育活動。在超過十五年教育推廣的長期基礎之上， 1956 年

他與 5 位學生正式創立此區的第一個合作社：Talleres Ulgor，81 並且從一個 5 人

員工、生產廚具的合作社，擴充到有超過 8 萬 3 千名員工，年營收達 147 億歐元

的合作事業，且為西班牙第七大商業集團。82 蒙德拉貢企業跨足許多產業，包括

製造業、農牧業、服務業、零售業、金融業，以及提供員工社會福利需求的養老

院、醫療服務。總體來說，企業集團以製造業為主，員工總數約有 51%在製造業、

44％在服務業、3%在金融業，與 1%在行政服務上。該集團設有 Ikerlan、Ideko、

	
  	
  	
  	
  	
  	
  	
  	
  	
  	
  	
  	
  	
  	
  	
  	
  	
  	
  	
  	
  	
  	
  	
  	
  	
  	
  	
  	
  	
  	
  	
  	
  	
  	
  	
  	
  	
  	
  	
  	
  	
  	
  	
  	
  	
  	
  	
  	
  	
  	
  	
  	
  	
  	
  	
  	
  
80 1991 年之前，蒙德拉貢主要在西班牙國內發展，以 Mondragón 為主要根據地，是眾多合作社的

聯合體；在西班牙加入歐盟之後，為因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改組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架構，命名

為「蒙德拉貢合作事業集團」。關於其發展歷史及相關討論，請參閱姚欣進（2010b）、張嘉昕及吳

宇暉（2008）、Schweickart（2002：65-71）。另外可參閱馮建三譯注（2005），其將蒙德拉貢譯為「猛

龍」，討論其與市場社會主義關聯。 
81 Ulgor 即為此五位學生的姓氏首字母組合。請參閱蒙德拉貢年表：http://www.mondragon- 
corporation.com/language/en-US/ENG/Co-operativism/Co-operative-Experience.aspx。 
82 本段數據取自該集團官方網站，目前更新至 2010 年：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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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er Technology Center 等三個研究中心，從事新產品開發和製成改善的工作，同

時 也 設 有 五 個 教 育 訓 練 中 心 ， 包 括 培 養 技 術 和 管 理 人 才 的 蒙 德 拉 貢 大 學

（Mondragón Unibertsitatea）、提供技術訓練的 Ikastequia 中心及 Lea-Aratibai 中心、

提供外語訓練的 CIM 中心以及提供合作教育和商學訓練的 Otalora 中心，學生總數

超過 9 千名。 

    在經營績效方面，在 1976 至 1986 年間，蒙德拉貢所處的巴斯克地區一般企

業有 15 萬人失業，而它卻增加了 4200 人就業。1990 年代初期，西班牙的經濟危

機更使巴斯克地區的失業率達 25%，但蒙德拉貢的總體就業量仍沒有下降（張嘉

昕與吳宇暉，2008），由此可見其所展現出的成功之處。 

    比較特別的是，蒙德拉貢亮麗的經濟績效，皆建立在經濟民主、合作經濟的

原則上。所謂經濟民主制的基本運作原則就是：自主管理、民主決策、與集體分

享，而這些基本原則皆充分地體現在日常運作中（姚欣進，2010b）。他們的盈餘

分配方式主要原則為「按勞分配」，將資本看成附屬於勞工的工具。營收當中有一

定比例撥入教育基金、投資基金等，並由全體社員決定準備金比例、社會及教育

基金的使用（請參考表 3-1）。綜合來說，在總營收當中會撥 20%左右為準備金（由

組織決定 15%-40%的比例，平均為 20%）；10%為投資基金，投資在新產品以及

成立新的合作社；2%教育基金，維持蒙德拉貢大學及研發計劃；2%的穩定基金，

幫助經營不善的合作社，以上再減掉營收之後其餘才是淨利潤。而淨利潤的分配

原則是：10% 社會及教育基金，由各合作社決定如何運用、45%為個人儲蓄；45% 

做為個人退休基金。和一般的公司企業最大的不同就是，合作社並不以股份持有

多寡來分配盈餘，而是必須依照一定的方式再投資、用於社員或者是合作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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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盈餘分配方式 

 總營收 

  — 20% 平均準備金（reserves，比例在15%-40%間，由組織決定） 

  — 10% MCC投資基金（新產品及新合作社） 

  — 2% MCC教育基金（Mondragon University 及 R&D 計劃） 

  — 2% MCC穩定基金（幫助經營不善的合作社） 

  = 應稅利潤 

 淨利潤（應稅利潤 - 10%稅率）= 

  10% 社會及教育基金（由各合作社決定如何運用） 

  45% 個人儲蓄 

  45% 個人退休基金 

來源：The Ohio Employee Ownership Center（2009：10）。 

 

    具體而言，蒙德拉貢的企業運作方式及結構如下：每個合作社中的社員都具

平等地位，每年至少開一次全體會議來決定企業的大方向。由所有員工選舉產生

九名監事組成監事會，每個月至少開一次會議，同時也擔任「程序委員會」的角

色。管理部門則由監事會派任的個人或委員會擔任，任期至少四年。專任經理要

參加會議，但是沒有投票權。每個合作社都有一個顧問委員會，以及自己的一個

由社區代表組成的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它是一種社會性顧問委員會（social 

council），制定包括工資率在內的人事政策，另外有一個由三位直選出來的委員組

成監察委員會，有權監督所有營業事務（洪哲勝、劉格正編譯，1993：120）。 

    在民主參與以及合作原則的運作下，在 1990 年代以前，蒙德拉貢企業當中最

高所得與最低工資的比例大約在 1：4 至 1：6 之間，最高水準工程師報酬要低於

西班牙同等水準工程師三成左右，但是對於企業的認同率卻比一般企業高出許多：

高級技師對企業的認同率超過八成，私人公司則不到四成。平等及民主的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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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使全體成員更加努力工作，而民主參與亦可以減少監督成本，事實上蒙德拉貢

員工的缺勤率也遠低於其他私人企業的缺勤率（張嘉昕與吳宇暉，2008；姚欣進，

2010b）。 

    然而，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蒙德拉貢一直以來所維持的平等原則以及合作

社原則愈來愈受到考驗。許多研究指出，蒙德拉貢勞工之間的薪資水準差距正逐

步擴大；臨時勞工的數量從早期規定的 10%增加到現在已超過 30%，尤其是在海

外擴張的部份大量使用派遣勞工；企業集團所支持的產業已經擴張到不動產、金

融以及與私人企業共同投資經營的投機事業，漸漸背離合作社的基本原則。權力

及決策權已集中在少數高階層的組織手中，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僅剩下形式上的

意義（李桂秋，2005：45；Kasmir，1996；姚欣進，2010b、2011）。有關合作企

業「起步階段」以及「擴張階段」的影響因素，筆者將在本章第四節繼續討論。 

 

二、香吉士果農公司  

    香吉士是全球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蔬果類產銷合作社聯盟，它的產生

印證了合作機制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加州地區的氣候、土壤等對於水果種植很

有利，因此有許多農戶在此種植。不過，每到收獲季節就會發現許多困境：農戶

之間必須互相競爭，使銷售商得以壓低收購價格；每個人必須自己找尋銷售管道，

無法保證銷售的穩定性；同時，因為資訊有限、運輸成本等因素，不同地區的水

果供給和需求之間往往無法達成平衡。為了解決這些困境，果農們意識到合作的

重要性，於 1893 年成立南加州水果農業合作社（Southern California Fruit Exchange），

初期分成八個分區組織合作社，並各自發展地方協會與合作社，後易名為加州果

農合作社（California Fruit Growers Exchange）；1908 年正式採用 Sunkist 為商標，



	
  

	
   68 

並逐步擴大涵蓋區域（白立枕編，2006：101-102）。 

    此成就延續至今，目前美國加州及亞利桑那州地區，約有 6 千多個以家庭式

農戶為主的果農，他們共同擁有香吉士果農公司。2009 年，香吉士每年生產的水

果達 42.8 萬噸（超過八千萬箱），總營收達 8.6 億美元（約折合新臺幣 254 億元），

其中 6.58 億元回歸到會員（生產者）手上。除了固有的柑橘產品外，香吉士亦在

50 個國家推出逾 600 種特許經營商標產品，包括維他命及各式飲料等，83 商標價

值高達 10 億美元（白立枕編，2006：104）。 臺灣香吉士品牌是由家鄉事業公司

所引進，曾創下每年營收超過十億元、淨利超過 10%的紀錄（呂國楨，2007）。  

    在合作社的運作方面，香吉士合作企業與國際合作聯盟訂定的合作原則相符

的地方在於：社員所擁有、每個社員一人一票 、公司的管理階層與理監事皆由社

員選出。不過，前文提到，香吉士是以「新世代合作社」的方式運作，和傳統合

作社不同的地方在於：社員和合作社之間簽訂 「銷售契約」、要求社員需要購買「交

貨權利」（delivery rights），讓社員有權利、也有義務，每年提供合作社一定數量的

作物。如此做的缺點是違反合作原則當中志願及開放的會員資格，會員無法自由

加入或離開合作社，但優點是合作社因此可以保證農作物的數量、維持供貨穩定。 

    香吉士合作企業本身並不直接經手水果的產銷，而是負責決定價格、經手營

業款項、建立水果的分類系統及標準、廣告行銷、確保各合作社營運順利等業務。

其他相關機制如下：17 個區域交易市場（district exchange）、34 個地方性協會（local 

association）、科學研發部門、銷售部門。84 區域交易市場負責分配訂單以及確保

	
  	
  	
  	
  	
  	
  	
  	
  	
  	
  	
  	
  	
  	
  	
  	
  	
  	
  	
  	
  	
  	
  	
  	
  	
  	
  	
  	
  	
  	
  	
  	
  	
  	
  	
  	
  	
  	
  	
  	
  	
  	
  	
  	
  	
  	
  	
  	
  	
  	
  	
  	
  	
  	
  	
  	
  
83 以上資料來自香吉士官方網站 http://www.sunkist.com，以及近五年財政統計（目前更新至 2009
年）：http://www.sunkist.com/CMSFiles/file/PDF/AR2009-5-year-summary.pdf。Accessed: 2012/5/11。 
84 請參閱 Smith（2004）、白立枕編，（2006：101-104），以及〈合作社案例分享 -- 香吉士 (Sunkist 
Growers)〉：http://blog.yam.com/leftenviro/article/17586311。Accessed:2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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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順暢。地方性協會主要負責實際上的種植、採收、和包裝等工作，包括包裝

商的運作。目前有 61 個包裝商，對果農提供摘、選、包裝的服務；在人工摘選與

初步挑選之後，又用機器自動挑選，嚴格控制品質，並且將外表較差的水果送去

製作果汁、飼料等副產品，提升附加價值。科學研發部門則負責生產技術的改良，

包括水果成熟期的計算、包裝及運送技術的改進、採摘及種植技巧的交流等，以

及研發更精密的水果分類機、X 光篩檢技術，幫助提升所有農戶的水果品質。在

銷售管道方面，在美加地區以及國外的各銷售據點，會負責市場調查以及各種促

銷活動，並根據需求下單給國內合作社。基本上，這些作法都無法由單一的農戶

來完成，而合作社則擁有共同產銷機制、設備及包裝體系等等，都可以大幅度降

低成本、提升產量及品質。 

    香吉士為果農創造了規模經濟，同時由於研發部門在技術上的精進而建立絕

佳的成本優勢。其物流系統、品牌知名度的建立等層面都是合作社企業經營的典

範，也再次印證合作事業的必要性與貢獻性。尤其對市場上獨立的小農而言，合

作才可能創造巨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自利與競爭並非唯一的經濟利益追求方式

與目標。本文第四章所討論的臺灣漢光果菜合作社，以及第五章的兩個花蓮案例

討論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基層生產者的合作事業之重要性。 

    不過，從國外的案例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合作社企業的創立與維持都非易

事，通常需要長期的教育與合作理念推廣作為基礎；若要持續運作，必須克服各

種內部與外部障礙，85 本章第四節將討論影響合作社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85 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有關社會型企業可行性的討論，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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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從本章的數據及案例可說明合作社企業之可行性以及所達成的成就。本節將

從各國案例中，分成「起步」與「擴張」兩個階段，討論合作企業成立與壯大的

關鍵，以及探討其擴張過程中終止運作的原因。之所以做這樣的區分，是因為我

們可以發現，合作社企業因為特殊的社會需求而成立，其起步階段已經有許多成

功的案例。但是在規模擴張的過程當中，卻常必須面對合作原則保持的問題，亦

即面對理性自利經濟邏輯與社會關係邏輯之間的取捨。未來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

合作事業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克服擴張時遇到的問題，如此才能繼續討論其作

為一種「替代方案」的可能性，而避免在擴張過程就融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 

 

一、合作社企業的成立與運作  

（一）教育訓練的重要性 

    教育和訓練對合作運動的發展扮演關鍵角色，因為合作社企業的成立與運作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經營人才以及了解合作理念的社員。阿瑞曼戴瑞塔神父於 1941

年初抵蒙德拉貢時就是先創立工藝技術學校，訓練合作社的管理人才和技術工人，

而合作教育和專業訓練持續成為 MCC 的發展動力（王永昌，2002：94）。巴西的

無地農民運動相當重視教育以及成員的參與，MST 在全國各地推行有機和永續的

農耕理念與方法，甚至資助成員讓他們取得無化學製品的農耕技術，讓農民認同

該理念、使用該技術，有助於成員持續參與合作社的運作。巴西政府到目前為止

也已投入超過 700 萬美元，開設培訓班，培養超過 14 萬名合作社經理人才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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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也投入資源鼓勵大學及中學開設相關課程（白立枕編，2006）。在 19 世紀

末，丹麥的合作運動就是從普及化職業教育發展而來，86 目前丹麥政府也透過財

政支援普及農業教育和加強對農民的專業技術培訓，以提高合作社成員的素質。 

    從各國的案例來看，合作教育皆為合作社企業發展的關鍵，而政府也有責任

以財政支援合作教育，推廣合作理念。在合作社企業擴張的同時，若逐漸背離合

作原則，也必須要靠教育來作導正，因為唯有社員及管理人員皆具有合作理念且

持續的參與，才能維持合作社企業的運作。Espinosa and Zimbalist（1978：184-185）

的研究便指出：教育訓練課程愈多，社員及勞動者參與程度愈高；社員及勞動者

參與程度愈高，工作紀律愈高、平等原則愈能落實、帶來的創新愈多。 

（二）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支持與推廣是合作事業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角色主要體現在立法、

專責的管理機構、稅制及各項政策優惠方面。首先，在合作社相關立法方面，將

直接影響到合作事業的行為模式，因此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許多國家將合作

社列在憲法當中，明文規定國家應促進其發展與輔導，如：德國、義大利、比利

時、丹麥、西班牙等國。而具體的立法主要目的通常是要確立合作社企業的法人

地位、成員、融資、利潤分配、會計系統、政府和農場主與合作社的關係等，目

前已有超過 150 個國家為合作社立法（白立枕編，2006：21）。以加拿大為例，合

作社法律相當完備，除聯邦合作社法之外，全國還有 21 部合作社法，因為每個省

份都有合作社立法權，有的省還專門為某類合作社立法，例如小麥合作社法等。87 

	
  	
  	
  	
  	
  	
  	
  	
  	
  	
  	
  	
  	
  	
  	
  	
  	
  	
  	
  	
  	
  	
  	
  	
  	
  	
  	
  	
  	
  	
  	
  	
  	
  	
  	
  	
  	
  	
  	
  	
  	
  	
  	
  	
  	
  	
  	
  	
  	
  	
  	
  	
  	
  	
  	
  	
  
86 N. F. S. Grundtvig 十九世紀初開始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高等學校，當時九成丹麥人是農民。

高等學校提高農民知識水平，也讓民眾學習「一人一票」的民主合作模式以及合作理念（劉佩修，

2007）。 
87 關於世界各國政府對合作事業的支持有許多文獻可以參閱，例如：梁玲菁（2000a）討論各國政

府對合作事業發展的定位；Huet（1997）提到義大利憲法以及政府對合作社發展的支持；西班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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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法之後政府也要扮演起監督的角色，例如美國各州政府對合作社的登記

註冊都有一些特別的規定，並且負責查核成立合作社的必要性，確認有適合的管

理人才、有資金籌集管道等可行性問題，經過審批才能進行登記註冊。這些特殊

規定與稽查可以防止企業以合作社的名義享受稅收優惠，而且也可以控制數量、

保證質量，確保合作社企業正常發揮作用。 

    政府對合作社在各方面的政策支持有助於合作事業的發展，尤其在信用貸款、

投資，以及稅收的優惠政策。許多政府都設立專門資金，扶持合作社發展生產建

設事業，或是輔導成立信用貸款機構，例如歐洲各國普遍對住宅合作社給予補貼；

加拿大政府則專門設立投資局，對合作社投資項目提供需要的資金支持。而減免

稅收也是常見的鼓勵手段，美國就給予合作社稅收全免的獎勵；法國給予農業合

作社免徵營業稅、不動產減免一半稅賦的優惠。88 反觀臺灣的合作社幾乎全被排

除在各項的產業創新與租稅條例之外（因為各項優惠大都規定必須是「公司」才

能享有），此問題將於第四章繼續討論。 

    在主管部門方面，許多國家都設有專門主管合作社事務的部門。像英國在 1870

年就成立了專門管理機構的合作發展局；1895 即就制定《英國產業經濟合作法》；

1987 年加拿大成立了合作社秘書處，成為聯邦政府串連合作社與政府各有關部門

的中心；1988 年紐西蘭果農在政府的輔導下，成立奇異果營銷局，輔導果農成立

合作社，其後於 2000 年發展成紐西蘭佳沛奇異果公司；89 巴西政府為推廣農業，

	
  	
  	
  	
  	
  	
  	
  	
  	
  	
  	
  	
  	
  	
  	
  	
  	
  	
  	
  	
  	
  	
  	
  	
  	
  	
  	
  	
  	
  	
  	
  	
  	
  	
  	
  	
  	
  	
  	
  	
  	
  	
  	
  	
  	
  	
  	
  	
  	
  	
  	
  	
  	
  	
  	
  	
  	
  	
  	
  	
  	
  	
  	
  	
  	
  	
  	
  	
  	
  	
  	
  	
  	
  	
  	
  	
  	
  	
  	
  	
  	
  	
  	
  	
  	
  	
  	
  	
  	
  	
  	
  	
  	
  	
  	
  	
  	
  	
  	
  	
  	
  	
  	
  	
  	
  	
  	
  	
  	
  	
  	
  	
  	
  	
  	
  	
  	
  	
  	
  	
  	
  	
  	
  	
  	
  	
  	
  	
  	
  	
  	
  	
  	
  	
  	
  	
  	
  	
  	
  	
  	
  	
  	
  	
  	
  	
  	
  	
  	
  	
  	
  	
  	
  	
  	
  	
  	
  	
  	
  	
  	
  	
  
作經濟相關法律請參閱梁玲菁（2004b：12-13）；歐盟國家及日本之合作社相關財稅規範請參閱梁

玲菁（2011b）；朱月娟（2011）整理許多國家的立法以及政策優惠。 
88 許多國家設立特定免稅的對象，例如西班牙的合作社僅需對非社員交易部份的利潤繳稅；或是

針對特定的合作社給予優惠，例如希臘的農業合作社免徵土地、印花、利息所得稅。一般而言，

合作社的社員間交易享有較多的優惠，與非社員的交易則適用一般稅率。請參閱梁玲菁（2011b：

13-14）整理之「歐盟國家及日本之合作社相關財稅規範」。 
89 1988 年紐西蘭果農在政府的輔導下，成立奇異果營銷局，目的在避免生產過剩、賤價商農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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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州都設有合作社相關機構。前文提到合作社牽涉到各個部會的運作與職責，

因此設立統籌的合作事業主管部門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反觀我國目前主管

機構層級低、科員人數少、幾乎無預算可言，亟待主管單位的重整。 

（三）治理的概念運用 

    如上所述，合作社源於民間為了改善生活而「由下而上」發起的合作運動。

許多合作社的成立是因為當地居民的自覺，或由領導人物帶出思潮；而政府在法

規、稅制、融資等各方面對合作社企業的發展都扮演重要角色。這就必須要有一

個合適的「治理」架構，讓公部門與私部門維持良好的運作，且讓合作組織能維

持自主性。巴西貝羅奧利松市的例子值得我們參考，市政府先成立「顧問會議」，

成員包括平民百姓、勞工、教會團體等，其主要工作為參與預算編制，以及監督

市政基金的使用（陳正芬譯，2007）。經濟民主（以及社會經濟）所追求的目標就

是在經濟方面的民主參與，這需要適當的治理架構，規範政府與民間的關係，讓

公部門與民間有一起決定公共政策的空間，共同推動合作事業。 

 

二、合作社企業的危機  

（一）追求利潤放棄合作原則 

    合作社企業與一般私人公司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性原

則——民主參與——以及追求規範性價值。然而，在發展過程中若是主事者不再

堅持合作價值、放棄民主參與原則，則合作社企業很容易變質為一般私人公司，

以追求利潤為導向。例如，蒙德拉貢集團在擴張的過程中，其海外公司大量任用

	
  	
  	
  	
  	
  	
  	
  	
  	
  	
  	
  	
  	
  	
  	
  	
  	
  	
  	
  	
  	
  	
  	
  	
  	
  	
  	
  	
  	
  	
  	
  	
  	
  	
  	
  	
  	
  	
  	
  	
  	
  	
  	
  	
  	
  	
  	
  	
  	
  	
  	
  	
  	
  	
  	
  	
  	
  	
  	
  	
  	
  	
  	
  	
  	
  	
  	
  	
  	
  	
  	
  	
  	
  	
  	
  	
  	
  	
  	
  	
  	
  	
  	
  	
  	
  	
  	
  	
  	
  	
  	
  	
  	
  	
  	
  	
  	
  	
  	
  	
  	
  	
  	
  	
  	
  	
  	
  	
  	
  	
  	
  	
  	
  	
  	
  	
  	
  	
  	
  	
  	
  	
  	
  	
  	
  	
  	
  	
  	
  	
  	
  	
  	
  	
  	
  	
  	
  	
  	
  	
  	
  	
  	
  	
  	
  	
  	
  	
  	
  	
  	
  	
  	
  	
  	
  	
  	
  	
  	
  	
  	
  	
  
況，果農之間從競爭走向合作。1997 年創立統一品牌 Zesbri，並在 2000 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奇異果

行銷公司，目前該合作企業是由 2700 餘位奇異果果農共同擁有，年銷量超過廿五億顆。請參閱：

佳沛公司網站，http://www.zespri.com.tw/aboutZESPRI.aspx；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http://mdares.coa.gov.tw/view.php?catid=712。 Accessed: 2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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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聘人員，這些臨時工人的薪資低、無權參與企業決策，其波蘭分公司甚至曾在

2008 年引起工人大規模抗議示威，顯見其海外分公司已背離經濟民主或合作經濟

的理想。而在母公司的部份，高層領導人為求決策迅速，也使得一般勞動者的參

與決策程度愈來愈低，民主機制漸被階層式的決策程序所取代（Kasmir，1996）。

前南斯拉夫的經濟民主制也是因為勞動者參與的部份愈來愈低，決策權轉移至高

階經理人以及政府官員的手中，使得企業無法再由勞動者自主管理，更無法為其

謀福利。如果合作社企業因為組織擴大、社員實質參與程度下降，那麼性質將轉

變為一般私人公司，即回復傳統資本主義下的僱佣勞動關係，那就無法保證勞動

者或是社員能夠改善生活，失去了合作社存在的意義。 

（二）經營管理問題 

    另外，合作社企業的成功必須仰賴「社員—理事會—經理與職員」的三角關

係，經營不佳的合作社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問題（Mcbride，1986：124、340；

梁玲菁，2012a）。南斯拉夫的例子顯示適合的經理人才難尋，而勞動者也不一定

能勝任管理者的角色，這又顯示出合作教育以及培訓專門人才的重要性。當然，

專家可以用「顧問」等角色參與合作事業的運作（Mcbride，1986：340），但是有

些合作社會因為經理人或主席個人因素，或是以「專業性」為由，而行使過多的

決策權力，讓社員三角關係失衡；換言之，經營管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合作社的生

存與發展。 

（三）經濟實力 

    合作事業並非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而存在，但是由於合作事業必須在市場中

競爭，仍然必須通過市場考驗，賺取足夠經濟利益以維持營運、提供服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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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創新」也是重要的存活因素。然而，合作事業的資源有限、人力有限，

創新的程度與研發的資源比起一般私人公司要少。許多合作企業為小規模的經營，

很難提供多餘的經濟資源在教育、培訓等軟體建設方面，造成人才不足、經濟競

爭力不足的惡性循環。此時的關鍵在於合作社能否形成一個緊密的社會網絡，以

成員之間共同的力量維持營運（Novkovic，2007）。 

    綜上所述，影響合作企業發展以「人」的問題為首要因素。若社員不懂合作

理念、參與程度下降、權力集中在高層手中，則將使合作事業轉變為一般僅以追

求利潤為主要目標的私人公司；若是投入創新與研發資源不足、沒有適當人力維

持營運，則合作社將難以通過市場競爭的考驗，這也顯示出專業教育訓練的重要

性。 

    影響合作社企業發展的因素更可以放在更大的框架當中來談。在現今以資本

主義自律市場為主要運作規則的世界經濟體制之下，合作社必須在這樣的市場當

中競爭，同時又要保持社會關係層面的「雙重運動原則」。研究者認為，「經濟利

潤最大化邏輯」以及「社會效益最大化邏輯」似乎必然會產生衝突，此時對於目

標與價值的取捨就有待合作社成員及經營人員的智慧。若合作社的成員、經理、

主管階層，以及其主要推動者（包括政府官員在內）都還是停留在傳統的經濟效

益最大化思維，那麼在擴張的過程當中就會傾向於放棄合作事業所追求的價值，

而退化為一般投資者導向的私人公司。 

    目前從歷史以及現狀發展來看，我們可以證明合作社企業一旦組織成功，則

可以形成重要的經濟力量，且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世界各國的實行狀況以及成

功案例告訴我們，在規範性層面上，合作社企業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經濟型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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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追求「兄弟價值」——友愛與合作，有助於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實然層面上，

合作事業的營運有賴多方條件的配合，包括教育訓練、政府推動、人力配合等等，

而合作經濟已經被視為重要的「補充」，以及「並行」的經濟機制。下一個章節，

會將焦點轉回國內，論述及分析合作事業在臺灣的實踐經驗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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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作經濟在臺灣的發展  

 

「臺灣需要一種宏觀的合作事業發展政策。」 

——許文富90 

 

    在本章中，首先將討論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史，並依照時間區分日治時期、光

復後至 1990 年，以及 1990 年代至今的合作事業發展脈絡；其次，分析其社場數、

社員數及股金等現狀，及其長期變化趨勢；第三，選取兩個成功案例作討論，包

括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以及司馬庫斯共同經營經驗；最後，歸納臺灣合

作經濟發展的特色與侷限。 

 

第一節  臺灣合作事業政策與發展簡史  

 
一、日治時期（1913-1945）  

    臺灣的合作經濟是由日本殖民政府「單管直接傳入」（賴建誠，2011：232；

林寶樹，1986）。日本人將合作社（日文為「產業組合」）相關政策視為配合殖民

政策的一環，1913 年時將「產業組合法」（1900 年公佈）直接移用臺灣，儘可能

給予合作社優待獎助。目的除了增加生產力之外，還要讓人民的經濟生活無法脫

離合作社、易於為殖民政府所控制。此時期的合作社主要業務係以資金融通的經

濟性互助為主，其次則為農產品運銷業務。日治後期隨著日本政府以臺灣為農業

	
  	
  	
  	
  	
  	
  	
  	
  	
  	
  	
  	
  	
  	
  	
  	
  	
  	
  	
  	
  	
  	
  	
  	
  	
  	
  	
  	
  	
  	
  	
  	
  	
  	
  	
  	
  	
  	
  	
  	
  	
  	
  	
  	
  	
  	
  	
  	
  	
  	
  	
  	
  	
  	
  	
  	
  
90 請參閱許文富（2007a），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農經系名譽教授，曾任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祕
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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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的政策，合作社的運銷業務開始有所拓展，例如 1921 年成立臺灣青果運

銷合作社。 

    在這段時期，合作社的運行自主性相當有限，因為日本政府所修訂的臺灣「產

業組合規則」規定：理監事的選舉和解任都必須當地知事或廳長認可，個人認股

數需經總督府認可，且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指派合作社職員、掌控重要決策，並且

不推行任何合作教育，所以合作社並不符合現在的合作原則定義。然而，為了讓

本地人的政治活動有個出處，日本也可藉著合作社間接控制基層經濟、政治、社

會活動，所以日本政府讓地方人士以合作社為中心（在城市以信用合作社為中心，

在農村以農會及農田水利會為中心）從事各種活動。 

    當時臺灣不少地方人士願意加入合作社，地主也幾乎全部加入合作社並擔任

主要職務。加上在金融方面民眾不信任日本人所控制的銀行，都較願意與基層性

的合作社交易往來。因此，臺灣人反而將許多合作社視為「民族經濟組織」，以反

抗日人壓迫剝削，合作社因此成為重要的民間基層經濟團體。光復後地方政治勢

力的人脈關係，也和日據時期的合作經濟有密切傳承（陳岩松，1983a：338、372-374；

賴建誠，2011：233）。 

    日治時期臺灣的合作社不管在數量及經濟表現上業績都堪稱良好。1937 年時

大約就已達到一鄉鎮一合作社的程度（尹樹生，1993：200），且根據臺灣總督府

1940 年出版的《臺灣產業組合要覽》，1940 年時全臺有 501 家合作社，共有 60 多

萬社員，獲利率平均約 15%；從 1913 到 1940 年間，除了 1919 年之外其餘全有盈

餘，而且績效大致穩定，獲利率在 10%-20%之間（賴建誠，2011：244-245）。可

惜的是，此時期合作社發展成功的原因仍有待更多實證研究歸納原因，研究者認



	
  

	
   79 

為除了民間的認同感高而積極參與，以及殖民政府刻意扶植外，應還有其他發展

成功的因素可以作為今日合作經濟發展的借鏡。 

 

二、光復後至 1990年代（1945-1990）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於 11 月頒佈「收復

區光復區合作組織整理辦法」，令各省市遵行。臺灣光復後，卻僅由民政處第二科

兼理行政事宜，且另設「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不適用中央頒布的法令，但沒有另

訂合作組織的處理辦法，導致於接管的法律規定不清。一直到 1946 年（民國 35

年）8 月才於民政處下設立「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設三科三室、編制 135 人，

是為臺灣專設省合作行政機構之始。91 在同年 10 月訂頒「臺灣省原合作組織財產

整理辦法」（陳岩松，1983：373；賴建誠，2011：248），這才使接收作業有法源

依據。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將日據時期後期的「農業會」解散，92 改為鄉、鎮合

作社，並將其他的專業合作社依性質改組為各種專營合作社。1948 年成立臺灣省

合作事業管理處，同時也開始獎助與推行合作事業，推出許多措施，如：擴大省

縣合作行政機構、扶植農民組織、創立合作農場、承租公有地等等，幫助原本就

有基礎的合作事業繼續發展。 

    然而，1949 年（民國 38 年）省政府實行「農業組織一元化」，命令農會合併

所有鄉鎮合作社，漁會合併所有漁業合作社，各機關合作社改為福利社；且中央

將內政部合作司裁併，改為社會司合作科。在合作界之團結力爭之下，才得以保

	
  	
  	
  	
  	
  	
  	
  	
  	
  	
  	
  	
  	
  	
  	
  	
  	
  	
  	
  	
  	
  	
  	
  	
  	
  	
  	
  	
  	
  	
  	
  	
  	
  	
  	
  	
  	
  	
  	
  	
  	
  	
  	
  	
  	
  	
  	
  	
  	
  	
  	
  	
  	
  	
  	
  	
  
91 1948 年，管理機關改為隸屬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的「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請參閱《臺灣省

政府公報》，〈制定「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組織規程」〉，37 戍皓府綜法字第 75372 號，1948/11/19。 
92 1943 年末，因應太平洋戰爭，日本政府頒佈「農業會令」，將鄉村的合作社與其他農業團體合
併，改為「農業會」，成為農村中一元化的經濟組織，在形式及實質上都已不再是合作社（尹樹

生，199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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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部份合作組織，慢慢恢復發展，在各級合作主管機關、合作社團以及熱心人士

倡導下，合作社的數目與會員數皆穩定成長（陳岩松，1983b：730-731）。 

    1952 年行政院公佈「全國合作事業推進綱領」，合作政策重新成為重要政策

之一（王永昌等，2003）。1965 年提出「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七大項社會福

利方針」，其中在社區發展一項中鼓勵社區內的人民以合作組織的方式，辦理消費、

副業生產與運銷暨公用福利等事業，希望透過合作組織、民主參與、平等的權利

責任分配促進社區發展。另外，考量到合作組織與農會之間的矛盾關係，1974 年

公告廢止「臺灣省各級農會改進辦法」，先後頒訂「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加

強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改善農村結構提高農民所得以及農業

綜合調整方案」，將農業合作列為重要施政措施，使農業合作社場再度蓬勃發展。

不過，農會和農業合作社之間仍處於競爭關係，後者由於資金、規模、政治資源

等問題而較不具競爭優勢，其發展規模以及數量仍有明顯侷限（林寶樹，1985；

王永昌等，2003）。 

    值得一提的是，從 1964 年起，在基督宗教組織的倡議下，開始推動成立儲蓄

互助社（Credit Union）。相較於其他的基層合作組織及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

儲蓄互助社是臺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唯一「由下而上」，全由民間發起之經濟弱者組

合（孫炳焱，2001）。雖然直至 1997 年才取得正式的法律資格，這段期間僅由財

政部於 1968 年發佈「試辦法」的行政命令。但此類組織奠基於職場、宗教、社區

等社會連帶關係，在非正式金融組織中取得重要地位，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微型金

融機制之一，解決無數的原住民與偏鄉地區民眾小額信貸需求（吳宗昇，2011）。

根據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2011 年底全臺共有 337 間儲互社，個人會員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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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萬人。 

    同時，在民間的努力下，高等教育方面有三所大學（中興、淡江、逢甲）先

後設立「合作經濟系」培養專業人才。93 在民間社團方面，除了合作企業本身之

外，許多推動合作事業相關人士成立「中國合作學社」與「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

會」，發行《合作經濟》、《合作報導》等社會教育刊物，推行合作教育。 

    小結這個階段的發展，陳岩松（1983b）認為臺灣的合作行政、合作金融與合

作教育等措施均具一定基礎，合作事業的發展因而持續成長，在國際間也引起重

視，常有考察團前來訪問，對於促進國民外交確有相當貢獻。 

 

三、1990年代至今  

    在 1990 年代仍有不同型態合作組織法規頒訂，例如 1995 年設置計程車運輸

合作社管理要點、1997 年正式賦予「儲蓄互助社」法律地位。然而，1999 年精省

之後，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裁撤（原有專員 111 人），僅於內政部社會司之下設

置「合作行政管理科」與「合作事業輔導科」，截至 2012 年 7 月科員人數僅有 9

人，外加 3 名辦事員。94 合作事業的行政層級降低、人員減少，顯示出政府的重

視程度有巨大落差。研究者認為，臺灣的合作事業從 2000 年左右社場數成長開始

趨緩（請參閱本章第二節發展趨勢），或許就和主管單位降級、推廣合作事業的經

費及人員不足有關，不過仍有待更多研究加以證實。 

    晚近幾年與合作社相關之重要政策是與「社區營造」之結合。2006 年 5 月內

政部提出「推動合作事業結合社區營造計畫」，主要的目的為「關懷社區」以及「促

	
  	
  	
  	
  	
  	
  	
  	
  	
  	
  	
  	
  	
  	
  	
  	
  	
  	
  	
  	
  	
  	
  	
  	
  	
  	
  	
  	
  	
  	
  	
  	
  	
  	
  	
  	
  	
  	
  	
  	
  	
  	
  	
  	
  	
  	
  	
  	
  	
  	
  	
  	
  	
  	
  	
  	
  
93 淡江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於 1991 年更名轉型為產業經濟學系。原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於 2000 年改
制為國立臺北大學，其合作經濟學系於 2009年更名為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請參閱各系所網站。 
94 請參閱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站。 Accessed: 201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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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社區的永續發展」等兩個部分。95 此計畫可以說是我國政府首次明確將合作事

業與社會福利、社區發展作連結，開始透過合作事業進行各項福利工作，並希望

以合作社的共同經營特性來達成社區經濟發展。對照歐盟的政策與法規發展經驗，

此計畫已經開始具有「社會經濟」的概念，不再像以往的發展政策只著重在硬體

建設經費而忽略合作經濟的社會關係層面之囿。可惜的是，本計畫已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終止，且沒有後續的總體規劃。 

    研究者認為，社會經濟的概念值得做更全面性的研究，若政府能更加認識不

同組織型式、其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其所能帶來的社會效益，則更能幫助各種社

會型企業有更好的發展。 

 

     

  

	
  	
  	
  	
  	
  	
  	
  	
  	
  	
  	
  	
  	
  	
  	
  	
  	
  	
  	
  	
  	
  	
  	
  	
  	
  	
  	
  	
  	
  	
  	
  	
  	
  	
  	
  	
  	
  	
  	
  	
  	
  	
  	
  	
  	
  	
  	
  	
  	
  	
  	
  	
  	
  	
  	
  	
  
95 此計劃前言明文指出是為因應國際合作聯盟於 1995 年將「關懷社區」列入合作社組織與經營之

七大原則之一。請參閱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站：http://coop.moi.gov.tw/moi-coach/moi-p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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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事業現況與趨勢  

 

    本節主要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96 說明臺灣的合作事業發展現況以及歷年趨

勢。根據我國之《合作社法》第三條，合作社依其業務主要分成十一類：1、生產

合作社（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全部或一部分業務）；2、運銷合作社（經

營產品之運銷業務）；3、供給合作社（提供社員生產所需原料、機具及資材等業

務）；4、利用合作社（購置生產、製造及儲銷等設備供社員生產上使用業務）；5、

勞動合作社（提供社員勞作及技術性勞務等業務）；6、消費合作社（經營生活用

品之銷售業務）；7、公用合作社（設置住宅、醫療、托老及托兒等公用設備供社

員生活上使用業務）；8、運輸合作社（提供社員運輸經營所需服務等業務）；9、

信用合作社（經營銀行業務）；10、保險合作社（經營保險業務）；11、合作農場

（經營農業生產、運銷、供給及利用等業務）。除以上分類，另外規定一類為「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種類及業務」。 

    在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當中，統計方式是先將合作社分成專營、兼營、

儲蓄互助社等三大類。專營合作社底下分為農業合作社、工業合作社、保險合作

社等；兼營合作社則包括區域合作社、社區合作社以及合作農場等分類。本節首

先依據內政統計年報簡介目前的合作社發展現況，進而說明歷來的發展趨勢。 

 

一、社（場）數  

    截至 2011 年底，全臺灣共有 4,803 個合作社（場），較 2010 年底減少 2.0％。據內

	
  	
  	
  	
  	
  	
  	
  	
  	
  	
  	
  	
  	
  	
  	
  	
  	
  	
  	
  	
  	
  	
  	
  	
  	
  	
  	
  	
  	
  	
  	
  	
  	
  	
  	
  	
  	
  	
  	
  	
  	
  	
  	
  	
  	
  	
  	
  	
  	
  	
  	
  	
  	
  	
  	
  	
  
96 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合作事業概況〉：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目前已

更新至 2011年年底。 Accessed: 201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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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統計週報指出，近幾年呈減少之趨勢，主因機關及學校消費合作社受到便利商店林

立之影響而減少。97 

    若按合作社級別分類：以屬縣（市）級社3,083個占64.2％最多，省（市）級社

1,662個占34.6％次之，全國級社58個僅占1.2％最少。 

    若按類別分類：以專營合作社4,161個占86.7％最多，其中，消費合作社有2,658

個，占所有合作社場數的55.3%，農業合作社有907個（18.9%），工業合作社524個。

儲蓄互助社337個占7.0％次之，兼營合作社305個占6.3％最少。在兼營合作社（場）

中，以合作農場228個占4.7％最多，社區合作社46個占1.0％次之，區域合作社21

個占0.4％居第三。 

    以長期趨勢來看，前文提到日治時代後期全臺約有500家合作社，1949年受到

農會合併鄉鎮合作社的影響，社數和社員數皆有減少，總數約355個合作社。此後

社場數及社員數穩定成長，1975年左右突破4,000家，個人會員超過230萬人；增加

的趨勢到2000年左右停止。2004年底到現在社場數從5,523家逐年下降到4,803家，

減幅達-13.0%。從1947年到現在，有關社場數及社員數的長期變化，請參閱表4-1。  

 

二、社（場）員數  

    目前約有社員數計276.8萬（其中有法人社員5,768個，占社員數的0.2％），總數較

2010年底減少11.1％。從2002年開始，近十年呈逐年減少之趨勢（請參閱圖4-1）， 而且

減少幅度高達37.6%。值得注意的是，除了1995至1997年之間因為信用合作社不再納入

合作事業統計當中，而使得會員人數減少之外，基本上社員數都維持上升或持平的狀態。

近十年由於消費合作社數目持續減少，而社員數減少的趨勢有待後續觀察。 
	
  	
  	
  	
  	
  	
  	
  	
  	
  	
  	
  	
  	
  	
  	
  	
  	
  	
  	
  	
  	
  	
  	
  	
  	
  	
  	
  	
  	
  	
  	
  	
  	
  	
  	
  	
  	
  	
  	
  	
  	
  	
  	
  	
  	
  	
  	
  	
  	
  	
  	
  	
  	
  	
  	
  	
  
97 關於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之困境，請參閱楊坤鋒（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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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按合作社的類別分：社員數以專營合作社249.3萬占90.1％最多，儲蓄互助

社20.9萬占7.6％次之，兼營合作社6.6萬占2.4％最少。在專營合作社中以消費合作

社227.0萬占82.0％最多，不過，比起2010年底的262.6萬減少13.6%；農業合作社14.8

萬占5.3％次之，工業合作社6.1萬占2.2％居第三；在兼營合作社中則以區域合作社

3.2萬占1.2％最多，合作農場2.0萬占0.7％次之，社區合作社1.5萬占0.5％居第三。 

 

表 4-1 臺灣合作社（場）數及社員數變化 

年底別 社(場)數 
社（場）員數 

總計 個人 法人 

1947 490 697,704 697,352 352 

1950 355 365,519 365,310 209 

1955 1,230 627,260 626,536 724 

1960 2,071 905,506 904,283 1,223 

1965 2,592 1,311,434 1,309,494 1,940 

1970 2,820 1,849,633 1,847,350 2,283 

1975 4,015 2,309,902 2,306,913 2,989 

1980 4,109 2,660,161 未統計 未統計 

1984 4,269  3,590,974  未統計 未統計 

1985 4,356  3,845,191  未統計 未統計 

1990 5,183  5,684,173  未統計 未統計 

1995 5,268  6,955,606  6,948,871  6,735  

2000 5,517  4,457,394  4,450,659  6,735  

2005 5,516  4,069,456  4,061,993  7,463  

2010 4,902  3,113,229 3,107,193  6,036  

2011 4,803  2,768,214  2,762,446  5,768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1999）；中華民國

合作事業協會（1998）；《內政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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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按級別來看：以省（市）級 135.2 萬占 48.9％最多，縣（市）級 132.4 萬占

47.9％次之，全國級 8.7 萬占 3.2％居第三。    

    在個人社員男女比例方面：全體個人社員以男性社員居多，占 53.6％，女性

占 46.4％。在專營合作社方面，以保險合作社男性社員比率占 90.0％最高，98 農

業合作社 82.3％次之，工業合作社 75.5％居第三，其他類別亦以男性較多；在兼

營合作社方面，男性社員比率亦均高於女性社員，以合作農場男性社員比例最高，

占 76.3％；在儲蓄互助社方面，則以女性社員較多占 53.6％，男性占 46.4%。 

 

 

圖4-1 臺灣合作社場數及社員數變化 

來源：作者自製，依據《內政統計年報》。 

 

三、股金總額及平均每社股金  

    近年雖然社（場）數減少，但合作社股金數目並未減少。2011 年底統計，合作

	
  	
  	
  	
  	
  	
  	
  	
  	
  	
  	
  	
  	
  	
  	
  	
  	
  	
  	
  	
  	
  	
  	
  	
  	
  	
  	
  	
  	
  	
  	
  	
  	
  	
  	
  	
  	
  	
  	
  	
  	
  	
  	
  	
  	
  	
  	
  	
  	
  	
  	
  	
  	
  	
  	
  	
  
98 以合作社型態經營產物保險業務僅有「臺灣省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一家，該合作社於 1981 年

9 月 1 日正式開始營業，截至 2011 年底有 2,022.7 萬元股金，資產總額有 4 億 1900 萬元左右。

相關資料請參閱內政部編（2001）；中央銀行統計資料：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 
171116426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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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股金總額達 248.4 億元（新台幣，以下貨幣單位皆同），較 2010 年底成長 3.0％；平均

每社股金為 529.6 萬元，較 2010 年底成長 3.1％，從 2008 年至現在呈現上升趨勢。 

    按類別來看：股金以儲蓄互助社195.7億元占78.8％最多，專營合作社48.6億元

占19.6％次之，兼營合作社4.0億元占1.6％最少。在專營合作社中以農業合作社33.3

億元占13.4％最多，工業合作社7.4億元占3.0％次之，消費合作社5.7億元占2.3％居

第三；在兼營合作社中則以合作農場3.2億元占1.3％最多，區域合作社3,734萬元占

0.2％次之，社區合作社2,768萬元占0.1％居第三。 

    在每社股金的比較方面，全體平均每社股金為517.1萬元，其中儲蓄互助社

5,808.4萬元最多，兼營合作社132.7萬元第二，專營合作社126.8萬元居第三。在專

營合作社中以保險合作社2,022.7萬元最高，消費合作社21.6萬元最少；兼營合作社

則以區域合作社177.8萬元最高，社區合作社60.2萬元最少。 

 

四、小結  

    從以上的合作社數、社員數、以及股金相關數據顯示，合作事業在臺灣的發

展具有一定的基礎以及成果。99 若我們將股金數目除以社員人數就能發現，各類

專營合作社的平均每位社員股金數目僅1,949元，其中，農業合作社平均每人2.2萬

元，工業合作社平均每人1.2萬元，而消費合作社平均每人股金僅252元。顯見合作

社企業的加入門檻很低，而且一旦加入之後，會員之間的權利及義務基本上一律

平等，不像一般公司企業，即使「入股」之後，權利義務也和出資額成正比，小

股東對於公司的營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換句話說，合作社企業對於各種在地生

產單位，以及眾多基層人民來說，實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機制。 

	
  	
  	
  	
  	
  	
  	
  	
  	
  	
  	
  	
  	
  	
  	
  	
  	
  	
  	
  	
  	
  	
  	
  	
  	
  	
  	
  	
  	
  	
  	
  	
  	
  	
  	
  	
  	
  	
  	
  	
  	
  	
  	
  	
  	
  	
  	
  	
  	
  	
  	
  	
  	
  	
  	
  	
  
99 可惜的是，目前並沒有對於臺灣合作事業「經濟規模」（營業額）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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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合作社企業的數目雖然多，但是實際營運狀況卻不如表面熱絡，因為

實際營運者與登記數目可能有差距，例如以勞動合作社來說，梁玲菁（2004：2）

指出，在從1993至2002年間數量從54家增至150家，但2003年的調查指出實際營運

者僅剩不到一半；2010年有239家勞動合作社，可是實際營運者僅有87家，僅佔全

體36.4%（梁玲菁，2011c：10）。再者，就算實際營運，也不一定能符合七點合作

原則，可能有些合作社企業已偏向一般私人公司般的運作。從股金數目來看，合

作社企業勢必要從市場上想辦法開拓另外的資金取得管道，以獲取營運所需的資

本，此時如何在引入外來資源或資本的同時，保有合作原則（尤其是自治與自立、

民主管理等面向），就必須要合作社員之間的努力。同時，各機關學校消費合作社

的數目一直都在所有合作社類別當中佔多數，但實際上各機關的行政主管以及成

員的合作理念可能也不高，經營時僅有合作社之名而無合作之實（楊坤鋒，2007）。 

當合作經濟不重視合作教育、社會關係層面時，經濟表現方面又很難與龐大資本

支持的企業（如：便利商店）匹敵，則會失去它存在的意義。目前我國合作事業

主管單位（內政部社會司的兩個科）層級低、人員編制少、預算少，因此也沒有

辦法對合作事業有更深入的調查，甚為可惜。 

    相對來說，有一些地方具備發展合作事業的潛力，但仍未正式成立合作社，

例如本文所選取的兩個觀察對象（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落），都

具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基礎，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資源投入，若能繼續

發展成合作社企業，則更有機會幫助提升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此部份將於第五

章再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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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作事業著名案例分析  

 

    由上一節的現況資料可知，臺灣的合作事業家數在近十餘年以來皆維持在約

五千家之譜。檢視實際上的運作狀況，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經營成功的實例，而且

存在各種不同的合作社當中。例如，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可說是知名度最高、受

到最多研究者關注的合作社之一，100 他們推動綠色消費等環保運動，也以共同購

買的方式確保消費者能買到最健康且有品質的產品、生產者能投入更多生產友善

環境的產品且不被中間商賺走利潤。 

    本節選取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新竹縣司馬庫斯勞動合作社兩個成功

案例加以分析，因為這兩個案例經營狀況可說足以當成合作社的典範，且與本研

究實地走訪的花蓮兩個村落性質較相近，產業皆以農業為主，並且實施以社區、

部落為範圍的勞動共同分配機制。 

 

一、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101 

    1988（民國 77）年左右，一群熱愛農業的農村青年共同發起籌組專業性果菜

生產合作社，主要目的在提升小農經營的競爭力。1989 年 1 月 7 日 正式成立「西

螺果菜生產合作社」，同年九月易名為「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截至 2012

年為止，共有社員 259 戶，耕地面積 191.3 公頃 ，股金 3785 萬餘元，另有協力農

戶約 800 戶。相對於臺灣較常見的小農生產而言，其組織相當龐大，所產銷的蔬

果品項合計多達 100 項，包括各種葉菜類、根莖類、花果類及菇菌類等等。 

	
  	
  	
  	
  	
  	
  	
  	
  	
  	
  	
  	
  	
  	
  	
  	
  	
  	
  	
  	
  	
  	
  	
  	
  	
  	
  	
  	
  	
  	
  	
  	
  	
  	
  	
  	
  	
  	
  	
  	
  	
  	
  	
  	
  	
  	
  	
  	
  	
  	
  	
  	
  	
  	
  	
  	
  
100 請參閱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網站介紹：http://www.hucc-coop.tw/about.asp?infor_no=0001。 
101 請參閱該合作社官方網站 http://www.hankuan.org.tw/aboutus02.htm；內政部社會司（2001）；行
政院農糧署企劃組企劃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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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光合作社屬於標準的合作企業型態。主要決策都必須經由「社員大會」，由

其選出理事主席，並選出監事組成監事會，然後組成社務會。由社員大會任命總

經理及副總經理，其下設置行銷部、場務部、財務部、管理部、業務部、行政室

等六個單位。 

    合作社逐年成立各種產銷機制，目前共擁有蔬果小包裝場 3 處、共 12 條生產

線、一座蔬菜截切場（日產能 50 公噸）、低溫物流中心及冷藏庫等使用土地共達

1500 坪，還有專屬冷藏車、大小貨卡等運銷車隊。其成功之處在於全方面皆建立

起蔬果生產線，包括從生產、管控、供給、採收後處理、分級、包裝、截切、即

食加工、行銷、倉儲到配送階段，可以說是包辦「從田間到貨架」的產銷流程。

主要的客戶包括大潤發、愛買等量販店，惠康、頂好等超市系統，國軍龍崗、秀

朗等營區，興農、長榮航空等公司團膳，以及各地拍賣批發市場。每年的蔬果運

銷量達超過兩萬公噸，金額超過 8 億元，對比國內農業產銷團隊普遍為小規模，

漢光創立了自有品牌（益康蔬菜），也成功建立起規模經濟。 

    漢光的成功關鍵之一在於與政府單位的協作。過去，農政單位輔導農民成立

產銷班，合作社也依相關規定成立產銷班，以共同經營模式，穩定貨源、降低成

本。1995 年在農委會的輔導下，建立運銷業務電腦化；其後推出網路購物，進入

資訊時代。1997 年在省農林廳及種苗自動化服務小組的輔導下，成立漢光種苗自

動化育苗場，生產高品質、低價位的菜苗提供社員以及鄰近農民使用，每年育苗

量近三千萬株。 

    合作社規定每年拿出 10%至 15%的利潤用於社員的培訓與開發，配合政府補

助款，透過不斷的改良創新技術，生產高品質的蔬菜，同時加強運銷現代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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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吳麗民、袁山林，2011）。目前漢光也正在推廣「農產品履歷

制度」，目的是讓生產者遵守一定的生產規範（例如要通過檢驗、不得使用禁藥）、

讓消費者更安心購買。從這點更可以體現出合作社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層面，並非

以經濟利潤為唯一的考量。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帶來的啟示是：「個別農戶單打獨鬥很難面面俱到，唯有

加入組織運作才有機會創造更多產品價值（行政院農糧署企劃組企劃科，2008）。」

漢光透過組織運作，將小農戶集結，發展大農制的管理模式，成為合作企業的成

功案例。   

 

二、司馬庫斯共同經營（Tnunan Smangus） 102 

    司馬庫斯可以稱得上為合作社或是共同經營模式整合最成功的部落之一。該

部落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直到 1979 年才有電力供應，可說是臺灣最後一個通電的

部落。在此地生活的是泰雅族人，原本為耕種小米、玉米等作物，1950 年代以來，

也逐漸種植水梨、香菇、水蜜桃等作物。自 1991 年時發現巨木群後，開始經營民

宿及生態旅遊。1995 年開通聯外道路、也開啟了觀光大門，旅遊與觀光成為部落

族人收入的主要來源。然而，部落的面貌與維生方式因為觀光而逐漸改觀，財團

打算大量買地、林務局打算發展森林遊樂區等，而部落部落內部也因為利益分配

問題，大小衝突不斷。 

    在這段時間裡，司馬庫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討論、溝通部落的未來。部落外

有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友、耕莘青年山地學習團、臺大司馬庫斯社等成員之影響；

部落內則有泰雅傳統文化、緊密的部落親緣關係、單一的信仰團體、較封閉的社

	
  	
  	
  	
  	
  	
  	
  	
  	
  	
  	
  	
  	
  	
  	
  	
  	
  	
  	
  	
  	
  	
  	
  	
  	
  	
  	
  	
  	
  	
  	
  	
  	
  	
  	
  	
  	
  	
  	
  	
  	
  	
  	
  	
  	
  	
  	
  	
  	
  	
  	
  	
  	
  	
  	
  	
  
102 本段主要參閱以下資料：蔡秀菊（2005）；徐沛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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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等因素，因此得以凝聚共識（蔡秀菊，2005）。2000 年左右確定「土地部落共有

共管」的方向，制定部落公約、不賣土地、不引進財團、不亂開挖。2001 年成立

「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2004 年成立「Tnunan Smangus」

組織（土地共有的司馬庫斯），對外名稱為「司馬庫斯部落勞動合作社」。部落族

人共同規劃土地的使用，集體經營司馬庫斯的旅遊觀光，所得利益均分，並建立

一套完善的福利制度，實現部落自治的小型共產社會。 

    Tnunan Smangus 有「三會九部」的完整組織結構。以「部落議會」為主（若

套用在合作社組織，則類似社員大會的組織），與「部落發展協會」、「部落教會」

互補，下設財務會計、人事、工程、生態環境、教育文化、衛生福利、農業土地、

開發研發、民宿餐廳等九個部門，透過不同部門的合作，實現共同經營的模式。 

    目前為止，司馬庫斯部落 28 戶（約 168 人）當中，已有 8 成的族人加入 Tnunan 

Smangus。部落當中的各種工作，包括修繕、餐飲、民宿、導覽、耕種、販賣等等，

皆分配由成員集體完成，所得收入全數歸入公共基金。成年族人每個月薪水 1 萬

元（婦女多領 1000 元）。公共基金除了薪資之外，亦提供部落族人教育、醫療補

助，而婚喪喜慶、家屋建造等也都支援。 

    這樣的共同經營模式仍需處理一些困境。首先，目前仍有兩成的部落族人沒

有加入 Tnunan Smangus，還需要更多溝通與理念的說服。此外，土地共有制度在

法律上會有一些困難，目前作法是和每戶族人簽訂契約，並立下傳統的誓約，讓

土地由部落集體使用，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防止財團買走大量土地。在文化保

存方面更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目前司馬庫斯部落正在募款以建立「泰雅民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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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來能讓年輕人留在自己部落學習，傳承完整的「泰雅民族知識」，現在有一

些由族人自行開設的包括文化、語言、傳統手工藝等課程。 

    在經營管理專業能力部份，司馬庫斯族人仍面臨專業性不足的問題。三年前

（2009 年）臺北市勞工局職訓中心曾主動派訓練師上山協助家事服務、客房清潔

職訓；2012 年 4 月再度開設餐飲管理及文創課程，教族人經營管理、蛋糕烘焙等

技巧；族人也可選擇文化創意產業班，了解原民藝品文創設計概念。103 這又顯示

出合作社經營時，常需要政府的資源支援，但又有可能與政府單位產生衝突（例

如司馬庫斯部落與水保局對於森林保育方式及開發的看法不同），因此更需要相關

機構的協調。而現在這樣缺乏有力中央主管機構的狀況下，合作社的發展可能就

會遇到障礙。 

    司馬庫斯在部落勞動、觀光、農業等各項產業皆以共同經營模式運作。類似

的例子還有不少，只是共同所有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

落「達拉崗農場」，是由 20 多戶泰雅族原住民所成立的合作農場；南投縣信義鄉

明德合作農場主要由布農族原住民組成，豐丘部落所產的巨鋒葡萄即為其最著名

的產品之一，目前農場正嘗試發展成整合信義鄉農產品產銷的經濟組織。可見以

部落為單位的合作農場、合作社等經營型態，已有不少案例可供參考。本研究第

五章將以實地訪調結果印證這類合作社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其發展上所面臨的侷

限。 

  

	
  	
  	
  	
  	
  	
  	
  	
  	
  	
  	
  	
  	
  	
  	
  	
  	
  	
  	
  	
  	
  	
  	
  	
  	
  	
  	
  	
  	
  	
  	
  	
  	
  	
  	
  	
  	
  	
  	
  	
  	
  	
  	
  	
  	
  	
  	
  	
  	
  	
  	
  	
  	
  	
  	
  	
  
103 請參閱：郭安家，2012，〈改造司馬庫斯！原民上課拚文創〉，《聯合報》，3/11：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6954053.shtml。 Accessed: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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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題與討論  

 
一、合作經濟的需要性  

    臺灣合作企業成立的原因主要為以下幾項：面臨市場競爭，小農或小型生產

者的競爭力太低、耕地小、產銷不易的問題（生產合作社、農業合作社），需要以

合作企業的方式，加以克服；以共同購買的力量降低生產成本或是日常生活的開

支（消費合作社）；有的則目的在以合作企業的方式，提供金融、保險等服務（信

合社、儲互社、保險合作社）。但與歐美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目前臺灣的「公

用合作社」僅 19 家，對於提供兒童照護、住宅、教育等福利政策補充性質的合作

社仍有待發展。 

    若單以農業來看，合作事業可說是相當重要。臺灣的農業生產是以小農型態

為主，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農林漁牧業普查」，104 臺灣現有約 78 萬戶農戶，其中

有 42.8 萬戶（約 55%）的耕地面積在 0.5 公頃以下，19.7 萬戶（約 25%）的耕地

面積在 0.5 至 1 公頃，平均耕地面積 0.7 公頃，中位數為 0.4—0.5 公頃。截至 2011

年底，全臺灣有 226 個合作農場、社員約 1.5 萬人，以及 907 個農業合作社、社員

約 15 萬人。若合作經濟持續發展，在經濟面能避免中間商的剝削、避免同類生產

者之間削價競爭，有助於創造規模經濟，讓傳統農業轉型、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更重要的是，合作社企業在非經濟層面帶來的改變。例如漢光合作社的案例

所示，其產銷班的經營、推動網路銷售、e 化生產流程，以及目前在推動的生產履

歷表，105 都具有改善社會關係、達成推廣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可能性。透過新科技

	
  	
  	
  	
  	
  	
  	
  	
  	
  	
  	
  	
  	
  	
  	
  	
  	
  	
  	
  	
  	
  	
  	
  	
  	
  	
  	
  	
  	
  	
  	
  	
  	
  	
  	
  	
  	
  	
  	
  	
  	
  	
  	
  	
  	
  	
  	
  	
  	
  	
  	
  	
  	
  	
  	
  	
  
104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專區，99年農林漁牧普查：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35。 
105 請參閱漢光合作社網站介紹：http://www.hankuan.org.tw/tap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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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與農人觀念的溝通，漢光建立一套生產體系，要求農田土壤及水質通過

檢測、不購買未合格登記的農藥及禁藥，以及讓所有蔬果在採收前進行採樣及生

化檢驗，使農民改變傳統大量使用農藥，而且無專業分工的生產方式，如此一來

也能提昇消費者購買的品質。本研究所訪調的兩個村落也都有推行有機農業的嘗

試，這是一般生產模式較沒有動機去推廣的部份（因為有機的成本高，且必須花

很多時間才能改變農人的舊觀念），這可以印證本文第二章所提出合作經濟是經濟

邏輯與社會關係層面雙元互動的結果。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經濟效益指標衡量經濟活動，但成功的合作經濟不只追

求市場上的獲利，更具有非經濟因素正面效益。以司馬庫斯為例，合作經濟不但

有助於部落內部的互助合作，也有利於傳統文化與其所認同生活方式的保存，亦

可經由經濟活動來延伸其服務價值。在一般的村落當中（司馬庫斯地處遙遠，因

此較具封閉性），合作經濟有助於提升社會關係，協助社會整體生活網絡的建立，

如此則可以解決失業問題、提供福利照顧，讓人們的生活更穩定，且有額外的受

訓與教育的機會。整體社會問題減少，勞動力品質也能有所增加，這些好處或許

無法透過 GDP（國內生產毛額）指標實際衡量，但是卻有助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所追求的各項經濟指標的提升。 

    進一步來說，合作事業帶來成就不只是顯現在幫助經濟活動成長，其好處更

可以體現在各種 GDP 的替代指標方面，例如綠色 GDP、106 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107 國民幸福指數（GNH）108。從許多實際案例可以得知，合

	
  	
  	
  	
  	
  	
  	
  	
  	
  	
  	
  	
  	
  	
  	
  	
  	
  	
  	
  	
  	
  	
  	
  	
  	
  	
  	
  	
  	
  	
  	
  	
  	
  	
  	
  	
  	
  	
  	
  	
  	
  	
  	
  	
  	
  	
  	
  	
  	
  	
  	
  	
  	
  	
  	
  	
  
106 Green GDP，指原始的 GDP再扣除掉自然資源的折耗以及環境品質的折損，最後再減去環境支
出與環境稅，所得出的剩餘值即是綠色 GDP。請參閱林奕均（2012）。 
107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提出的指數，項目包括自宅供給、收入、工作、社群、教
育、環境、衛生保健、生活滿意度、政治參與等，請參閱：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108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由不丹所推動的概念，特別注重永續與平等的社經發展、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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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業的發展趨勢的確如同梁玲菁（2011a）所觀察的結果：「形成 3C 產業、營造

3H 生活、兼顧 3N 發展」。109 也就是形成關懷（caring）、社區（community）、以

及氣候（climate）三大產業；營造更貼近人性（humanity）、健康（health）以及幸

福（happiness）的生活；並能在發展的同時兼顧未來性（the next）、自然環境（the 

nature）以及社會經濟網絡（the network）。因此，合作社存在的需要性正如 2012

年國際合作社年的標語所說：「合作社企業建造更美好的世界（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 

 

二、合作經濟的可行性  

    合作社企業在臺灣已經有長時間的發展經驗，目前也有近五千家、近三百萬

會員，已經從經濟績效證明合作事業在臺灣是可行的。除了這些案例之外，合作

經濟對於基層人民的經濟發展助益甚多（陳岩松，1983a：2、373-374）：在金融機

制方面，信用合作社曾經是主要的促進儲蓄與小額融資的平民金融機構之一；而

儲蓄互助社則被稱作「原住民的撲滿」，解決無數原住民以及偏鄉地區小額貸款的

需求；110 各類的生產合作社對於改善社員生活與輔導社員就業都發揮很大的效用，

例如青果運銷類的合作社在 1970 年代曾經達到每年賺取外匯四千萬美元的業績

（內政部編，2001）；鰻魚合作社同時期每年可獲超過 1 億美元之外匯（陳岩松，

1983b：745）；消費合作社則是目前合作事業當中社數及社員數最多的；其中，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同時身兼環境保護推廣者的角色，除環境教育外，也共同

成立許多蔬菜產銷班，幫助生產有機蔬菜，保障社員健康與保護土地地力（梁玲

	
  	
  	
  	
  	
  	
  	
  	
  	
  	
  	
  	
  	
  	
  	
  	
  	
  	
  	
  	
  	
  	
  	
  	
  	
  	
  	
  	
  	
  	
  	
  	
  	
  	
  	
  	
  	
  	
  	
  	
  	
  	
  	
  	
  	
  	
  	
  	
  	
  	
  	
  	
  	
  	
  	
  	
  	
  	
  	
  	
  	
  	
  	
  	
  	
  	
  	
  	
  	
  	
  	
  	
  	
  	
  	
  	
  	
  	
  	
  	
  	
  	
  	
  	
  	
  	
  	
  	
  	
  	
  	
  	
  	
  	
  	
  	
  	
  	
  	
  	
  	
  	
  	
  	
  	
  	
  	
  	
  	
  	
  	
  	
  	
  	
  	
  	
  	
  	
  	
  	
  	
  	
  	
  	
  	
  	
  	
  	
  	
  	
  	
  	
  	
  	
  	
  	
  	
  	
  	
  	
  	
  	
  	
  	
  	
  	
  	
  	
  	
  	
  	
  	
  	
  	
  	
  	
  	
  	
  	
  	
  	
  	
  
推廣與維護傳統文化、良好的治理等層面。請參閱：http://www.bhutan.gov.bt/government/gnh.php。 
109 請參閱本文第一章第二節，頁 14-15。 
110 請參閱吳宗昇（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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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2012b）。由此可見，合作事業在臺灣已經是具體可行，而且已有很好成效的

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安排。 

 

三、臺灣的合作經濟發展特色  

    相較於歐洲及世界各國合作運動當中「以下而上」的發展方式，臺灣的合作

社企業雖有許多是從民間自發性發起，但從日治時期開始各合作社的運作仍常以

政府部門引導的「由上而下」模式居多，各類合作社幾乎都有接受政府的指示，

在政策保護下才得以壯大（吳恪元，1996；孫炳焱，2001）。許多合作社的發展過

程明顯代有政治控制的意味，而不是「經濟弱者」的組合。111 政府介入合作社的

運作過程將減弱合作原則當中的民主原則，使其運作無法貼近社員需求。儲蓄互

助社可以說是各類合作社當中的例外，它是因為宗教團體的倡儀而形成的救濟貧

窮組織型態，透過宗教領袖的威望，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合作，而使儲互社保存

相當的自主性，可視為典型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之一。 

    然而，目前臺灣欠缺合作事業發展的「宏觀政策」。我國合作事業主管機關的

規模及經費皆偏低，各類合作社企業必須自行尋找相關部門的資源，例如農委會、

原民會、職訓局等；產銷方面也必須自行「搭橋樑」，例如漢光合作社是自行開發

通路。尤其 1990 年代精省之後，合作事業中央主管機關降級，這樣的情形更加明

顯。但由於臺灣的市民社會展現出活力，讓合作社企業的社場數、社員數仍能持

續發展，只是規模普遍不大，侷限甚多，缺乏政府單位在政策面的支援（例如提

供各種優惠貸款、稅制鼓勵）是主因之一。 
	
  	
  	
  	
  	
  	
  	
  	
  	
  	
  	
  	
  	
  	
  	
  	
  	
  	
  	
  	
  	
  	
  	
  	
  	
  	
  	
  	
  	
  	
  	
  	
  	
  	
  	
  	
  	
  	
  	
  	
  	
  	
  	
  	
  	
  	
  	
  	
  	
  	
  	
  	
  	
  	
  	
  	
  
111 舉例來說，1955 年政府推動要求各級學校將員生福利社改為員生消費合作社，使得消費合作社
的數量與會員數目皆成為合作社當中最多的，近年才因為便利商店林立的影響而逐年減少；農業

或生產型合作社較有可能獲得政府的輔導，例如青果合作社、嘉南羊乳合作社皆有政府在相關技

術上的支援。不過地區性的農業業務仍以「農會」的運作為主，合作社的業務常與農會高度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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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經濟發展侷限  

    合作經濟發展侷限，從外在因素與合作社內部因素來論述，前者包括主管機

關及國家政策、經濟環境等，後者則包括經營管理、人才、合作教育等問題。 

（一）外部因素 

    目前整個政府單位以及社會上普遍缺乏對合作社的認識，未能充分了解其所

具有的社會與經濟意義，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於合作教育不足。而合作社主要面對

的問題包括主管單位行政權力低、缺乏宏觀合作政策，以及難以面對農村人口外

移等社會經濟條件的挑戰。 

    目前臺灣合作事業面臨最嚴重的問題是合作事業主管單位行政權力薄弱。如

前所述，1999 年精省之後，合作事業主管機關從原有的中央（內政部社會司合作

科 3 人）及省（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 111 人）縮減合併為兩個科（內政部社會

司合作行政管理科、合作事業輔導科），原有 41 名人力，但十餘年來遇缺不補，

至 2012 年 7 月合計只有 9 位科員，且年度預算不到 1000 萬元。合作行政人力無

以為繼，地方政府亦是人員異動頻繁，或以兼辦方式因應，其合作事業規定或業

務常與中央規定不一，不利合作事業的整合發展。 

    主管機關政策與教育訓練支持的缺乏，直接導致合作事業發展的衰退。現有

的合作社成功案例多半是經由不同部會的輔導或補助，例如農委會提供技術協助；

原民會提供補助方案；勞委會提供就業方案補助，以降低合作社的人力成本。但

是完全沒有一個統合的合作事業政策，跟全球相比，第三章當中已提到許多國家

都設有各種專職合作事務的部門。政府的「不作為」不僅違反憲法第 145 條「獎

勵合作事業」的基本國策，亦違背聯合國第 56 屆大會、第 88 屆大會採納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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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有利合作社發展環境準則」的精神（梁玲菁，2012c）。2012 年為國際合作

社年，但我們也未見相關部會提出相應的計劃，或趁機檢討臺灣的合作事業政策。 

    學者指出，發展合作社企業至少與中央 14 個部會相關，卻受限於行政主管機

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不易取得共識的困境，從制度、政策、稅法、獎勵、

教育及推展皆十分匱乏（梁玲菁，2011b：8-9、2012c）。例如，在原住民部份，勞

委會與青輔會無法直接至部落社區中，瞭解地方、人力、社會經濟問題，所以原

住民生性合作、共享之特性無法發揮。在合作教育部份，內政部社會司合作事業

輔導科在行政上因層級、人力、預算等限制，無法大力推展。在創業部份，勞委

會職訓局尚未重視合作社創業模式與課程，無法適度引入資訊給原住民、婦女或

一般人存在個人創業能力不足者，而且整體而言，臺灣缺乏合作社創業機制與融

資機制（梁玲菁，2011b）。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曾對會員國政府提

出警告，112 希望各國政府推出合作經濟政策以促進農村發展。尤其各國合作經濟

政策通常都是原則性的，缺乏具體可行的規劃方案，無法實際幫助合作社企業的

成長與發展（APO，1996）。同時，因為基層農業組織（農會）的存在，使得農民

通常不知道該加入哪個組織。各部門之間彼此有時還存在競爭關係，不利合作社

發展。就算各部會都有一些輔導計劃，但是也因為未能長時間投注人力及資源，

因此很難產生「績效」，甚至使合作經濟更不受重視。 

    除了主管機關的問題外，合作社企業的發展也受到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影

響。以農業合作社來說，包括農村人口外移、務農人口減少等都會使合作社企業

發展受限。目前政府雖然提出許多特殊發展條例，例如農村再生計劃、東部區域

	
  	
  	
  	
  	
  	
  	
  	
  	
  	
  	
  	
  	
  	
  	
  	
  	
  	
  	
  	
  	
  	
  	
  	
  	
  	
  	
  	
  	
  	
  	
  	
  	
  	
  	
  	
  	
  	
  	
  	
  	
  	
  	
  	
  	
  	
  	
  	
  	
  	
  	
  	
  	
  	
  	
  	
  
112 APO總部設在東京，性質為政府間國際組織，目前我國為正式的會員。 



	
  

	
   100 

發展條例、雲嘉農業特區發展條例等，但內容僅著重硬體建設，給予各村落大筆

經費建設道路、公園等設施，或是推出大型的建案、開發案。如同本研究的第一

章第一節所述，這些大型的開發計劃，反而可能加速各地自然環境的破壞、改變

原有生活情境，不僅無助於人才回流，更可能破壞原有的「合作基礎」。根據筆者

以及一些社會團體的訪調結果，不少地方人士對於大筆的經費感到憂心，而實際

上也已造成一些社區協會變成「申請經費機器」，而不重視居民的需求與連結。  

    綜上所述，由於缺乏有力的主管機關、沒有宏觀合作政策，我們的合作經濟

與福利政策、社區營造等方面連結仍然非常薄弱，更遑論期待臺灣的合作經濟可

以像歐盟那樣成為「社會經濟」的一環。 

（二）合作社內部因素 

    合作社企業是由「人」所組成，比起一般商業公司以私人資本為組織重心，

合作社企業更注重社員之間的社會連帶。合作社內部問題包括理監事等領導人員、

社員、經營人才（以及合作社員工），學者統稱為「合作社組織的三角架構關係」

（梁玲菁，2012a）。 

    首先，在理監事等領導人員方面，若其缺乏合作理念，只想要以營利為目的，

則將使合作社變質為一般公司。陳岩松（1983a）認為，合作社企業最大的危機就

是組成份子將合作社視為營利為目的者居多，主事者成為營利者，導致合作社解

散或是轉變成一般的私人公司。1970 年代起，臺灣的信用合作社紛紛轉變為一般

商業銀行，就是因為理監事掌控金融業務的擴張，捨棄原有的合作原則。 

    在合作社的社員方面，缺乏合作理念也帶來合作社企業發展的侷限性。社員

通常較自利，這會造成經營人員與社員之間（例如要採用新的生產方式），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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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彼此之間的衝突（例如對於利潤的分配方式、勞動量分配的均衡），讓經營方式

受限。在合作社堅持的民主原則方面，每個人的參與程度不一樣，決策上有些人

的影響力會比較突出，有些人則不喜歡參與公共事務，放棄投票權利；在合作社

企業擴張的過程，管理階層常常會將權力集中、犧牲民主原則以便快速決策，所

做出的決策也常無法兼顧公共利益的目標（Fulton，2001）。若合作社企業無法滿

足會員需求，則合作社的運作將難以為繼。也就是說，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所歸

納的合作社「內部難題」，臺灣的合作社也必須想辦法克服。 

    合作社企業的經營方面也有許多問題。專業經營人才以及合作社職員是重要

關鍵，若是職員的在職訓練不足、無法提升服務品質；或是缺乏經營管理人才、

缺乏專業知識，將很難在競爭市場中生存。除了人才專業性之外，臺灣的合作事

業組織規模普遍不大，同時，由於資金不夠充裕、認股狀況不理想，常會使業務

經營與發展受到限制，致無法和同業競爭、在經濟上滿足社員需求。113  

    要改善以上的「三角關係」，最重要的就是靠教育訓練，尤其是以合作教育為

中心，涵蓋合作理念教育、志願性服務教育、幹部教育、專業管理教育、社會教

育等（梁玲菁，2012a）。曹和汾（2003）舉出 1970 年代的例子更可印證合作教育

的重要性：1975 年新竹縣五峰鄉籌組桃山社區合作社，但不到半年就發現社員參

與量銳減，原因即是社員普遍缺乏合作基本認知；其後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欲成

立合作社，透過儲蓄互助協會將先前的失敗經驗轉告，經過「山地合作推廣計畫

小組」一系列的宣導、理監事及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一年後才成立東河消費合

	
  	
  	
  	
  	
  	
  	
  	
  	
  	
  	
  	
  	
  	
  	
  	
  	
  	
  	
  	
  	
  	
  	
  	
  	
  	
  	
  	
  	
  	
  	
  	
  	
  	
  	
  	
  	
  	
  	
  	
  	
  	
  	
  	
  	
  	
  	
  	
  	
  	
  	
  	
  	
  	
  	
  	
  
113 請參閱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2010）《社政年報》，第十三章：合作事業，
http://sowf.moi.gov.tw/17/99/index.htm。然而，此份年報的「檢討與展望」部份，至少從九十二年
度開始，已有八年的年報幾乎是一字未改。這也部份顯現出主管機關人員不足、政策不明、政府

不重視合作事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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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經營成效也獲得政府的模範合作社獎項肯定。114 

    除了培養社員及管理人員的合作理念之外，針對經營人才方面，各級政府也

有責任，包括開設各類培訓班，主導聯合社的體系創立、協助分析產銷問題等。

目前政府推出的各類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等皆將合作社企業排除在外，對於

合作社企業的獎勵遠遠不及對於一般私人資本企業的各種優惠措施。對照世界各

國合作經濟發展的經驗，政府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協助合作社解決內部、外部

的各項侷限與問題。 

 

 

	
  	
  	
  	
  	
  	
  	
  	
  	
  	
  	
  	
  	
  	
  	
  	
  	
  	
  	
  	
  	
  	
  	
  	
  	
  	
  	
  	
  	
  	
  	
  	
  	
  	
  	
  	
  	
  	
  	
  	
  	
  	
  	
  	
  	
  	
  	
  	
  	
  	
  	
  	
  	
  	
  	
  	
  
114 山地合作推廣計畫小組是在 1977年（民國 66年）由「中國互助運動協會」（于斌主教於 1964
年發起成立該組織，主要目的在推廣儲蓄互助社）爭取亞洲基金會與西德開發基金會的經費而成

立，主要目的在推廣合作理念，以及協助原住民成立合作社。請參閱曹和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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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探討——花蓮在地實踐  
    

 「我確信那些小規模的合作社的集合體將變成非常的重要。我不幻想合作經濟會

在自由市場競爭之下會逐漸取代資本主義。不過當全球資本主義被它自己的負荷、

矛盾、與廣大民眾的抵抗擊倒時，我們應該有可行的經濟民主作範本，有地區性

的經濟可以照常運行為自己的社區服務。」 

 ——Tim Huet115 

 

第一節  瑞穗鄉富興村個案  

 

    富興村的社區營造計劃是從 2007年才開始，可以說在短時間內累積了不錯的

成果。116 從一開始的老人照護服務計劃，到社區營造計劃得到全縣大獎，到擁有

一個社區餐廳、鳳梨相關產品的簡單加工廠，成為社區產業發展的一個楷模。不

過，從 2010年開始籌備的十人小規模的生態旅遊團，比社區餐廳發展出更符合合

作事業的雛型。以下分別分析及討論合作機制的成立背景與影響因素。 

 

一、社區營造  

    富興社區的發展關鍵人物是訪談對象 F7。1992年（民國 81年），臺灣省政府

輔導全臺各社區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富興村也在當時成立了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不過，協會並未對當地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直到 2007 年 F7 的加入之後才有明顯

改觀。他從 1990 年左右開始在當地養牛（製作鮮奶），由於養牛事務繁忙，16 年

	
  	
  	
  	
  	
  	
  	
  	
  	
  	
  	
  	
  	
  	
  	
  	
  	
  	
  	
  	
  	
  	
  	
  	
  	
  	
  	
  	
  	
  	
  	
  	
  	
  	
  	
  	
  	
  	
  	
  	
  	
  	
  	
  	
  	
  	
  	
  	
  	
  	
  	
  	
  	
  	
  	
  	
  
115 原文請參閱 Huet（1997）。Tim Huet 是美國的律師、Center for Democratic Solutions（總部設在
舊金山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合作社顧問諮詢服務）主任。請參閱劉格正譯，〈合作社能全球化

嗎？  蒙德拉貢正在嘗試中〉：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goglobal.htm。Accessed: 
2012/5/21。 
116 富興社區意指富興村，兩者範圍相同，只是後者為行政區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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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幾乎沒有跟社區有所接觸。2006年底他開始加入社區協會的運作（2007年中才

將牧場收掉，結束牧場與社區兩頭忙碌的生活）。他的初衷原本是希望透過協會組

織實現保育的理想，後來因為看到一位熟識的小孩因為父母外出工作，而照顧他

的阿嬤有時因為疏忽而讓這位小孩餓肚子，他覺得這個狀況必須有所改善，也覺

得社區的社會福利方面的改善具有迫切性與需要性。因此，他便加入社區發展協

會，撰寫計劃書向勞委會申請經費。117 一開始的計劃主要是辦理夏令營、冬令營

以及針對老人和小孩的各項活動，並且開始招募社區居民加入，成為固定的訪視

員以及照顧員，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劃補助的錢支付基本的薪資，並提供基本

的訪視訓練課程。從這個計劃案開始才有較多社區民眾參與社區發展協會以及公

共事務，先前大家對於協會的參與度不高。 

    2009年水保局辦理農村再生計劃提案比賽，富興村在 F7的規劃下，他們的提

案得到花蓮縣第二名，因此獲得到一筆經費可以投注在硬體設備，社區因此得以

興建共同的圍牆、造景、涼亭等設施，社區面貌煥然一新。 

    然而，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包括「農村再生計劃」以及「地區特別發展條例」

在內，這類的計劃案經費金額通常很龐大，但是大多數的經費都被編列在做硬體

設施上，對於自然資源與傳統文化等真正能代表農村存在價值以及活化農村經濟

等「軟實力」卻著墨甚少。研究者認為，大概是因為生態保育、文化與產業方面

的經費量較小，或者是需要長時間經營才能看出成果，而硬體建設則能在短時間

內馬上看到「成效」，但是卻因此造成許多華而不實的建設成果。 

    其實政府投入在社區人才培育的經費不少，不同部門都有提出相關計劃或補

助。但是，因為每個地方都需要長時間的經營以及持續投入資源，再加上產業型

	
  	
  	
  	
  	
  	
  	
  	
  	
  	
  	
  	
  	
  	
  	
  	
  	
  	
  	
  	
  	
  	
  	
  	
  	
  	
  	
  	
  	
  	
  	
  	
  	
  	
  	
  	
  	
  	
  	
  	
  	
  	
  	
  	
  	
  	
  	
  	
  	
  	
  	
  	
  	
  	
  	
  	
  
117 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社會型：花蓮縣瑞穗鄉富興社區關懷社區老人照護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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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以及當地經濟人文條件的改變，有意願參與、有能力投入者並不多（F7）。根據

研究者的訪調，以及幾次與當地社會團體及學者的座談結果，對當地居民，或者

是發展協會當中的幹部而言，他們不一定會意識到各種「軟體建設」的重要性，

也不一定有能力引入相關的資源，大多數人會期待有更多的經費投入硬體建設。

畢竟，辦理各種訓練課程，包括產銷班、電腦班、社區老人照護計劃等，都需要

專業的能力以及妥善的規劃（F7）。 

    另外一個問題是，一般公部門大型工程的補助計畫都是以「設計發包」的方

式進行，錢不會經過社區協會之手，這類建設的設計圖雖然會參考社區意見，但

是最終的結果卻常常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能如社區居民所預期，因此有些建設計劃

和社區居民的連結度不高（F7）。根據訪談結果，社區居民對於這些建設多半只是

覺得「很不錯」，但卻也顯示出「可有可無」的態度。甚至有平時對社區事務參與

較低的居民會提出一些消極的想法： 

      協會那種運作通常都是上對下。下面對上面的力量沒有用啦！因為事情都

是大家喬好。大部份的人會覺得，給他們（作者按：理監事）做就好了。

反正社區的事情，都嘛沒什麼差別！（F5） 

    研究者認為，目前居民對於協會的參與狀況也就如同「經費」的狀況一樣，

來得快去得也快，大部份的人似乎並未將協會視為必要的機制。 

 

二、社區農業合作機制  

    除了社區營造之外，富興社區自身的農產加工廠（鳳梨加工廠）以及社區餐

廳（富興客棧）則有明顯的進步與發展。成立餐廳與加工廠一開始是由 F7申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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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的補助計劃（2009年），經過三年多的經營時間，維持不錯的成績，今年到目

前為止，每月營業額 18萬元左右，可以產出鳳梨酥、鳳梨茶、酵素、冰品等產品。

常有外來人員參訪，將富興客棧視為社區產業的榜樣，也可以說是小有成就。目

前富興客棧一共有 8 名員工，一開始時主要是申請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聘請當

地沒有工作的社區媽媽，每個員工每月大概拿 2 萬元左右的薪水。拿補助的員工

人數在減少當中，從成立時的 7 人逐年降到目前 4 人，例如今年（2012）不再申

請多元就業方案補助，餐廳正在嘗試減少對補助的依賴。由此可知，社區產業的

成立階段，需要許多資源的配合，包括農會補助建築物經費、加工機具，勞委會

則補助人力資源成本；另外水保局也補助農村再生計劃經費，用來建設社區的硬

體設備（例如停車場）。 

    不過，在餐廳及鳳梨加工廠的經營過程，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合作社的「三角

關係」問題：社區農戶並未將加工廠視為重要的合作機制，因為大家各自有自己

的銷售通路。因此餐廳及加工廠最主要在收購農戶「未能銷售出去」的鳳梨來加

工，因為通路有限，因此產品銷售量不高；餐廳聘用的經理人敬業精神不夠，經

營方面績效一直無法提升，以致於社區協會主事者想要把社區餐廳轉型成一般的

餐廳型式。118 一方面又覺得社區產業是社區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以致經營理念

搖擺不定。 

    主要推手 F7不想看到當初申請社區餐廳的初衷因為轉型成一般商業模式經營

而變調，於是就接下經理人的職務。從 2011年 12月開始規劃、2012年 1月正式

接手。他提出的條件是：留任所有員工；將盈餘分成三份，分別給予員工、社區

	
  	
  	
  	
  	
  	
  	
  	
  	
  	
  	
  	
  	
  	
  	
  	
  	
  	
  	
  	
  	
  	
  	
  	
  	
  	
  	
  	
  	
  	
  	
  	
  	
  	
  	
  	
  	
  	
  	
  	
  	
  	
  	
  	
  	
  	
  	
  	
  	
  	
  	
  	
  	
  	
  	
  	
  
118 主因是經營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行銷通路方面很難擴張；再加上適合的經理人才難尋，所以
有些人覺得乾脆轉型成一般餐廳型式，而非社區協會共同所有（F1；F2；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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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以及推動社區福利。所以現在勉強還算是一個合作機制的運作，因為全村

的農戶都算是加工廠的潛在合作對象，可以提供原料。而 8 位員工之間，每週開

會討論餐廳的經營（雖然還是以 F7 的意見為主）。在盈餘分配方面，有三分之一

分給員工，另外一部份的比例則回饋給社區（F7）。不過目前仍缺乏合作社的「入

股」機制，與其他農戶的配合也沒有固定的模式。 

    F7另外向環保局申請了「環境改造計劃」補助，用來推廣「有機」耕作方式，

以協會的名義租了四分地來種有機鳳梨，提供加工廠作原料。這再次顯示，合作

事業的經營可以作為公部門推動許多不同政策時的一種重要途徑，例如在發展社

區產業的同時也能推廣環境改造。不過，推廣有機農作方面，他們確實遇到許多

阻力：在生產者農民方面，有機耕作有兩大困擾，第一是鳳梨田的除草問題，若

是用「殺草劑」的話，每半年噴 1 次、一次 1 個人、半個工作天可以完成；如果

人工拔除的話，每一個半月就要拔 1次，一次要 13個人、一個工作天才能完成。

第二是肥料問題，從訪談內容（F6）得知，一般而言，農戶還是會施用化肥，或

者是生長激素，讓鳳梨長得較大顆（用化學肥料，一顆平均約 3.5斤；有機耕種，

一顆大約 2.5斤）。雖然有機鳳梨吃起來不會咬舌頭，口感也較佳，119 但是因為沒

有穩定的銷售管道和市場，再加上單位面積產量不如慣行農法，因此農戶不願意

採行有機耕種（F5、F6、F7）。因此，要推行有機栽種，必須要有所堅持，也必須

承受很多壓力，包括其他農戶都會嘲笑看起來長得不好、賣得不好的鳳梨。也就

是因為有機農作的高成本，由當地農戶組成的社區協會方面，成員也多半未能理

解有機的用意。當 2011 年 F7 暫時退出協會運作時，協會又新租了八分地用來種

	
  	
  	
  	
  	
  	
  	
  	
  	
  	
  	
  	
  	
  	
  	
  	
  	
  	
  	
  	
  	
  	
  	
  	
  	
  	
  	
  	
  	
  	
  	
  	
  	
  	
  	
  	
  	
  	
  	
  	
  	
  	
  	
  	
  	
  	
  	
  	
  	
  	
  	
  	
  	
  	
  	
  	
  
119 研究者補充：有機耕作可以留下較多的微生物，讓農產品的口感較佳。相關的科學實驗，請參
閱陳俊堯，〈有機草莓為什麼比較好吃〉，2012/6/10，http://pansci.tw/archives/17510。Accessed: 
201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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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行農法的鳳梨，只想要降低社區加工廠的原料成本，但完全沒想到有機的理念。

雖然存在困難，但還是有農戶願意加入有機耕種的行列。例如訪談對象（F6）提

到：「社區是自己的，環境保護一定要大家一起，自己一定要加入幫忙。」目前有

機耕作的成本較慣行農法還要高、銷售通路不穩定，在社區加工廠繼續擴大銷售

通路、提升收購價錢之前，似乎只能以理想及道德為號召。 

    F7提到，未來的計劃是用「契作」的方式，讓大家漸漸放棄慣行農法。不過，

成功的關鍵有二：首先，現在農民沒有任何人習慣用契作，大多習慣是口頭的契

約（F5），白紙黑字的契約反而很少見。第二，用有機方式來種，價錢必須能讓農

民覺得是「合算」的，至少要大於等於慣行農法的所得（F7）。由於有機耕作的人

力成本較高，所以一定必須讓農民有更多保障，而這就必須靠社區產業在生產方

面以共同購買設備和原料的方式幫助農民降低成本，以及在行銷層面找到穩定的

通路。有通路才能增加產量，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夠提供更多的加入誘因。目

前 F7也在這方面有所嘗試，包括利用網路行銷、與民宿業者合作，推出相關的行

程（例如：製作鳳梨酥體驗）。 

    研究者認為，依目前的觀察結果，富興社區產業的合作機制仍然在起步階段，

有待相關的理念傳播與溝通。由於農戶多半已有固定的銷售管道，再加上傳統觀

念的影響，後續恐怕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出發展成果。 

     

三、生態旅遊的嘗試  

    自從農村再生計劃得獎、獲得大量經費之後，F7 覺得這些硬體建設對於實質

發展幫助有限，再加上他所抱持的富興客棧及加工廠的經營理念，和經理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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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協會內部人士的理念差距太大，因此退出了協會的運作機制而全力投入生態

旅遊的推動。由於他到東華大學修課的機緣（2010 年 7 月），「生態旅遊」的構想

正好有機會付諸實行。他之所以想推行生態旅遊，是基於小時候乾淨環境的印象

以及想要保護環境的理念。他的理念是：以富興村整個社區為範圍，希望全社區

一起分享收益，並講究生態與環境的保護；從那些還沒有被破壞的地方開始，讓

當地居民可以有經濟收入又可兼顧環境保護，慢慢改變居民的想法，更加認同環

保概念（F7）。 

    從 2010 年 12 月開始，在東華大學某堂課的期末報告試做一個生態旅遊的提

案，正式開始推行生態旅遊，而且進一步去申請林務局社區林業的計劃。一開始

是 5個人（F7，加上原本有固定工作的 4人來兼差），然後因為領到了林務局計劃

補助，於是組成一個 10位成員的生態旅遊團隊。其中有 5個人是沒有固定工作，

能夠全職配合帶團的，由林務局計劃支薪，另外 5名則是無法全職配合帶團的人，

若帶團則可以得到一天 800 元的固定薪資（F7）。這些人都是 F7 透過私人關係去

找可以認同他理念的人加入，成員也因為信任他而願意加入（F8、F3、F4）。在第

一批計劃結束後，他們也繼續帶團。2011年一整年 F7退出協會的運作，專心帶「生

態旅行」，發掘富興村的老故事、探索環境，利用富興村相鄰海岸山脈的優勢，發

展溯溪行程與獵人行程（只看不狩獵），以及一些村裡的活動，如：撒督崙（打麻

糬）等等（F7）。 

    要帶團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定的訓練，過程對於成員來說很辛苦。很多農民因

為國語講不好、對於原有的農作生活方式已經習以為常、覺得和城市人有隔閡，

所以沒什麼自信心（F8、F3、F4）。不過，經過一年的訓練和實地帶團經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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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會比較敢講、較有自信心，對於提升自我價值感很有幫助（F8）。也就是說，

在主要推手 F7的理念堅持之下，配合這個合作機制的各項培訓、價值傳達，不只

可以讓部份成員賺取基本薪資，更可以加強其社會關係、對社區的認同、表達信

心等等，可以呼應合作機制所注重的社會關係層面。 

    實地訪問生態旅遊成員「加入」的原因。F3和 F4訪問對象為夫妻。他們除了

有一小塊田種鳳梨之外，自己找了長期合作的薑農為合作對象，擔任農工採收生

薑一天能拿到超過 1000元的薪資（工時大約 10小時。一般行情是一天 1千元）。

帶生態旅遊的話，一天的薪資是 800 元，相對而言輕鬆許多，因為工時不長（九

點出發，下午三、四點就能回來）。不過他們還是覺得比較習慣原本出去做工、做

農的生活。短時間內還未完全接受生態旅遊的概念，願意加入的主要原因不是薪

資差別，而是對於 F7的信任，願意加入試試看能否對社區有所幫助。訪談對象 F8

則是從 2007 年的社區訪視計劃開始加入 F7 召募的團隊擔任訪視員，她很願意嘗

試對社區有幫助的活動，所以加入試試看。 

    研究者認為富興的生態旅行已經具備合作事業的基本樣態。首先，它的會員

資格是開放的，可以志願加入，目前一共有 10個成員，輪流帶團。第二，盈餘並

非直接分配給所有成員，在 F7的堅持之下，有部份要拿來回饋社區。不過這個部

份許多成員仍然不太能接受，他們認為盈餘應該是直接分給各成員。第三，在民

主原則方面目前仍較為缺乏，形式上大家會一起開會討論事情，所有決策也要經

由大家同意，不過很多事情仍然是由 F7作決定（F7）。120 他提到若是讓大家一人

一票決定事情，則生態旅遊很可能變成私人產業型式，最主要癥結點是盈餘的分

配方式。因為成員們認為盈餘是自己賺取的，應該要分給所有成員，但 F7認為這
	
  	
  	
  	
  	
  	
  	
  	
  	
  	
  	
  	
  	
  	
  	
  	
  	
  	
  	
  	
  	
  	
  	
  	
  	
  	
  	
  	
  	
  	
  	
  	
  	
  	
  	
  	
  	
  	
  	
  	
  	
  	
  	
  	
  	
  	
  	
  	
  	
  	
  	
  	
  	
  	
  	
  	
  
120 此部份依據，除 F7談訪內容之外，筆者也趁訪談空檔時間與餐廳員工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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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盈餘應該要拿出來回饋社區，畢竟生態旅遊的環境都是在富興村的範圍，天然

資源應屬於共同所有，而且各成員已經可以從帶團當中獲得薪資收入（F7）。這樣

的觀念還在持續溝通當中。 

    很顯然在生態旅遊的小合作事業成型過程，成員之間所受的教育訓練、理念

溝通過程還不夠，因此「合作事業」的想法尚未完全成形。在 2011年底，生態旅

遊首次出現盈餘分配問題。一開始已跟所有成員講好說盈餘要發還給社區，透過

辦尾牙等方式回饋全社區，只是當分配的時候，有些成員又要求說要分盈餘，最

後是以提撥約四分之一辦理內部尾牙，其餘經費暫時凍結的方式解決（2012 年寒

假提撥約四分之一辦理社區學童臺北之旅）。不過，就連參加尾牙的時候也有人提

出其他成員參與頻率太低的問題（因為帶生態旅遊團是十位成員輪流，但若成員

另有工作則跳過一次），這種狀況就必須靠 F7 事後再去溝通與「安撫」一番。至

於今年（2012）的分配方式，F7 表示必須持續跟成員們溝通，目前還沒有具體結

果（F7）。 

 

四、合作事業發展的關鍵  

    統整目前富興村的合作機制，可以從社區農業產業以及生態旅遊兩方面加以

了解：首先在農業方面推行合作事業目前有一定的困難。對社區協會來說，並沒

有改變的動機，因為大部份居民都是忙自己的農事，對於社區的各項硬體建設都

覺得是好事情，但若沒有的話也沒什麼不好。在生產方面，農戶大多覺得依照先

前經驗、慣行種法即可，無需改變，而且大部份的人都可以自己找到通路銷售，

有辦法的人自然可以種出品質較佳的作物、用更好的方法賣出。富興客棧所推行

的有機栽種方式，由於成本高、賣量不佳，加工廠本身能收購的數量又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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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認同的農戶不多。而且在生產關係方面，農業社會傳統上的「換工」習慣在

現代資本主義運作之下也已經式微。農忙時大家的確會互相請人來幫忙，不過大

多數時候還是直接發工資。一方面每個人平常都很忙，很難付出同樣的時間與工

作量去換工；一方面很難找到對等的工作量的算法，不同的田地與作物工作量不

同、每個人動作快慢與熟練度都不同（F6）。目前換工的方式主要是在農作收成期

存在部份原住民農戶之間（F7）。 

    在生態旅遊方面，雖然規模不大，僅有 10名成員，但是比起整個社區產業更

具有合作雛型。不過，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成員之間對生態旅遊以及合作事業的理

念認知仍然不足，大部份成員仍然是以營利為主要想像，並非「共同經營」的概

念（集體分配工作與薪資、盈餘回饋機制）。 

    富興村原有的社會連結其實不強。不管是在社群、宗教、政治方面，都沒有

顯著的社會連帶存在：例如在社群方面，此地沒有「大家族」的存在，因為是混

居狀態（阿美族、客家人、閩南人各三分之一），而且遷入的時間不一；就連原住

民部落也是遷入時間不一，沒有顯著的集體活動，阿美族的「頭目」作用也不明

顯，因為目前只是專門為舉辦豐年祭而選出來的。在宗教方面，沒有強勢的教會，

即使是原住民也非全部都是加入教會，也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是信奉道教為主，因

此，此區並沒有影響力很大的宗教領袖。在政治方面，村民與政治力量的連結建

立在個人關係上，例如村長過去擔任理事長時，對個別議員、農會的關係良好，

因此可以較容易爭取到補助；現任總幹事進入農會之後，才幫忙取得目前餐廳所

在用地，但其他政治力量目前未觀察到。 

    社會連帶較弱的狀況帶來的好處是，若要建立合作組織，不會有太多傳統人



	
  

	
   113 

際關係的束縛，也不一定要取得當地領導人的影響力才能打入既有網絡。但是壞

處在於建立合作關係的門檻似乎會更高，因為沒有既有基礎。 

    整個社區各項合作機制的發展，其實主要關鍵就是 F7。合作事業最重要的社

會關係層面，從富興村的案例來看，當地居民與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餐廳及鳳梨

加工產業的連結，以及生態旅遊成員間的連結，最重要的關鍵是 F7的串連。他從

一開始即取得村民的信任，村民們大多認為他做的事情都是為了社區著想（F1、

F2、F3、F4），村長形容他是「富興的諸葛孔明」（F2），替社區作了很好的規劃，

爭取非常多的經費預算、帶來實質的改變。而且 F7有長達兩年半的時間都是當無

給職志工，一直到 2009年才開始相繼領取協會、水保局、林務局等單位的計劃補

助薪資。 

    未來要繼續深化合作機制的關鍵，除了在富興客棧及加工廠本身的經營能力、

生產技術、行銷通路等方面加強之外，還要靠各種教育訓練及培訓，讓發展協會

的領導以及所有居民能更加認同合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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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瑞穗鄉舞鶴村迦納納部落個案  

 

一、迦納納發展協會與合作農場的緣起  

    相較於富興村在社區發展協會、農產加工及餐廳、以及生態旅遊三方面的合

作機制雛型，迦納納部落主要的合作事業是以「合作農場」為主，正式立案的組

織是迦納納社區發展協會。富興村和富興社區（發展協會）的範圍相同，但迦納

納部落行政區隸屬於舞鶴村，原有的「舞鶴村發展協會」歷年來申請到許多經費

作建設。但是對於迦納納部落來說似乎很難融入其運作，因為地理上的隔閡、人

口的比例多寡問題，因此決定自組協會，如此才可以執行屬於部落自己的想法。121

從 2004年開始，一些部落居民去參加各種不同的訓練課程，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

在現任理事長（K1）等人的努力之下，終於在 2008年 10月成立了迦納納部落發

展協會，目前約有 45 個會員，其中最熱心參與的大約有 20 人左右。另外，迦納

納在農產品產銷方面試圖發展部落合作農場，從 2009 年 9 月起由部落女婿

Harosang（K2）擔任經理，開始發展農業共同產銷。在原民會的三項補助方案幫

助下，122 他們建立起部落共同的展示場、示範教室等等。目前部落內約有 70 戶

人家，常住人口約 50戶、300人左右，曾經加入農場的農戶有 15戶（以咖啡農為

主）；截至 2012年四月則為 8戶，包括 3戶種咖啡、2戶稻米、2戶文旦、1戶鳳

梨。123 

	
  	
  	
  	
  	
  	
  	
  	
  	
  	
  	
  	
  	
  	
  	
  	
  	
  	
  	
  	
  	
  	
  	
  	
  	
  	
  	
  	
  	
  	
  	
  	
  	
  	
  	
  	
  	
  	
  	
  	
  	
  	
  	
  	
  	
  	
  	
  	
  	
  	
  	
  	
  	
  	
  	
  	
  
121 通常舞鶴村申請到的經費大多用在「台九線的兩邊」而較少進入迦納納部落，且主要是用在硬
體建設方面，例如舞鶴商店街附近的石碑、排樓等（K1）。 
122 原民會計劃名稱：重點部落計劃、部落永續發展計劃、活力計劃。事實上是同樣的性質，只是
名稱改變（K2）。 
123 目前迦納納合作農場耕地約 10-12公頃，並未正式登記立案，因為根據「設置合作農場辦法」：
合作農場應具備三十公頃以上之耕地面積及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股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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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合作農場的運作機制可以算是合作事業的起步階段。首先，會員資格是

開放而志願的；其次，盈餘不是直接分配給會員，而是規劃營運基金（30%）、農

業生產技術（40%）、部落老人家供餐計劃（30%）。不過目前由於盈餘有限，大部

份盈餘是用在維持農場的基本水電費等開銷。和合作原則較不相符的地方是：沒

有入股的機制，而且在營運方式上面，農戶參與程度較低，決策過程（包括收購

價格、銷售機制等事宜）主要是以農場方面與各別農戶商談為主，並非集體共同

決定（K1、K2）。 

    當初成立合作農場主要目的是為了行銷、推廣有機耕作方式、以及建立更精

緻的生產方式。以往農民都必須自尋通路，不僅價格不穩定、必須與各經銷通路

討價還價，還常常遇到農產品滯銷的狀況。在生產過程中通常必須使用大量的化

學肥料以及除草劑，種出來的產品無法和一般農產品有差異性，又會造成地力損

壞。在主要產品之一的咖啡豆方面，2003 年起縣政府開始推廣種植咖啡（舞鶴地

區在日治時期是著名的咖啡產地），至 2009 年收成，但卻很少有人了解咖啡文化

以及製作過程，124 因此只能產出品質不穩定而且價錢最低階的生豆。 

    Sra先生是合作農場的重要推手。他原本為城鄉基金會工作，因為參與「培根

計畫社區培力方案」而進入部落。125 最先是想以直接連繫消費者的方式幫助一位

部落鳳梨農銷售鳳梨，結果賣出了比原先整塊田「包」給盤商十倍以上的價錢（K1、

K2），於是部落居民開始體會到共同產銷機制的重要性。同時，透過 Sra的農業專

業知識與人脈關係，引入自然農法（不使用化肥，利用不同農作物搭配種植來驅

蟲、養地），並且轉型成綠生農法（利用微生物作成堆肥）等方式，再搭配各種不

	
  	
  	
  	
  	
  	
  	
  	
  	
  	
  	
  	
  	
  	
  	
  	
  	
  	
  	
  	
  	
  	
  	
  	
  	
  	
  	
  	
  	
  	
  	
  	
  	
  	
  	
  	
  	
  	
  	
  	
  	
  	
  	
  	
  	
  	
  	
  	
  	
  	
  	
  	
  	
  	
  	
  	
  
124 甚至連一些推廣者都曾說過：「我們這裡的咖啡不酸、不苦、不澀，好入喉。」事實上咖啡味道
不可能如上述形容詞，顯見不一定所有的推廣者都了解相關知識及技術（K1）。 
125 培根計劃是「農村再生條例」當中所規劃的一環。Sra先生目前於東華大學就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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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行銷通路行銷農產品（包括以部落格的方式行銷）。合作農場試圖發展更精緻

的農產品，所以請來專業老師培訓，讓農民了解咖啡文化，從生產與銷售各個層

面改善傳統生產方式的困境。從現有的研究（黃佳安與黃肇新，2011）以及訪調

結果可以發現，部落群體透過專業者的中介得以接觸到外在資源，透過合作農場

為平台（以部落發展協會的名義）將資訊與資源轉給個別農戶，對於傳統的農業

產銷過程的確帶來進步與改變。 

 

二、合作事業發展的基礎  

    迦納納部落居民以阿美族為主，七成以上信奉基督教，不過牧師並不住在此

區，因此並沒有明顯的宗教領袖。此地也沒有重要的家庭望族，阿美族頭目和富

興村一樣，目前僅扮演儀式性的角色。合作事業發展的關鍵在於以下幾項因素：

最重要的當然是推動者的理想。由訪談對象 K1、K2、K3 等人所推動，配合資源

引入者 Sra先生所帶入的資源與外界建立連結，漸漸累積發展成果。 

    除了推動者的努力之外，農戶的加入動機主要有二：第一是「信任」，有訪談

對象提到因為要給年輕人和部落的孩子一個機會，被他們的認真態度所打動，而

願意試試看有機的種植方式。不過，大多數農民對於合作農場所推行的有機，以

及綠生農法等方式仍然是存疑的。 

    第二則是經濟誘因，因為協會「保證收購價」比自己能找到的通路來得高，

這點對產量較少的農戶而言尤其重要。合作農場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大約有 16戶農

家，但在幾次的市場價格波動中，首先離開合作農場的都是產量規模較大的農戶，

因為他們可以在市場既有通路中取得更高的價錢。不過，現在還在合作農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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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有不少是因為協會提供「保證收購價」，可以免去價格的波動、省去與中盤

商談價錢的過程而加入，尤其在這個地區盤商通常以「包」整塊田的方式與農民

談價，其價錢又低，但對於量小的生產者來說通常沒什麼選擇的空間。 

    目前迦納納的合作農場還有一些重要的侷限有待克服，包括經濟誘因、耕種

習慣以及合作原則的理解。在經濟誘因方面，一般農戶都是自行尋找「行口」及

銷售通路，許多農戶看到好價錢就退出合作農場。現在合作農場的收購價錢，有

許多不同的品項也無法提供比市場價格更高，因此大家不一定會加入。 

    在耕種習慣方面，合作農場很堅持推行有機耕作，不可使用任何除草劑、化

學肥料。這部份引起許多農民的反彈，即使已經加入的農民也會抱怨，他們不解

為何要捨棄效果快速又顯著的化學藥劑（K6）。所以合作農場必須持續說服老農這

種綠生農法的方式的確可行。之前已經請專家學者前來上課、帶農戶參加各種培

訓課程等等。126 理事長自己的田就是以綠生農法種植，不過目前還需要更多的資

源與示範效果。除了耕作習慣之外，銷售習慣也是有待溝通的觀念，當地大部份

的農戶年齡偏大，較難接受契作、上網銷售等方式。他們多半較習慣與行口交易、

直接拿到現金，很難接受與「看不見的消費者」作生意（K2、K4、K5）。此部份

目前的作法是由合作農場與個別農戶談好收購價錢，向農戶收購農產品之後再透

過管道銷售出去。因此，這樣的決策方式並不符合合作原則當中的民主參與原則。 

    有些農戶可以接受有機的概念，只是接受的程度不同。例如迦納納發展協會

的常務監事 K4，他使用的是「有機複合肥」，且不用除草劑。雖然有機複合肥還

是有化學成份，但是他已經開始改變一些傳統觀念，至少是較為健康的肥料，這

樣一來就有機會去影響其他農戶。然而，即使認同部份合作農場理念，他還是不

	
  	
  	
  	
  	
  	
  	
  	
  	
  	
  	
  	
  	
  	
  	
  	
  	
  	
  	
  	
  	
  	
  	
  	
  	
  	
  	
  	
  	
  	
  	
  	
  	
  	
  	
  	
  	
  	
  	
  	
  	
  	
  	
  	
  	
  	
  	
  	
  	
  	
  	
  	
  	
  	
  	
  	
  
126 這些課程是以發展協會的名義舉辦，授課對象對所有部落農戶開放，不限於合作農場的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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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加入合作農場。因為其可以找到好的銷售通路、售出好的價錢，而且其產量

大，在市場上比較有講價的能力。他對於合作農場的期待就是在生產工具方面，

希望能有更新的設備（例如購買烘焙機），如此一來就能不用每次都要將咖啡生豆

拿到農會去使用機器處理（K4）。 

    即使是已經同意加入的農戶，還是會持續對綠生農法存疑，一直抱怨有機的

耕作方式。我們訪問到的農戶 K6就覺得「稻熱病」一定要靠化學藥劑去治療。不

過，合作農場方面強調只要一噴除草劑或化學藥劑，就不會收他們家的稻子，這

樣一來就必須自尋通路，而收購價錢會差兩倍且不穩定。的確也因為收購價錢的

差距，他們願意和合作農場合作。由此可知對於那些在市場上較無法取得好價錢

的生產者而言，合作農場的機制是相當重要的。 

    在合作機制的運作方面，大多數農戶仍無法理解合作原則、組織方式。對於

加入的農戶而言，一開始成立時和幾個大農戶說好了入股制等方式，結果又遇到

農戶的家人反對，最後只好改成類似契作的方式運作（K1、K2），合作農場必須

分別跟農戶談價錢，自然少了合作原則當中的共同決策、共同擁有的精神。對於

未加入者來說，多半只期待有多一點的共同設備、補助、或是相關培訓課程，但

是出發點是以自己使用為主，而沒有任何共同經營的想法。這方面合作農場遇到

許多的困難，包括居民對政府補助的依賴性、以及缺乏共同所有的精神。剛開始

成立時拿到原民會的補助，後來計劃結束的時候有人仍期待會像先前那樣領到一

些工資；此外，先前也曾經發生當經費撥下來蓋了社區共有的示範教室後，土地

擁有者卻不願意開放讓社區經常性使用的狀況，可見合作機制概念並未傳達。 

    另外，農民希望每次農作物有問題的時候，合作農場的人立刻就要出現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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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忙（K6）。但事實上經理要做的事情太多，無法全面顧到「植物以及人」。這

也是合作農場目前面臨的困境。人力不足，一方面要找通路、想辦法行銷，一方

面也必須顧到合作農戶的生產狀況。這種情形可能需要更多教育訓練以傳達合作

理念，以及聘用外來人力或者是增加合作農場人力來解決。現在農民對合作農場

還是有一種下對上的從屬關係，而社員之間的合作程度不足。成員間無法理解合

作社的運作方式、不願出股金，再加上會員數目不多，耕地面積不足規定，因此

目前還無法申請成為正式的合作農場，還是先以發展協會的名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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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一、合作事業的優點及成就  

    這兩個村落合作經濟嘗試，都是很好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案例。在富興村，

F7 看到「社會照顧」的需求，決定進入社區，申請補助，雖無合作社之成立，但

以合作型式運作照護專案。而後以生態旅遊的型式組合在地居民，提供工作機會、

同時推行環保理念，多餘的盈餘再拿來回饋社區。在迦納納，K1、K2、K3 等人

看到慣行農法的危害，再加上小農的困境（收購價低且不穩定），因此決定成立合

作農場。在型態上，兩地都已形成農業合作機制，而富興村也曾嘗試過「服務型」

合作計劃，現有的生態旅遊則比較接近勞動合作社的形式。這些需要性都是在現

代資本主義之下所衍生，因為市場經濟無法調節一切，國家也無法照顧個別住民

的需求，福利政策有其侷限性所在，因此更需要合作的型式。 

    從兩地的經驗可以再次印證：市場機制帶來許多選擇，生產者與消費者也的

確可以自己去判斷哪個對自己最有利，問題在於：市場機制並無法帶來最佳結果。

從在地經驗來看，有機食品的生產、不用化肥的生產過程、共同機制解決社會問

題，以及真正提升農村的發展等等目標，都無法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而完成。 

    如此一來，合作經濟就成為一種很好的「補充」與「並行」方案。即使只從

經濟利益來看，其必要性特別顯現在針對市場競爭當中，那些比較「沒有辦法」

的人。不管是工作機會的待遇與條件好壞，以及農產品在市場上的產銷問題，都

是每個生產者或勞動者要面對的問題，必然有人是市場中的弱勢者，這更可以證

明合作社的必要性。透過合作社的組成，小農較有機會提升生產技術、賣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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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失業或是僅有低工資工作的居民可以找到穩定的工作；透過合作事業的回

饋機制，社區的福利照護能夠得到一些補充。在社會關係方面，合作事業提供了

各種訓練課程、理念的傳達，塑造出整體的發展概念。這些都是合作經濟的具體

好處。 

    也就是說，從第二章第三節的理論部份來印證，兩個案例當中的合作機制在

「商品市場」以及「要素市場」都發揮重要功能。在商品市場方面，合作社的價

值主要體現在降低中間商主導收購價錢的能力；在要素市場方面，合作社藉由合

作教育和訓練來改善勞動生產力，同時也提供各種必要的經營工具，教導社員認

識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梁玲菁，2003b；2000a）。 

    若從社會經濟與政府部門關係的角度來看，合作事業的確扮演了「輸送公共

服務」、「創造就業機會」、「在地化發展」、「影響公共政策」等角色。127 輸送公共

服務最好的例子就是富興村的「關懷社區老人照護服務計畫」；創造就業機會方面，

包括富興客棧、生態旅遊皆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在地化發展是指合作事業可

以加強居民之間的連結，共同以當地共同產業為基礎，創造更多經濟價值；影響

公共政策方面，兩個案例當中皆包括「有機農業」的推行，有機會成為重要的環

保倡議型組織，而迦納納部落也嘗試發展出咖啡耕作文化，在官方推廣人員不一

定了解咖啡種植的狀況下，可以成為地區咖啡農的生產範本。對政府而言，若合

作事業有良好的發展，則可以接受政府委託辦理公共事務，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梁

玲菁，2003b）。對地方官員來說，更是提升農業經濟發展、降低失業、減少社會

問題等一舉數得的途徑。 

 
	
  	
  	
  	
  	
  	
  	
  	
  	
  	
  	
  	
  	
  	
  	
  	
  	
  	
  	
  	
  	
  	
  	
  	
  	
  	
  	
  	
  	
  	
  	
  	
  	
  	
  	
  	
  	
  	
  	
  	
  	
  	
  	
  	
  	
  	
  	
  	
  	
  	
  	
  	
  	
  	
  	
  	
  
127 請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的討論，尤其是圖 2-2，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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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經濟成形的基礎與侷限  

    從兩地的經驗來看，合作經濟都是始於少數的熱心倡議者，而當地民眾願意

加入合作機制具有兩大誘因。首先是經濟邏輯方面的誘因，合作機制必須提供保

證的「收購價格」或者是一定的薪資，以確保經濟所得，或者是在生產設備與技

術方面要有一定的公共化。在富興村，不管是一開始的社會照顧計劃、社區餐廳、

或者是生態旅遊，參與者會有固定的薪水；在迦納納，願意加入的農戶將合作農

場的保證收購視為最重要的誘因之一。而生產設備與技術方面的公共化則很可能

會降低農民生產成本，訪談中可以發現農民都很期待協會購買生產設備或是分享

技術。 

    第二方面的加入基礎是社會關係。不管是迦納納與富興村，許多加入合作機

制的人都是因為信任協會、信任主要推動者。其中包括認同理念（社區發展、生

態保護、綠生農法），或是信任主要推手，再次印證「社會關係」是合作經濟的重

要基礎。在富興村有 F7為主要的組織者，許多人因為信任他而加入其所組成的合

作機制，也有人是因為認同有機的理念而願意幫忙。在迦納納有老農願意相信年

輕人引入的新方法，開始採用綠生農法。可是，這樣的信任關係並不穩定，許多

時候還是不敵市場利潤極大化的原則而讓會員流失，或者是會員要求將利潤均分，

而無法以合作機制的原則運作。 

    若套用第二章所提出的合作社內部及外部困境，兩個案例大致上和先前研究

相符。在內部問題方面，「搭便車問題」在兩地都有出現，有些農戶期待各種補助

方案帶來的好處，但是不一定有意願加入合作機制的運作。「投資視界問題」體現

在農民不想加入合作機制、不想出股金，因為大多數農民都較習慣收取立即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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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而不是透過共同產銷機制之後再依交易額分配收益。在「投資組合問題」方

面，社員（及潛在社員）之間對於合作機制的目標、經營方式的看法歧異，例如

迦納納農場就很難同時兼顧生產過程與銷售機制的擴展，較難照顧所有人的需求。

在「控制問題」和「決策問題」方面，兩地都暫時無法執行民主原則，因為成員

的參與程度差異大、對於合作理念也還不理解。 

    在外部障礙方面，合作事業必須要具備足夠的資訊及資源以進行相關的經濟

和社會活動。在兩地經驗當中，主要的推手必須藉由各種管道取得所需資源，包

括與政府單位的連結，與專業生產者的連結等等。本文認為，不同村落之間的合

作機制或是交流平台，或許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像本研究當中的兩個村落，

在農產品生產方面有許多經驗可以互相交流，一些人力資源也可以互相引介，提

升生產技術。目前有一些外來的研究者（例如迦納納的 Sra、K5、研究者自己、訪

調過程中在富興遇到的另一名東華大學研究生）或是社會團體（例如臺灣公共化

協會正規劃一個跨部落的合作平台，並且嘗試申請勞委會計劃補助）也對於村落

向外連結各種資源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政治經濟環境方面，兩地的案例都顯示出目前臺灣缺乏有力的合作事業主

管機關之困境。他們必須各自向不同的單位申請經費，包括農會、原民會、勞委

會、環保署等等，而沒有一個整體的發展規劃。不同的單位之間政策甚至會有互

相矛盾的可能，例如有些單位可能著重補助硬體建設；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員不懂

相關產品文化（例如咖啡豆）。另外，當地的經濟狀況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力不足，

以及人口老化等問題，以上的障礙都會影響到未來合作社的發展。 

    在文化方面，兩地的「合作傳統」皆不明顯。傳統的換工習慣目前大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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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為一般鄰里互助關係，金錢數目為衡量的標準。而且兩地都受到既有生產

習慣——慣行農法——的影響，合作機制想推行的理念都遇到困難。 

    在商業競爭挑戰方面，兩地的合作機制尚無法完全擺脫政府補助案，但是都

在進步當中，富興客棧維持一定的營業額、生態旅遊已可以創造些許的盈餘，而

迦納納的農產品及咖啡豆雖然目前加入的農戶數不多，但基本上都能全數銷售完

畢，「迦納納咖啡」也已經在市場上建立一定的名聲。不過因為缺乏適當的認證機

制，所以這附近區域生產的咖啡不管有沒有使用綠生農法，都被稱做迦納納咖啡，

市場差異性仍有待建立，如此才能加強面對潛在替代者、競爭者的能力。 

    若以本文第二章提出的理論及文獻回顧的角度來看，社會經濟企業必須更強

調資源整合能力及利益關係人網絡經營，才能使組織永續生存（楊君琦等，2010）。

在市場當中，它們有意識地以群聚和隔離等方式提升競爭力或創造出自身的交換

系統和價值，以增加生存的可能性（吳宗昇，2011b）。這兩個案例當中已經可以

看出一些初步的嘗試，例如強調有機耕作，或是綠生農法，創造有別於傳統市場

中商品的價值。在資源整合方面仍待尋求更多資源的引入；但在利益關係人方面，

兩個案例當中的合作機制皆奠基在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而發展。合作事業對於經

濟上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對於社會效益的追求，兩方面的目標皆不可偏廢。 

 

三、未來發展可能  

    總結來說，研究者認為這兩個地方的合作事業目前已有一定的雛型存在，而

未來持續成長的關鍵包括：第一，合作社必須能夠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利潤，也就

是一定程度的「經濟可持續發展」（K5）。合作事業必須通過市場競爭的考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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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經營策略、生產技術提升、銷售管道開拓方面特別重要。 

    對合作事業的經營來說，要達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注意幾個觀察重點。在

內部方面，成員必須要理解合作理念、願意加入運作，其中經濟上的誘因又是其

中重要的因素，否則大家都是自尋銷路或是工作機會。在外部方面，必須要有一

定的資源引入，例如兩個案例皆申請了不同政府單位的計劃與補助，如此才有錢

可以聘用人力、建造基礎設施。在迦納納還有一位專業的外來者幫助引入各種專

業知識，包括綠生農法、咖啡文化等，讓他們的生產過程能夠更專業。 

    第二，必須要有足夠的教育訓練與觀念溝通。特別是關於合作社的理念，共

同體、社會關係等等基礎的加強，也必須多一點人際互動。另外，合作社所採用

的生產方式，例如「有機」的概念、種植方法的轉變，都必須要長期的教育、培

訓或是溝通才能說服生產者加入。當社員對於合作社的認知不只侷限在經濟層面，

而具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基礎的話，合作社才有可能持續發展，避免發生隨著市場

價錢起伏而脫離共同生產的狀況。 

    第三，除了留住社員之外，經營者本身的能力也很重要。兩地都有熱心推動

的人，他們也對當地社區具有發展的想像，並且願意投入改善生活。然而，兩地

的經營者都必須自行去找更多的「橋樑」，128 包括各種生產資訊、市場資訊、技

術專家，讓生產技術進步，擺脫對於政府補助方案的依賴程度。 

    從本研究之前提出的理論、世界案例以及臺灣的經驗來看，合作社成功與失

敗的因素都能在兩個案例中看到。從成功面來看，合作社需要靠教育訓練、認同

理念的人加入。富興村與迦納納部落都有推動合作事業的主要推手，靠他們與外

	
  	
  	
  	
  	
  	
  	
  	
  	
  	
  	
  	
  	
  	
  	
  	
  	
  	
  	
  	
  	
  	
  	
  	
  	
  	
  	
  	
  	
  	
  	
  	
  	
  	
  	
  	
  	
  	
  	
  	
  	
  	
  	
  	
  	
  	
  	
  	
  	
  	
  	
  	
  	
  	
  	
  	
  
128 此名詞借用自黃佳安與黃肇新（2012），指涉的概念是在社區產業發展過程中，將各種社會資本
與經濟資本引入與運用的人際關係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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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連結，引入資源、課程等，逐漸發展起地區性的經濟機制。合作社也需要政

府在政策面的扶助，目前兩個案例都是在政府補助案的幫助下而有機會提供工作

機會、推行相關理念。 

    在合作社的侷限方面，兩地的居民能接受合作理念的仍然不多，大多數還是

存有個人利潤最大化的想像（例如富興村的生態旅遊成員要求分配盈餘），自身資

源還不夠提供更多的教育訓練、傳達合作理念。在經營方面，兩地都有人手不足

的問題，而且也都在嘗試開拓銷售通路，也就是說，在合作事業在市場競爭當中

的實力仍然是存續的重要考驗。 

    對於合作社來說，維持營運並不是簡單的工作，有很多內外條件必須配合。

在這兩個案例當中都呈現出臺灣民間的活力，合作事業已具備雛型，未來也都有

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在這樣的小範圍內可以發展成地區性的合作事業，則有

可能進一步以合作平台、甚至是「聯合社」等方式在附近地區內作一個連結，成

為重要的在地經濟機制。如此不僅可以針對市場中的弱勢者給予機會，賺取一定

程度的經濟利潤；也可以補充國家福利政策的不足。同時可以推動環境保護，以

及有機耕作等概念，而這也就是社會經濟組織所設立的目標。對於各級政府來說，

合作事業不僅可以改善失業問題、降低社會問題出現頻率（也降低公共預算支出），

也可以創造更好的經濟表現，同時又能達成與環境保護的平衡，讓環境保護和經

濟開發不再永遠是對立面。因此，不管是政府單位、學術研究、或是實務工作者、

生產者，都應該對於合作事業投注更多的關注，使其成為現行經濟體制下一種重

要的「補充」與「並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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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促進合作企業，建設更美好世界。」 

——2012國際合作年文宣標語 

 

第一節  研究發現：社會經濟的需要性與可行性  

	
  

一、社會經濟的需要性	
 

    本文從「社會經濟」的概念出發，分析全球以及臺灣的合作經濟概況與案例，

並且以實地的田野調查，論述國家層次、在地層次的各項配合要件，討論社會經

濟的在地實踐——合作經濟的需要性及可行性。 

    自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當中理性自利、利潤極大化的運作邏輯

成為人類經濟生活主要的原則，其雖然帶來科技的進步與物質生活發展，但也造

成許多問題，包括貧富不均、環境與生態危機等，在在證明：市場絕非可以自我

調整的完美機制。在此情形下，「社會自我保護機制」應運而生。「社會經濟」的

概念從十九世紀開始發展，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民主」——勞動者參與生產過

程，強調對於社會效益的追求而非僅經濟利潤。歐盟將合作社、互助組織、協會，

以及基金會合稱為「社會經濟企業」，都屬於「社會型企業」的組織型式。 

    由於國家或是自由市場都無法獨自解決現有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所以需要公

民更積極有效的參與，透過社會型企業來提供公共服務、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在

地化發展、以及深化民主參與，共同促進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社會型企業的存

在需要性就在於促成社會連帶更緊密連結、導向更有效率及公平的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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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型企業當中，「合作社企業」的定義最為明確、相關思想最為豐富，組

織型式也最為具體。合作社企業在經濟活動當中，不管是在商品市場、要素市場、

金融市場都有各自的角色，發展的軌跡從十九世紀時的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信

用合作，到今日更能提供健康、醫療與照護、教育等服務。 

    社會經濟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其同時具有兩種功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從經濟效益來說，全球許多案例已證實，合作社在經濟表現上可以達成很好的績

效，例如香吉士企業、佳沛奇異果企業、丹麥農產合作企業等，同時也可以為偏

遠地區（尤其農村）發展營造特色。尤其對市場上獨立的小農而言，合作才可能

創造巨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自利與競爭並非唯一的經濟利益追求方式與目標。

當然，合作經濟佔市場經濟中的規模仍無法和私人資本相比，不管是從壟斷性、

規模性與全球化條件下來觀察皆是如此；目前似乎有許多社會型企業仍以扮演市

場經濟底下的一種補充機制，以社會救助機能為主。 

    在社會效益方面，社會經濟企業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透過合作經濟的運

作，不只可以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保存社區認同的生活方式，更可以減少社會

問題，促進社會連帶的發展。舉例來說，合作經濟可以減少失業人口、提供社會

福利措施的補充，包括減少老年人口照護問題，以及減低因失業衍生的家庭教養

問題、社會暴力問題等等，同時也可以推動更友善的生產環境。這些都能為現行

的私人資本市場、經濟運作提供更寬裕社會資源，不只可以減輕國家福利政策的

支出壓力，對資本社會來說也可以提供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優質的勞動力。許

多看似不起眼、小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其可以發揮的效果，卻遠高於表面上的

經濟規模。從富興村及迦納納部落的發展就可以印證這些論述。換句話說，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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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並非合作經濟所追求的首要目標，有些時候甚至是打平基本營運成本也就足

夠，因為社會效益才是社會型企業無可取代的價值。如果政府單位以及各地居民，

都能夠以新思維看待社會經濟原則（尤其是合作經濟），讓地區性的社會經濟組織

發揮其社會角色，則可以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實現社會責任兩種目標。 

 

二、社會經濟的可行性	
 

    從實務經驗來看，社會型企業已有許多實踐成果。不過，從理論以及實務經

驗來看，社會經濟組織的組成與運作都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特別注意幾個不同

面向的挑戰。 

    首先從實務經驗方面討論合作經濟的實踐。從全球視野來看，各項數據以及

歷史經驗顯示，合作經濟已是現代社會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種經濟制度安排，不只

可以在經濟發展上帶來好處，更重要的是的確有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創造更好

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模式。臺灣的合作經濟也有一定的成就：相關數據顯示，合作

事業在臺灣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基礎以及成果。截至 2011年底，全臺灣共有 4,803個

合作社（場）、社員數計 276.8萬、股金總額達 248.4億元。透過典型個案——漢光果菜

生產合作社、司馬庫斯共同經營的觀察，合作經濟在經濟面有助於創造規模經濟，讓

傳統農業轉型、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更重要的是在「非經濟層面」帶來的改變，

例如漢光合作社的產銷班經營、推動網路銷售、e化生產流程，以及目前在推動的

生產履歷表，都具有改善社會關係、達成推廣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可能性；司馬庫

斯部落合作事業有助於加強部落內部的互助合作、傳統文化與其所認同生活方式

的保存，並透過經濟活動來服務公共福利以及保存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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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除檢視全球以及臺灣的合作經濟發展外，更佐以實地田野調查，走訪

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舞鶴村迦納納部落，歸納其發展的成功之處與侷限。在這

兩個案例中都可以看到合作機制的雛型：富興村的富興客棧社區餐廳、鳳梨加工

廠、生態旅遊十人小團體，在主要推手的努力下已經具有農業合作、勞動合作、

社會服務合作等型態的合作經濟雛型。除了提供工作機會給當地居民之外，同時

推動有機耕作、環境保護等理念。舞鶴村迦納納部落所成立的合作農場，主要是

以農業合作社的型態為主。雖然沒有正式立案，但這幾年來推廣有機耕作與綠生

農法，並引入咖啡文化，的確改變了部份小農的生產品質。歸納而言，合作社企

業的確是一種具體可行的經濟機制，而且因為其有助於改善基層人民生活，所以

值得我們追求與實踐。 

    然而，合作事業的運作並非易事，需要多方條件配合。從學理上來看，學者

將社會型企業實際上遇到的障礙分成組織內部以及外部等兩大類，前者為會員、

經理人、合作社企業本身行動之間的衝突，後者是合作社企業與外在環境之間的

問題。從實務經驗上來觀察，包括花蓮的兩個案例在內，合作社企業大多也都遇

到這些問題。本研究認為，要讓合作社企業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以下幾個面向：

首先，教育和訓練對合作事業的發展扮演最為關鍵的角色，因為合作企業的成立

與運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經營人才，以及了解合作理念的社員。從蒙德拉貢合作

企業、丹麥合作事業等案例都能看到，教育訓練為合作事業發展的基石：合作社

成立之階段，首要任務就是投入資源在各種訓練課程，同時也藉此傳達合作理念；

合作社的經營則須要專業的經營管理人才；在合作社的擴張階段，為了防止合作

社變質為一般私人公司，最重要的作法也是對社員再教育。檢視花蓮的兩個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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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雖然在經營方面兩地都已經透過不同的管道引入一些訓練課程，但是在合

作理念的教育方面仍然十分缺乏，目前僅依靠主要推動者個人的說服力與呼籲。

未來若要進一步發展，必須加強合作教育部份，以招募更多社員、凝聚合作事業

的向心力。 

    第二，政府的支持與推廣是合作事業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角色主要在體

現立法、專責管理輔導與協助功能，以及稅制和各項政策優惠方面。全球許多國

家都大力推展合作事業，設有專門的統籌單位。反觀我國合作事業主管單位——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合作事業輔導科，不僅層級低、預算少，且截至

2012年七月人員編制僅有 9員，缺乏宏觀的合作事業政策。同時也因為預算太少，就

連合作事業的輔導，以及協助辦理教育訓練課程等功能，可能都無法有效的進行。從個

案研究當中也發現，公部門當中各種補助計劃與輔導機制，都能幫助地方經濟發展，但

是管道各有不同，若有整體規劃，則可以將政府輔助合作事業的角色發揮更大的效益。 

    第三，合作事業在經營方面必須仰賴「社員—理監事會—經理與職員」的三角

關係。對內要克服社員之間參與意願、投資視界、投資組合問題，以及尋找合適

的管理人才等難題；對外則要克服資訊與資源的取得、政治經濟環境等問題，以

及要在市場經濟當中參與競爭。合作事業必須要達成一定程度的「經濟可持續發

展」，才能持續運作以及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在擴張的過程中又必須避免陷入市

場經濟的原則，即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因而放棄民主參與等各項合作原則。

這些經營危機都必須靠教育訓練、社員之間的溝通等方式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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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綜合外國及臺灣的在地實踐個案可以得知，在規範性層面上，合作事業是一

個值得追求的經濟型式，因為其讓市場上的生產者，以合作關係取代競爭關係，

不僅有機會追求經濟發展，也可以加強社會關係與社會連帶，成功的合作事業甚

至能扮演政府福利政策及各項服務的補充與加強機制。在實然層面上，合作事業

的營運並非易事，有賴多方條件的配合，包括教育訓練、政府推動、人力配合等

等。研究者認為，因為自十九世紀以來自律市場機制及其理性自利邏輯已成為經

濟活動的主導因素，在短時間內其他的替代方案可能都無法「取代」既有的資本

主義體制，但若社會經濟組織有適當條件配合，的確具有可行性，而且也是一種

對現有經濟體制必要的「補充」以及「並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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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社會經濟新思維及發展方向  

 

「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 

——憲法第一四五條第二項 

 

一、政府應有的「社會經濟」新思維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再加上憲法所規定的基本國策，以及聯合國和國際合作

聯盟推展合作事業的努力，本研究認為我國學術界及實務界都應有更多人投入研

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應該要具備社會經濟的新思維，應投注更多資源以發展

社會型企業，尤其是已有許多在地與具體實踐經驗的合作社企業。 

    首要的政策成立就是一個主管合作事業發展的專職機構。國外許多國家都設

有輔導局、投資局，統籌稅制、信貸等政策，以及由政府幫助推行合作教育培訓。

因此建議政府應先從研究與設計方面著手，詳細調查設立專職機構的可能性，並

且調查現行合作事業經營的困難以及政府可行的協助計劃。 

    對於合作事業的輔助方面，已有學者提出具體作法（梁玲菁，2004、2009、

2011b；許文富，2007a），其中包括：1、建立合作創業平台與支援體系、以完整

的微型金融模式導入微型創業與合作社創業。2、全面調查合作事業成立的需求。

3、在教育訓練方面，應開設常態性課程，教育傳播合作社觀念及創業模式。4、

加強既有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功能，並施予青年學生合作經濟教育與組織教育。5、

友善生活經濟政策與法律環境創造：參考歐盟與日本之社會經濟組織相關財稅規

範，改善財務環境。6、耕耘地方福祉經濟事業，特別在農村、原住民部落與鄰近

地區，重視學校消費合作社、產銷班、勞動合作社、服務型合作社，以及社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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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等機制的發展，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 

    綜合來說， 引用「100 年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當中「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的結論：「政府應進行跨部會、層級與區域之政策規劃評估，制定鼓勵社會事業之

方案與獎勵措施，同時修訂相關法規，以營造有利合作事業，以及社會企業之發

展環境。」129 

    根據梁玲菁（2008b）的整理，合作事業至少與以下各中央政府部會及業務有

關：內政部（社會安定、社區發展、第三部門）、青輔會（青年創業、公民參與）、

原民會（原住民族發展、就業與創業）、勞委會（就業與創業、失業與勞資問題改

善）、農委會（基礎產業、土地價值、觀光價值）、交通部（觀光資源、交通服務）、

經濟部（技術升級、行銷與創意）、外交部（國民外交、民間合作發展）、教育部

（合作教育、消費教育、原民教育、生活教育）、金融管理機關（各項金融服務）、

文化部（文史紀錄），還有其他像衛生、環保、健康照護等相關業務，請參閱下頁

圖 6-1。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專責統籌機構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得知合作

經濟對政府及社會的重要性，其效益不能僅用經濟層面來衡量，還可以帶來社會、

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 

    除了政府單位的政策調整之外，我們也需要一個更適當的「治理」架構。政

府（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與民間力量必須要有效結合，例如古巴就是在

政府的主導之下，透過政府部門、專業單位與民間力量三者有效協力，共同創建

出一種新的綠色農業合作制度；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最初也受到佛朗哥

政權的反對，在其獨立發展茁壯後才獲得政府的支持；巴西的貝羅奧利松市係由 

	
  	
  	
  	
  	
  	
  	
  	
  	
  	
  	
  	
  	
  	
  	
  	
  	
  	
  	
  	
  	
  	
  	
  	
  	
  	
  	
  	
  	
  	
  	
  	
  	
  	
  	
  	
  	
  	
  	
  	
  	
  	
  	
  	
  	
  	
  	
  	
  	
  	
  	
  	
  	
  	
  	
  	
  
129 原文請參閱民國 100年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官方網站，2011年 3月 8日發佈：
http://www.women100.org.tw/info_download.aspx?CONFERENCE_ID=1。 Accessed: 20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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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公民團體組成委員會，發展共同購買的計劃。由此可知，我們也應有適當

的治理架構，規範政府與民間的關係，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共

同推廣合作事業。臺灣現有的東部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等各種發展條例當中，

關於經費的使用與分配，常缺少地方民眾的參與，各種評估專案的委員也甚少找

到真正了解當地的學者，以致於很多預算和計劃無法真正幫助在地民眾。這些發

展條例的經費爭取過程，農村與社區所提出的報告書多半是關於硬體建設（道路、

橋樑、公園等等），但是像推廣合作教育、社區產銷班、假日市集，以及吸引人才

合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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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合作經濟發展與臺灣中央政府各部會之關聯	
 

來源：作者修改自梁玲菁（2008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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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計劃等等軟體投資，則常常受到忽視。關於發展條例當中有關補助與規劃制

訂方式，就是一項值得檢討的公私協力關係。 

     「人」的因素是合作社發展的關鍵。其中除了要有具備在地關懷理念的推行

者帶領因素之外，教育訓練以及社會建構絕對是合作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

在非都會地區，留住年輕人才能真正促成發展。公民實質的參與經濟組織，也可

以使政策更貼近人民需求。若能將各種資源投入教育、訓練工作，而不要只是注

重硬體建設，合作社的社員才能理解合作社的理念、願意持續參與公共事務，同

時能防止合作社企業的發展背離民主原則。透過各種教育訓練，也能夠吸引更多

認同者的加入，並且提升經營能力。愈讓年輕人看得到發展的希望，愈可能防止

人口外流。 

 

二、未來發展  

    最後，讓我們回到有關資本主義替代或補充方案的討論。在現行資本主義體

制之下，利潤極大化的理性自利邏輯，已經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導原則。在跨國

資本壟斷、掌握絕大多數生產過程的形勢下，現階段發展出一個取代既有體制方

案的可能性較低。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停止討論現行經濟體制的優缺點，

以及可行的替代或輔行方案。現行的政治民主體制加上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公民

其實很難掌握真正的權利，唯有「經濟民主」才能讓公民有意義地參與到經濟過

程之中。從社會經濟的實踐來看，其所追求的就是奠基於社會關係之上，而共同

致力於追求社會效益極大化的「經濟民主」原則。從國內外的經驗可以得知，目

前在各地已經有許多社會經濟組織的嘗試，並已發展出許多發展健全的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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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社會型企業不但能夠改善民眾的生活（尤其對農村地區而言），更能逐漸發

展出與現行資本經濟制度「並行」的社會經濟體系。歐盟以及許多國家都正在大

力推動社會經濟，希望能夠培植更多以社會性、公益性為目標的經濟組織。未來

我們應該持續觀察這類組織的發展，並且思考是否有可能從地區性的實踐經驗，

克服擴張過程的各種問題，透過這種有別於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模式，來重建

一個更有意義、更合理的社會關係與社會價值。 

    本文僅為筆者追求理解合作經濟及經濟民主制的初步嘗試，在內容方面存在

不少限制，例如：在概念探討的部份，並未以經濟模型探究合作經濟的可行性；

同時也僅能先聚焦在合作經濟，未能充分討論「社會經濟」當中其他的組織形式。

在個案部份，也僅能以研究者主觀選取研究個案，實地的參與觀察時間也不長。

未來期望能提出更完整的論述，希望能在理論上有所貢獻；也希望能夠在實務方

面，提供一點合作事業發展個案研究經驗，供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後續研究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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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聯盟（ICA）：http://www.ica.coop。 

基布茲產業協會：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http://www.hucc-coop.tw。 

蒙德拉貢合作企業集團：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 

歐洲社會經濟聯盟（Social Economy Europe）：http://www.socialeconomy.eu.org。 

歐洲合作聯盟（Cooperatives Europe）：http://www.coopseurope.coop 

歐盟企業與產業總署：http://ec.europa.eu/enterprise/policies/sme/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social-economy。 

聯合國 2012國際合作社年官方網站：http://social.un.org/coops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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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份訪調筆記整理 
一、F1（2012年 4月 3日下午） 

問：協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答：1992年（民國 81年），省政府輔導全臺各社區成立社區協會。不過富興社區

共同的建設直到 2007年 F7的加入之後才有明顯改觀。 

 

問：協會成員是如何加入？參與狀況如何？ 

答：通常都是自願加入。大家都沒什麼習慣交會費，協會也沒有特別要求。 

 

問：富興村的經濟活動為何？ 

答：基本上是務農為主。在農業方面，農民都是各憑本事，自己要想辦法去找通

路銷售。早期（民國 60年代）有台鳳公司會統一收購鳳梨，但台鳳收掉之後就完

全是要自己去找通路。而價錢的決定是照市場機制，農民會自己去分配要賣多少

給哪一家通路。 

 

問：農民遇到的困難為何？ 

答：基本上農民沒什麼成本概念，因為成本也很難計算。找通路方面賣出去的錢

也不一定合算。 

 

二、F2（2012年 4月 3日下午） 

問：身為一個幹部，在協會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用各式各樣的管道，去申請補助計劃。主要是在幫社區規劃需要的設備、建

設方面。辦活動也是有，不過都是 F7規劃的。 

 

問：協會的運作狀況如何？ 

答：1992年成立之後，就是幾個熱心的人一起規劃社區的活動。最近幾年申請到

很多計劃補助，都要感謝 F7，我們都說他是富興的諸葛孔明。 

 

問：對於有機有什麼看法？ 

答：果實都長得不好看。種鳳梨花的話，若長得不好看就賣得不好。而且有機的

也很花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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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3、F4（2012年 4月 3日晚上） 

問：平常的生活狀況大概是如何？ 

答：我們有一小塊田種鳳梨。農忙時期，全村的人還有附近村落的人都會互相幫

忙。平常是有固定合作的薑農，我們去當採收工人一天可以拿一千多元的薪資。

不過這個是很累的工作，每天很早就要出門。 

 

問：為什麼會加入生態旅遊團？ 

答：主要就是因為 F7找我們去帶團，偶爾就輪值一下。 

 

問：對於生態旅遊的看法： 

答：還是不太理解那個理念啦！比較習慣原本的務農生活。都市人可能也不是很

習慣來這邊做生態旅遊吧？不過既然 F7在找人，我們也就加入試試看，應該也是

會對社區有所幫助才對。 

 

問：對於社區在各項建設方面的改變有什麼想法？ 

答：社區多了許多建設滿不錯的。但是平常也很少有時間去開會什麼的，總之都

滿漂亮的。 

 

四、F5（2012年 4月 4日下午） 

問：平常農產品是如何銷售？ 

答：有很多種不同的通路。包括超市、行口、中盤商，也有載去貨運行，他們會

送去特定的市場賣。每個通路的價錢不一樣，但農民自己會去衡量哪邊的價錢好，

然後分配自己的東西要賣給誰、以及分配量要賣多少。通路都是自己找的，自己

想辦法。賣幾次之後就會知道哪家比較好。 

 

問：這種銷售方式對農民來說有得賺嗎？ 

答：其實還是中盤商賺最多，尤其是那些要外銷的。現在農作的成本很高，又拼

不過進口貨，所以很多人都直接休耕。現在的休耕補助讓很多人乾脆不種田了。 

 

問：對社區協會有什麼看法？ 

答：協會那種運作通常都是上對下的。下面對上面的力量沒有用啦！居民對理事

有不同意見是沒有用的，因為事情都是大家喬好。大部份的人會覺得，給他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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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反正社區的事情，都嘛沒什麼差別！ 

 

問：對近來社區中的建設有什麼看法？ 

答：有建設很好啊！但是大多數人最主要還是忙農田裡的事情。 

 

問：社區開始發展餐廳及加工廠，農民有什麼看法？ 

答：大多數人不願意投入農產加工。因為加工的成本太高，要買很多機器、原料。

其次，加工是很麻煩的事情，若沒有相關資訊或技術是作不起來的。最主要擔心

的重點是，加工之後沒有銷售管道，賣不出去的話就什麼都不用講了。 

 

五、F6（2012年 4月 4日下午） 

問：農民的狀況如何？ 

答：跟之前離鄉工作時比起來，覺得種田很快樂，農村的生活沒什麼壓力。不過，

農民的問題最主要就是行銷。沒有穩定的銷路，常常賺不到錢。買賣和種植的本

質不同，很難兼顧。農民沒有辦法計算成本、發展更好的種植技術，然後又要找

到穩定的通路把農產品賣得更好。像我的話，主要是透過運銷公司，將農作物送

到果菜市場去賣。價錢就比較難控制，通常由行口決定價錢。農民賣給不同的行

口然後知道哪家的價錢較好，之後會比較多和那一家合作。 

 

問：對社區協會的看法如何？ 

答：社區是自己的，一定要加入幫忙！而且有很多熱心的人投入，像 F7幫大家爭

取到很多的經費，現在還有餐廳的經營。我們都要盡力幫忙，讓社區更好。 

  

問：對有機耕作的看法如何？ 

答：有機的概念很好！我就是很堅持不噴生長激素。沒有用化肥的話，鳳梨長出

來比較小顆，價錢可能就變低很多，產量比較小，也比較花人力。最主要是市場

機制讓大家不敢使用有機。必須要很有理想的人，才會完全不噴農藥、化學肥料

之類的東西。富興客棧那邊在收有機鳳梨是很好的事情啊！只是現在賣出去的量

太少了，還不夠穩定。 

 

問：農民之間彼此的互動狀況如何？ 

答：以前村里之間會互相幫忙收成，尤其是鳳梨花。附近幾個村落之間，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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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都很熟。這邊每個人認識的範圍都很大，大家會互相串門子，同時因為互相

幫忙工作而變得很熟。不過，現在換工的計算有點麻煩，因為工作量、人數、面

積等等常常會差很多，所以有時候是直接發工資比較快。 

 

六、F8（2012年 4月 5日上午） 

問：為何加入社區協會的運作？ 

答：在社區協會剛成立的時候擔任工班的班長，負責組織一些社區工作的事情。

後來主要是 F7的邀請，他籌備（申請）了社區照護計劃，我覺得可以為社區做一

點事情，於是就擔任了訪視員、照顧員。要去受訓，上了不少課程，然後才能加

入。 

 

問：參加生態旅遊帶團有什麼感想？ 

答：這個也是受訓什麼的，一開始覺得很辛苦，主要是要背社區的歷史、故事之

類，一開始會不太敢講出來，遇到遊客總是很緊張。但是講多了就覺得愈來愈沒

有問題，因為愈來愈有信心了！ 

 

問：在富興社區，不同族群的相處狀況如何？ 

答：大家都很熟，互動很熱絡，三個族群（阿美、閩、客）打成一片。大家都會

互相學語言，每個方言多少會講一些，感情都很好。 

 

七、K4（2012年 4月 5日下午） 

問：平常農產的狀況如何？ 

答：我最主要是種咖啡和柚子，天天都要下田！農民賺錢很難，要憑自己的能力

照顧田，才能賺錢。我最主要是自己去找通路，用契作的方式與通路合作。原本

還想要去認證「雨林咖啡」，不過其標準太高，而且已找到通路，所以不去做認證

了。 

 

問：對於有機耕作的看法？ 

答：我用的是有機複合肥料。對於「有機」很具信心，完全自然管理，不使用除

草劑。這樣子對環境比較好！現在農會也在推廣有機肥，而且有機的作物價錢通

常會比較好，只是通路問題仍然比較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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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協會當擔任什麼角色？希望協會有什麼發展方向？ 

答：在協會中擔任常務監事，有部落的事情就加入幫忙。若協會能夠有錢購買一

台「咖啡豆烘焙機」，會非常想去使用，畢竟現在是要去農會使用，還是較麻煩些，

而且時間較難配合。 

 

八、K5（2012年 4月 5日晚上） 

問：合作經濟的可行性為何？ 

答：像社區的產業，或是協會（迦納納）這樣的運作模式，其維持關鍵在於：一

定程度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對於很多硬體建設的補助，若能發展出合作經濟，

或是投注資源在產銷計劃等軟實力方面，在這幾年內我們可以看到一定的效益出

現。 

 

問：合作經濟的發展關鍵為何？ 

答：要持續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必須依靠外來的「橋樑」。而且這個外來者必須是

非常的專業。例如迦納納是由 Sra帶入許多專業知識。他很懂咖啡，也知道行銷與

通路的重要性，迦納納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另一方面，現在迦納納合作農場所

採行的「多樣性植栽」（不同植物之間栽種的搭配）也是他所引入。 

 

九、K6（2012年 4月 6日中午） 

問：平時農產狀況遇到什麼困難？ 

答：農人最怕的就是天氣不好、各種病蟲害等等。現在合作農場這邊要求不能使

用化學藥劑，這讓我們更難處理稻熱病。之前都是噴一下就好了，但是現在好像

都會用很久，有機救不了稻熱病啦！希望合作農場能夠多提供人力幫忙，平常都

看不太到他們來幫忙我們田裡的事情。另外，我們都是要自己去找通路，但是價

錢就比較無法由我們決定。 

 

問：為何願意加入合作農場？ 

答：最主要就是「信任」啦！想說試試看年輕人在推行的方法。經理他們都很努

力啦！ 

 

十、K7（2012年 4月 6日下午） 

問：平常農產狀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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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族已經在這邊種茶六十年，我是因為「個人興趣」，所以願意留下來。現在

年輕人要留下來務農的太少了，因為做傳統產業很辛苦。製茶過程還是有危險性

存在；採收季很長。而且常常必須早睡早起，在製茶過程中，可能整夜都不能睡

覺。再加上這邊的朋友很少，大家都離開家鄉了，也沒什麼太多的休閒活動。對

於整個農產過程來說，「培養人力」是最難的。要有人願意長時間待在這邊，而且

必須是可以信任的對象，才能接手家族產業。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種茶以及咖啡。我們以高出一般行情的價錢，向家族中的阿姨

們購買咖啡豆。因為個人興趣，所以我會去研發咖啡口味，現在也在網路上做銷

售。今年六月（2012）開始也要推出採茶體驗營等活動，希望讓遊客體驗製茶過

程，讓更多人能接觸到台灣的農業文化。 

 

問：平常與協會的關係如何？ 

答：來往的機會不多。最主是我們跟協會的銷售方式不同。我們經營實體的茶行，

必須要有「現貨」供遊客品嘗。所以兩邊的銷售方式都不太適合對方。 

 

問：對於有機農業的看法？ 

答：我們有一種特別的茶葉，一定要使用有機的，不能用任何化學藥劑，因為要

讓一種蟲留下來咬茶葉，然後會留下一些特別的香味。不過有些時候適當的使用

仍然是必要的，不然整個成本太高而讓農民無法負擔。 

 

問：對於社區的建設有什麼感覺？ 

答：大家會覺得，各項社區的建設「有比沒有好」。所以當然是能夠蓋一些公園、

步道都是不錯的。鄉公所、村辦公室、農會，各方面都有一些補助的方案，對社

區的建設當然都是好事。不過我還是有些個人意見，像是在徵地的時候，以及規

劃的時候，要再多問問社區居民的想法，如此就能提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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